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文貞  

訴訟代理人  陳昶安律師

            黃祈綾律師

            萬哲源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基隆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國樑  

本      訴

訴訟代理人  潘彥安律師

            詹義豪律師

            簡榮宗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劉貹岩律師

反      訴

訴訟代理人  葉慶元律師

            蔡步青律師

            關治維律師（已終止委任）

參  加  人  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幸福  

訴訟代理人  吳志勇律師

            蔡佳蓁律師

            朱耿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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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將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地號

及基隆市仁愛區中央段一小段二○、二○之四、二○之五、二三

之一地號土地之基隆市○○區○○段○○段○○○○號房屋（門

牌號碼：基隆市○○區○○路○○○號）一樓如附圖一（B2-1）

所示之部分（面積為一千三百零二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予

反訴原告。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三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柒仟肆佰參拾伍萬元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貳億貳仟參佰零柒萬壹仟

玖佰貳拾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

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

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

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舉凡本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

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

牽連關係。查原告起訴主張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

0號建物（即基隆市○○區○○段○○段000○號房屋，下稱

系爭建物）2、3、4樓之增建物（下稱系爭增建物），係其

獨立出資興建之增建物，應由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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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且其係基於參加人與其於民國105年1月30日訂定之租賃

契約（下稱系爭租約），遂取得於系爭建物上興建系爭增建

物之合法權源。為此訴請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

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予以塗銷等語。被告則表示，其於104年底、109年間，

就公共設施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下稱東岸停車場）資產

之營運移轉案，與參加人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

促參法）等相關規定先後訂定營運移轉契約（營運期間分別

自105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110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

31日；下分稱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參加人

基於上開營運契約之法律關係取得東岸停車場（含系爭建

物、系爭增建物等）之營運管理權限，並邀同原告擔任東岸

停車場商場營運之協力廠商，然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滿後，參

加人已將東岸停車場「停車場」部分點交予被告，原告卻未

將東岸停車場「商場」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

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返還被告，被告乃據以提起反訴（卷

一頁529至541）。核本件反訴訴訟標的與本訴之防禦方法互

相牽連，兩訴言詞辯論之資料亦可相互利用，亦無專屬管轄

之情形，則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原告提起反訴，合於前

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

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

字第1031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增建

物為其原始取得所有權，被告卻逕將系爭增建物納入被告於

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增改修建營運移轉（ROT）案之營運範

圍，於113年1月31日點交予訴外人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且於113年2月5日就系爭增建物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而於113年3月7日登記為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人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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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造就系爭增建物是否為原告所有，顯有爭執而不明確，

且關係原告能否對被告主張權利，故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

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狀態，能以確認判

決將之除去，故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確認利益。

參、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當事人對於第三人之參

加，得聲請法院駁回。但對於參加未提出異議而已為言詞辯

論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定

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

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

造敗訴，將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

人，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第

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聲字第269號、104年度台抗字第14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詳言之，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

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

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

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

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

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

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

97年度台抗字第414號、94年度台抗字第1183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查參加人與被告即反訴原告間有締結第二次營運

契約，約定參加人受被告即反訴原告委託營運包含系爭增建

物之系爭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乙情，有第二次營運契約附

卷可稽（卷一頁103至144）。其次，參加人與原告即反訴被

告間有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即反訴被告向參加人承租

系爭建物1樓部分、系爭增建物及建物外觀全部乙情，亦有

租賃契約書及106年4月17日協議書在卷可考（卷一頁79至8

6、309至312）。再者，原告即反訴被告以本訴聲明：確認

系爭增建物均為原告所有、被告應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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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被告應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

語。被告即反訴原告則以反訴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建物

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

還予反訴原告等語。由上可知，本件本訴之爭點為系爭增建

物之所有權人為何人，本件反訴之爭點為原告即反訴被告就

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

被告即反訴原告得否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且上開爭點顯影響

參加人與被告即反訴原告間之第二次營運契約期滿後之後續

問題，亦會影響參加人與原告即反訴被告間之系爭租約法律

關係，揆諸上開說明，參加人當為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

關係之第三人，其所為之訴訟參加（卷一頁287至291、607

至610），於法並無不合。　

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

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

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

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或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

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訟經濟者，均屬之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0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

查：

一、本訴部分：原告起訴時原係聲明：「(一)確認坐落基隆市○

○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

(二)禁止被告占有前項不動產，或以其他妨害原告行使第一

項確認權利之行為。(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

行。」（卷一頁11）。嗣原告將訴之聲明變更為：「(一)確

認坐落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

為原告所有。(二)禁止被告占有前項不動產，或以其他妨害

原告行使第一項確認權利之行為。(三)被告應將前『一』項

不動產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原告。(四)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卷一頁335、521）。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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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後將訴之聲明變更為：「(一)確認門牌號碼為基隆市○○

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二)

被告應將前『一』項之建物返還予原告。(三)被告應將前

『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四)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卷三頁152）。

二、反訴部分：反訴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反訴被告應將坐

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000地號及基隆市○○區

○○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

之系爭建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二）反訴原告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卷一頁529），復於113年5月2

7日以民事反訴減縮聲明狀將上開聲明變更為：「(一)反訴

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

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二)反訴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卷二頁26）。

三、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係屬基礎事實同一之請求，且變更

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有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

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之

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被告及參加人程序權之保障，揆諸

前開規定及說明，自應准許。

四、經核反訴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伍、按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

訟法第18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

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

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成

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即

毋庸停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本件反訴被告表示參加人對反訴原告有優先訂約權，

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

尺部分具占有之權限，且反訴被告與參加人間有系爭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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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

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亦具占有

之權源，而參加人已提起確認優先訂約權訴訟（本院113年

度重訴字第36號），且參加人之占有權限存在與否及反訴被

告之系爭租約存在與否，均以參加人是否取得優先訂約權為

先決問題，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規定裁定本件

之反訴部分停止訴訟程序等語。惟查，無論本院113年度重

訴字第36號裁判參加人之優先訂約權是否存在，參加人與反

訴原告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確實均因期滿

而消滅，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

02平方公尺部分已無占有之權源，則反訴被告答辯基於占有

連鎖之法律關係，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

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云云，

於法無據。又反訴被告雖答辯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

之標準，不優先續約予參加人，此舉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

之規定，應視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且應視其與反訴原告

間已締結營運契約之續約，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

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反訴被

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

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

云云，然依民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條件」係以

有「法律行為」為前提，且觀諸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

其要件包括「條件」、「成就」、「受不利益」等，但是反

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均已

因期滿而消滅，則反訴被告所指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法律

行為究竟為何，反訴被告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又反訴原告若

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則反訴被告所稱反訴原告所受之不利益

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

辯，即不可採（按：理由詳實體事項、反訴部分、本院之判

斷）。可知，無論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裁判參加人之

優先訂約權是否存在，反訴被告答辯依民法第101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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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

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云云，於法無據。從

而，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訴訟所裁判是否成立之法律

關係，顯非本件反訴之先決問題，則反訴被告據此聲請裁定

停止本件反訴之訴訟程序，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依促參

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進行招標，復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

營運契約，將系爭土地之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

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

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以OT模式經營，並約定優先訂約次數

以2次為限，第1次優先訂約以3年為上限，第2次優先訂約以

2年為上限。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場上開營運資產後，遂於1

05年1月30日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經營管理系

爭建物部分1樓空間、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並約定建築

外觀由原告設計、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及

使用執照變更，就此，原告乃取得於系爭土地暨系爭建物上

興建建物之合法權源。

(二)原告為完善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整體（包含商場、停車場）

規劃、使用，遂「獨立出資」委請建築師重新設計規劃東岸

停車場之使用，除拆除系爭建物部分內部空間外，尚新增建

2、3、4樓部分（即系爭增建物），計支出高達新臺幣（下

同）289,182,412元。又參系爭建物平面圖與照片，亦徵原

告獨立出資興建之系爭增建物，均有獨立出入口直達建築物

外，亦可自由出入1至3樓，無需經過1樓商場內部店面，且

四周牆壁均得明確劃分各樓層為獨立空間，可作獨立經濟、

營業使用，與被告所有之系爭建物1樓可明顯區隔；且系爭

增建物3、4樓均有頂蓋、牆壁、窗戶，足以遮風避雨，現均

已出租予商店經營；至系爭增建物固無獨立水、電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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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錶僅係影響水電計價且可隨時分別獨立裝設之物，尚

不影響系爭增建物本身使用及構造之獨立。是以，系爭增建

物具使用、構造上獨立性，當為獨立之物，得為所有權之客

體，可單獨認定所有權，而非附屬建物。又系爭增建物於10

6年12月20日竣工，107年2月12日取得使用執照，原告未辦

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惟為系爭增建物之唯一出資、興建

者，於系爭增建物新建完成時，當然依法原始取得系爭增建

物之所有權，亦不因稅籍登記、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名義

人為他人而有所差異；又原告未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前，系

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不生變動，為原告單獨所有，原告依民法

第765條規定，對系爭增建物有使用、管領權限。

(三)詎於109年底，被告、參加人續訂第二次營運契約時，竟無

故將原告原始取得之系爭增建物，列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

之委託營運資產範圍，並約定於第1次優先訂約之營運期屆

滿後「應返還」系爭增建物予被告；被告於112年12月11日

東岸停車場重新招商時，亦無故將系爭增建物納入東岸停車

場ROT案營運範圍。被告甚於113年1月31日至次日凌晨，逕

自破壞、拆換系爭增建物門鎖，再於同年2月5日就系爭增建

物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同年3月7日完成所有權登記。

被告上開行為顯已侵害原告對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剝奪原

告對於系爭增建物之占有、支配權能。為此，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

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予以塗銷。

(四)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1.依歷來實務見解，原告為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人，即便被告業

已另就系爭增建物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原告仍不受登記公

示效力之拘束，得就系爭增建物所有權續為爭執。本件被告

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交予參加人營運

管理，原告再與參加人簽署系爭租約，支付足額租金向參加

人租地建屋，新建系爭增建物，此觀系爭租約第1條、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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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即知。是原告係就系爭租約獨立出資興建系爭增建物，

而原始取得所有權，如被告不同意原告於系爭土地上新建系

爭增建物，至多僅生被告對原告有無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或拆除系爭增建物之問題，被告尚無從因此取得系爭增建物

之所有權。

　2.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未曾參與被告、參加人間之法律關

係，故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不受被告、參加人之其他契約

關係、承諾或會議紀錄影響，或得解釋原告有代他人興建系

爭增建物之意思，而產生所有權變動之效果。且參被告、參

加人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增建物」本非雙方約定之

「營運資產」，顯然系爭增建物自始未包含於第一次營運契

約之內。再觀第一次、第二次營運契約內容，均未就營運期

間內新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或移轉作何約定，被告自無法律

上原因可藉上開契約即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況參財政

部113年3月13日之新聞稿說明，亦見第一次營運契約經明訂

為OT案，非ROT案，是縱105年間被告核定增建系爭增建物，

亦係附屬事業之增建，而非促參法所定政府現有建設之增

建、改建及修建，而無促參法適用，即便被告、參加人嗣於

109年底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原告原始取得之系爭增建

物列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資產範圍，亦無改變系爭

增建物自始未存續或包含於被告、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營運

約定範圍內之事實，被告自不能據此辯稱其已依第二次營運

契約、促參法第12條第1項及第54條規定，取得系爭增建物

之所有權自明。

　3.此外，被告雖再稱原告、參加人間係合資興建系爭增建物，

系爭增建物非原告獨自出資興建云云，然被告未為任何舉

證，倘原告與參加人間果有約定以租金減免而合資興建系爭

增建物之約定，何以未明訂於書面；又原告與參加人於105

年7月27日、105年12月15日就系爭租約增訂之協議書，亦未

提及任何關於「出資興建」之用語，或載明出資興建之金

額、稅負、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等重要事宜，亦與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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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實則，系爭增建物係因裝潢施工期間展延，原告為免

長期無法使用租賃標的物卻仍須支付全額租金之不公平狀

態，乃與參加人協商延長免租裝潢期及調整租金金額，否則

雙方原先於系爭租約第2條及第3條約定之裝潢免租金期限僅

3個月（105年3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但原告興建系

爭增建物前，須進行變更土地使用分區、都市審議等眾多事

項，顯難於時限內達成前開目的。是原告、參加人乃先後於

105年7月27日、105年12月15日進行協議，先以105年7月27

日協議書第2條將免計租金之裝潢期展延至106年1月31日

止，再以105年12月15日協議書第2條第1項合意開始支付租

金之時點，並於同條第2項約定參加人同意自原告繳納租金

之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減免共5,000萬元之租金，此為

雙方商業談判之結果。由此結果觀察，原告、參加人確實僅

係討論免租金裝潢期之延長，而與租金折抵、興建系爭增建

物等事毫無關涉。至此後雙方於106年4月17日之協議書第2

條第4項第1款，亦僅係就前列「減免5,000萬元」之實際減

免方法明確約定，仍與系爭增建物是否由原告、參加人共同

出資興建無關。

　4.至105年12月15日協議書第3條「施工管理」約定，僅係重申

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觀諸原告、參加人締結系爭租約

時，並無興建系爭增建物之情，故該條約定僅係賦予參加人

依系爭租約監督、管理租賃標的物之施工狀況之權利，並無

創設其他法律關係之意。參加人逕指原告知悉系爭增建物之

增建工程係為被告所建，並非原告本身云云，僅係其主觀臆

測。至上開約定使參加人、被告為系爭增建物召開工程協調

會議，亦僅係被告擔任系爭增建物名義起造人，為履行建築

法規義務，遂約定由被告及參加人召開工程協調會議，由原

告召集營造廠參與，與常情相符。況若原告係為被告出資興

建系爭增建物，何以未曾與被告約定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

致系爭增建物完工多年，均未登記予被告或參加人，甚於本

件爭議發生前，亦未要求原告辦理所有權之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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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依參加人105年7月15日日停0000000000號函旨可見，參加人

歷來均認其與被告間之營運契約要屬機密，在未經被告同意

提供前，原告不曾閱覽相關完整文件，當無從知悉被告、參

加人第二次營運契約中，已將系爭增建物包含於營運範圍之

情事。是被告所執之109年10月16日合作同意書，至多僅表

明原告同意遵守與參加人之合作，擔任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

之協力廠商，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招租及營運管理，與系

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或處分無涉，被告以原告簽署該同意

書而推認原告無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並無理由；且原告雖

不經登記即享有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但原告如欲處分物權

時，仍應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先為登記，故斯時原告所出具

合作同意書，顯不生任何處分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之效力，遑

論將因此喪失所有權。至上開合作同意書所列之「投標須知

及附件」，原告未曾見聞，被告亦迄未提出，原告否認該文

件存在，上開合作同意書第2條就協力廠商詳閱「投標須知

及附件」之約定，應屬無效。縱設該「投標須知及附件」文

件存在，原告亦可能僅審閱「投標須知及附件」而非第二次

營運契約本身，要無以被告、參加人間之約定強行擴張至原

告身上。

　6.被告111年2月21日函文所提供之租金減收回饋，實際收受相

關回饋之人係參加人，並非原告，且收受回饋之範圍係以停

車場為主，尚不包含系爭增建物，原告當時僅係在參加人申

請紓困時協助用印而已。

(五)並聲明：

　1.確認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

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

　2.被告應將前「一」項之建物返還予原告。

　3.被告應將前「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

　4.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被告係依法、依約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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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告前依促參法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

場辦理招商，由參加人獲得最優申請人資格，雙方於104年1

2月間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營運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

9年12月31日止，依該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記載，被告委託

參加人營運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營運資產範圍包括「…

『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84格小型停車位（可改為商

場使用）、商場』、『地下1樓120格小型停車位、623格機

車停車位』、『地下2樓181格小型車停車位』、『地下3樓1

80格小型車停車位』、『地下4樓185格小型車停車位』

…」。而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場營運權後，依促參法第12條

第1項、第54條規定、第一次營運契約第3條第4項第5款及第

6款約定，於105年3月24日提出停車場改善方案簡報予被告

審查，經被告同意改善方向，雙方遂於同年5月6日針對營運

規模、商場面積及整體意象進行洽談，參加人復於同年6月2

1日向被告提出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說明

書，經被告於同年6月30日召開會議討論，於同年7月11日發

函表明同意參加人將系爭建物部分拆除、增建至地上4樓之

改善（增建）計畫，雙方並合意「就東岸停車場改建之各項

衍生費用及工程經費由參加人負擔」、「商場闢建完成營運

期滿（即109年12月31日），參加人同意將商場無償移轉予

被告」。嗣參加人依上開改善計畫，由被告為起造人闢建系

爭增建物，被告則得於東岸停車場營運期滿後之110年1月1

日，向參加人請求履行移轉系爭增建物。是依上開約定，被

告即取得增建完成後建物之全部所有權。

　2.雙方復於109年底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約定重新議約，

再訂110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第二次營運契約，除

於該契約第2條第1項即明載被告委託參加人營運之公共設施

東岸停車場資產，尚包括系爭建物「地上1樓至4樓之商場」

（即系爭增建物），足徵系爭增建物已無償移轉予被告，並

納入東岸停車場委託營運資產範圍之內（此後東岸停車場之

資產盤點，即包含停車場及商場財產清冊、盤點紀錄，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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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原告簽名無訛）。

(二)原告固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其單獨出資興建而取得所有權，然

而：

　1.系爭增建物非原告所獨立出資興建：

　⑴原告雖提出系爭增建物營建費用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實際出

資興建者，然其與三固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訂定之工程承攬

合約書、統一發票等，尚不足認原告有實際支付報酬，且復

無任何工程施工照片、工作日誌等相關資料，亦無足認系爭

增建物由原告出資興建。況系爭增建物係被告同意後由參加

人自行負擔費用興建，業如前述，則參加人係自行闢建或委

由他人承攬，或因其他法律關係而完成建物增建均非所問，

尚難逕認原告即為系爭增建物之出資者。

　⑵被告於105年7月11日發函表明同意參加人將公共設施東岸停

車場增建至地上4樓之改善增建計畫後，參加人為取得增建

費用，乃於105年7月27日、105年12月15日及106年間與原告

簽署系爭租約之增補協議書，約定原告先行「墊付」興建系

爭增建物之費用，參加人再以「減免月租金」之方式，將興

建費用「返還」予原告，並表明原告向參加人協議承租之範

圍，尚包含系爭增建物在內。顯見，系爭增建物非原告之所

有物，且原告僅為系爭建物之承租人，此參106年4月17日之

協議書第1條、第2條第4項第1款即明。

　⑶原告雖稱其與參加人為上開協議，係針對「裝潢期免租

金」，並非以「租金折抵興建費用」云云。然若參加人因興

建工程對原告租金加以減免係屬於免租期，參加人自107年2

月12日取得使用執照後，即無由再減免107年2月13日至109

年12月31日之租金，惟依上開協議，參加人係自「106年5月

24日至109年12月31日」均有對原告減免租金，數額甚至高

達5,000萬元，足認參加人如非係以租金折抵興建費用以返

還代墊費用，實無可能為此高額之租金減免。且觀上開減免

期間長達「2年11月」，顯逾一般裝潢期之長度，出租人為

維護己身權益，實無可能給予長達數年之裝潢「免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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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論「免租期」通常承租人不會計算租金收入，此亦與原告

及參加人約定「總租金減少」5,000萬元之文字不符，反徵

參加人係將其原本應收取之租金「作價」為興建系爭增建物

之出資無訛。　

　2.系爭增建物為附屬建物，應為原建物所有權人所有：　　

　⑴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初，原告已知系爭增建物附著之系爭土

地、系爭建物均為被告所有，即本得預見如未得被告同意興

建建物，日後當有需要繳回或衍生糾紛之虞，為原告所不爭

執。

　⑵觀諸系爭增建物，係依附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停車場之土地

而存在，且系爭增建物均無獨立水錶、電錶，與系爭建物1

樓、地下室共用水電以獲取水源及電力；且系爭增建物相關

出入口亦係利用系爭建物1樓為基礎，系爭增建物與1樓原建

物共用樓梯（1樓商家「寶雅」、「體育用品店」之間，有

向2樓延伸之樓梯，係被告既有設施），兩者於使用上結為

一體；系爭增建物之4樓，非全有天花板等遮風避雨之設

施，且絕大部分作為PU跑道；復參原告提出之系爭建物消防

設備分佈暨避難路線圖，更徵其中包含：1樓內部通往2樓突

出物狹小空間之手扶梯無法到達2樓；綠框右側部分所設樓

梯及電梯僅有部分，且樓梯無法達到2樓，電梯則僅通往地

下1至4樓，無法通往3、4樓；藍框部分雖設有樓梯，然在1

樓外部設有鐵門無法通行至3樓；消防發電總機原均設於地

上2樓停車場管理室後方，為整棟建物消防及緊急發電所仰

賴各情，足認系爭增建物不僅係使用被告原有設備、產權所

建，於構造及使用上，更無獨立性之可言，應認系爭增建物

即屬系爭建物之「附屬建物」。

　⑶此外，原告就系爭增建物坐落之土地無應有部分存在，即更

無可能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之法律權源，則系爭增建物，

當應屬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即被告所有。至原告所提及「未辦

保存登記建物」之所有權歸屬，與本件經參加人、被告合意

「增建」之「系爭增建物」性質迥然有別，自不得比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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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三)原告明知其為參加人之「承租人」及「協力廠商」，且對系

爭增建物並無所有權：

　1.觀諸系爭租約第1條內容，原告、參加人間之租賃範圍本僅

限於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部」，是原

告所得設計、規劃、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

及使用執照變更亦僅限於此等部分，渠等自始未約定原告有

使用系爭土地及於系爭建物上「興建建物」之權利，更未曾

取得被告授權「興建建物」，是原告主張其與參加人訂定系

爭租約後合法取得系爭土地及於系爭建物上興建建物之合法

權源，並無理由，且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本不得向被告

主張其與參加人在系爭租約上之權利，原告徒憑系爭租約主

張取得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坐落土地暨於停車場興建、闢

建、增建建物之合法權源，要屬無據。再者，參加人、原告

於106年4月17日曾就系爭租約再為協議，該協議書第1條即

明文，原告向參加人承租東岸停車場之範圍係包括「1樓部

分、2樓全部及3、4樓」，顯然原告自106年起，即知悉其就

東岸停車場之承租範圍包含系爭增建物，否則如原告自始認

為系爭增建物係由其享有所有權，則何須向參加人「承租」

系爭增建物並支付租金。

　2.實則，參加人因營運績效良好，符合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

第3項第2款第1目及第2目約定之優先訂約條件，其乃於109

年4月30日發函檢附未來投資計畫，向被告申請續約；被告

則提出包含「系爭增建物」在約定內之「第二次營運契約草

稿」予參加人審閱，參加人復與原告洽談轉租等相關事宜。

原告再於109年10月16日即出具合作同意書，表明與參加人

組成經營工作團隊，擔任「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

案優先續約一案」之「協力廠商」，負責公共設施東岸停車

場「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顯見其已知悉系爭增

建物係包含在被告、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之營運委託管理範

圍之內。且細繹原告簽立上開合作同意書內容，原告於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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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營運契約訂定之前，即表明同意擔任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

營運之協力廠商，「詳閱」參加人與被告間第二次營運契約

之「投標須知及其附件」，同意遵守營運契約約定後，方於

同意書上簽名為憑。足徵原告斯時確知本件委託營運資產範

圍包含「系爭增建物」，且明知該建物所有權歸屬被告所

有，原告僅為招租管理之廠商，而對此未有爭執（否則，殊

難想像原告未為爭執，且以原告、參加人間就東岸停車場之

合作關係，原告會對參加人、被告續約之內容毫無所悉，且

願於不知情之狀況下，逕自簽署上開合作同意書）。

　3.是以，原告於參加人及被告續訂第二次營運契約時，顯已明

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委託資產」之範圍包括系爭增

建物，亦明確知悉其為「協力廠商」之定位。況參加人與被

告第二次續約後，適逢新冠疫情，參加人尚據商場（包含系

爭增建物）及停車場人流減少而向被告申請紓困補助，依被

告111年2月21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10207785號函文說明，原

告身為協力廠商，亦同受有土地及權利金減免回饋，並於租

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上簽收無訛，是原告就被告委託

營運東岸停車產之資產範圍包含系爭增建物，且其並無系爭

增建物所有權等情，顯均明確知悉。原告臨訟主張其為系爭

增建物之所有權人云云，尚乏依據。　

(四)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增建物，並

無理由：

　1.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之建物，早於93年6月8

日為第一次登記，其登記之層次為1層、騎樓、夾層、地下1

層、地下2層、地下3層、地下4層，嗣於113年3月7日為增建

之登記，登記之層次為1層、2層、3層、4層、騎樓、地下1

層、地下2層、地下3層、地下4層，顯然第一次登記時之

「夾層」已因增建系爭增建物而消失，原告亦無法確認夾層

於今是否安在，則原告應如何主張其所有之範圍，即屬有

疑。若原先之被告所有系爭建物之「夾層」經增建後改為

「第二層」，原告就原夾層之面積，即屬無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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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民法第757條規定，物權於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是原

告起訴狀自認系爭增建物至起訴之日既屬未辦保存登記之建

物，原告自無所有權可言。又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之

人，必請求之人具有所有權為其前提，若無所有權者，即不

得依此規定加以請求。則原告既未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

權，縱設系爭增建物均係原告出資興建，亦不得創設物權之

種類逕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而為本件請求。

(五)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以：

(一)參加人、原告針對系爭租約第6條第1、6（按：應為第7款）

款已明文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其於本案內進行的營運

及其他一切行為，均應接受甲方（即參加人）監督，並不可

違反『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基隆市政府相關

法規規定」；「本租約合法終止或租期屆滿，乙方應即遷

出，將房屋遷讓交還甲方，並不得要求甲方支付任何遷移費

用」等內容，原告於106年4月17日自行修訂提出之增補協議

書，亦明文標註「乙方向甲方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

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

物外觀全部之標的」等語，均可證原告乃明確知悉，其為公

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承租人」，有依參加人、被告間之營

運契約及參加人、原告間之系爭租約「返還租賃標的物」之

義務；且其已自行將系爭建物3、4樓修訂為租賃標的，亦徵

其同意於系爭租約終止後，應配合參加人與被告之點交程

序，將系爭建物（包括系爭增建物）返還予被告。

(二)原告並未獨立出資興建系爭增建物。由原告與參加人106年4

月17日協議書「註」部分內容，已明確可見參加人係以「折

讓租金」之方式就系爭增建物為出資，並明文約定原告於10

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減免租金，嗣參加人再將先

前已兌換之租金支票返還原告並就已兌換之金額按月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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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參加人否認原告為系爭增建物獨立出資之主張。且依原告

109年10月16日合作同意書之約定，亦徵原告即便未看過第

二次營運契約之內容，仍顯然知悉被告委託營運之範圍已包

含系爭增建物在內。遑論後因疫情影響，參加人及原告均有

獲被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紓困租金減收之回饋，此參被

告111年2月21日函文及實際使用人清冊即知。

(三)豈料，參加人於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期前，依該契約第16條約

定向被告申請優先訂約審查未予通過，被告遂依第二次營運

契約第12條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產總檢查及移轉、歸

還作業指引等規定，請求參加人移轉營運；同時，參加人亦

以系爭租約已視同終止為由，請求原告返還系爭建物（包括

系爭增建物）並進行點交。但原告收受通知後，竟突然改稱

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而拒絕配合後續營運

移轉程序，並提起本件訴訟主張對系爭增建物具有所有權，

顯與客觀事證矛盾，並非可採。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進行招

標，由參加人得標，被告並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

將系爭建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

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

委託參加人營運，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

止，並約定優先訂約次數以2次為限，第1次優先訂約以3年

為上限，第2次優先訂約以2年為上限；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

場之營運後，遂於105年1月30日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

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

全部，期間自105年3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有關系爭

建物之拆除執照於105年9月2日核發，系爭增建物建築執照

於106年2月17日核發，且系爭增建物於106年12月20日竣

工，使用執照並於107年2月12日核發；後被告於109年底與

參加人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地上1樓至4樓商

場、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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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營運，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等情，

業經原告提出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公告資料、第一次營運契

約、系爭租約、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資料（包括拆除執

照、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卷

一頁33至144），並經被告提出建物權屬文件（建物登記謄

本）、第一次營運契約、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資料、使用

執照、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卷一頁393至397、443至4

86、489至496），且經參加人提出系爭租約、第二次營運契

約等件為證（卷一頁299至308、313至314、319至322），亦

經本院調取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等件附卷

可稽（卷一頁361至363），堪信此部分之事實為真實。至原

告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之實際且唯一之出資興建者，且系爭

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建物，故原告得原始

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進而得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

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職故，本訴之爭點為：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之

實際且唯一之出資興建者，故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

等語，有無理由？原告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

上獨立性之建物，故其得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等

語，有無理由？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

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予以塗銷等節，應否准許？現判斷如下。

(二)按原告提起所有權確認之訴，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

自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準此，主張其已合法取得不動產

所有權者，自應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

度台上字第225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

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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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

台上字第172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件被告及參加人間、參加人及原告間之法律關係，

發生時序分別如下：

　1.被告與參加人於104年12月間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約定被

告將系爭建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

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

備，委託參加人營運。

　2.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月30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參加人將

前揭營運契約標的物中之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系爭

建物外觀全部，委由原告經營管理。

　3.參加人於105年3月24日在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

運報告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報內容，且與

會人員除參加人法定代理人外，尚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嗣

被告以105年4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4195號函文表

示，同意上開提升開發規模之方向。參加人於105年5月6日

在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進度報告會議中，向被告提出

提升開發規模之營運規模、商業面積及整體意象規劃之簡報

內容，而會議結論第2點記載請參加人及協力廠商於規劃設

計中加入年輕、活潑及親子元素與空間等語，且與會人員除

參加人法定代理人外，尚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後被告以10

5年5月24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9898號函文表示，請參加

人速完成商場整體規劃說明，並提送改善計畫書。參加人以

105年6月21日日停000000000號函文，檢送東岸停車場之商

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書，第貳項「整體規劃設計說明」即

包含增建2樓至4樓之平面配置圖及建築圖，並於105年6月30

日東岸停車場之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營運進度會議中，確認

辦理之細節。嗣被告以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

8927A號函文表示，請參加人速依上開會議結論事項辦理，

並同時以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B號函文

表示，同意參加人申請改善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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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一次協議

書。

　5.有關系爭建物之拆除執照於105年9月2日核發。

　6.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二次協議

書。

　7.系爭增建物之建築執照於106年2月17日核發。

　8.原告於106年4月17日以電子郵件將第三次協議書寄予參加

人，嗣參加人與原告遂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三次協議書，而第

1條記載原告向參加人承租系爭建物1樓部分、「系爭增建

物」及建物外觀全部等語。

　9.系爭增建物於106年12月20日竣工。

 10.系爭增建物之使用執照於107年2月12日核發。

 11.原告於109年10月16日出具合作同意書，第1條記載原告願參

與參加人之工作團隊，擔任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之優先

續約案之「協力廠商」，並於續約後繼續擔任參加人委託之

商場經營管理公司，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

營運管理等語。

 12.被告與參加人於109年底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

地上1樓至4樓商場、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及相關停車

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　　

　　以上事實有前揭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租約、建築執照存根

查詢系統資料（包括拆除執照、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第

二次營運契約等件附卷可稽，並有105年3月24日公共設施東

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報告會議紀錄、被告105年4月11日

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4195號函文、105年5月6日東岸停車

場之商場規劃營運進度報告會議紀錄、被告105年5月24日基

府交管壹字第1050219898號函文、參加人105年6月21日日停

000000000號函文及檢送之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變更營

運計劃書、105年6月30日東岸停車場之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

營運進度會議紀錄、被告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

228927A號函文、被告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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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B號函文、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之協議書、參加

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原告於106年4月17日

之電子郵件、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之協議書、原告於109

年10月16日之合作同意書等件在卷可考（卷一頁309至312、

399至442、487、卷二頁49至52、109至114、163至168）。

(四)再查，有關原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律關係，

綜覽並細審前揭書證，可悉相關內容之記載如下：

　1.有關參加人與原告之系爭租約，其上記載「第二條 5.甲方

（按：參加人）若於『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

合約期限內無法取得續約資格，視同雙方終止合約。」

　2.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之協議書，其上記載「第

二條 本約第三條第一項雙方議定之乙方（按：原告）免計

租金裝潢期：自民國105年3月1日起至民國105年5月31日

止。今經甲（按：參加人）乙雙方協議，前開乙方之免計租

金裝潢期延長至民國106年1月31日止。故自民國105年6月1

日至民國106年1月31日止為乙方免計租金裝潢期（以下簡稱

延長裝潢期）。第三條 因乙方已給付甲方自民國105年6月1

日起至民國106年5月31日止之租金票共計12張（每月新台幣

貳佰伍拾萬元整）。甲方因會計業務之因素，上開乙方已給

付之租金無法轉做延長裝潢期期間之租金扣抵。故雙方協議

就延長裝潢期期間之租金扣抵如下：自民國106年起至民國1

09年止，由每年乙方應給付甲方之每年度11、12月當月租金

直接扣抵，前開當月租金金額為每月新台幣貳佰伍拾萬元整

（含加值型營業稅）。」

　3.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其上記載

「第二條 甲（按：參加人）乙（按：原告）雙方就每月租

金及給付方式協議如下：1.乙方須於取得基隆市政府就本租

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

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

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

請』案核發之建造執照後一定期日，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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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於民國（下同）105年12月底前取得上述建造執照

者，則自取得建造執照之次月起三個月後，乙方始需開始向

甲方支付租金。（2）乙方於106年1月1日後始取得上述建造

執照者，即自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三個月後，乙方始需開始

向甲方支付租金，如未達一個月之租金月份，則以本約第二

頁第三條租金所述，以該月份實際租賃天數比例計算該月租

金。2.甲方並同意本約租金自乙方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之日

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此期間之總租金減少新台幣（下

同）伍仟萬元整。3.因乙方已給付甲方自105年6月1日起至1

06年5月31日止之按月支付租金票共計12張，每月租金為貳

佰伍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另因乙方依上開協議約

定需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之起算日期尚未確定，故雙方約定

自乙方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一週內，需將105年7月27日之協

議約定及本協議第二條第1項及第2項之約定，就租金扣抵方

式以書面約定之，乙方需就約定後之每月租金金額，按年開

立每月一日為兌現日之支票交付甲方提示。甲方並同意乙方

依本協議約定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時，甲方需同時退還上述

乙方依本約已給付予甲方未兌現之租金票。4.自乙方依本協

議約定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乙方應

給付予甲方之租金金額，依本約應為每月貳佰伍拾萬元整

（含加值型營業稅），嗣因本協議約定，乙方於上開期間每

月應給付予甲方之租金金額，應先扣除本協議第二條第2項

租金減價金額伍仟萬元整，並依比例攤提至每月乙方應給付

甲方之租金金額。5.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每月租金調整為壹佰捌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

　4.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其上亦記載

「第三條 施工管理 1.乙方施工建設期間，需遵守中華民國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含道路施工交通安全），環境保護及建

築管理等單位相關法律規定確實執行，乙方工程人員進入工

地均應戴安全帽，並以安全為最高原則，施工期間如發生緊

急事故，影響工地內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時，乙方應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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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甲方彙報，如因乙方因素導致發生任何意外，乙方除應負

勞工安全衛生法所訂雇主責任外，對於因此致生之民刑事責

任並由乙方自行負責。2.本工地由乙方使用之機具、設備、

安全設施等，不論其為乙方自有或租用或借用或為甲方提供

者，其檢查、測定均由乙方負責實施。3.外牆工作人員應戴

安全帽及腰繫安全帶，乙方應檢查工作架之安全性，如工作

架是否鬆散斷落，本身有否破損，踏板有否支持牢固等等。

4.本案施工期間，乙方應指派人員擔任工地負責人，代表乙

方駐在工地，負責督導、管理乙方人員及一切應辦事項，如

工地負責人有變更時，乙方應主動將工地負責人之聯繫方式

給予甲方。5.乙方應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水災、火災之防

範。乙方應於施工基地四周設置圍籬，鷹架外部應加防護網

維護，以防止物料向下飛散或墜落，並應設置行人安全走廊

及消防設備。6.雙方需於本標的物建設期間，每周依本標的

工程進度會同乙方現場管理人員及施作廠商，由甲方及甲方

主管機關召開工程協調會議，乙方配合招集乙方營造廠商、

拆除廠商等合作廠商及相關管理人員參與協調會議。」

　5.有關原告於106年4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後參加人與原告於10

6年間簽訂之協議書，其上記載「第1條 因乙方（按：原

告）向甲方（按：參加人）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00

0號1樓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物

外觀全部之標的。（以下稱本租賃標的）」

　6.有關原告於106年4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後參加人與原告於10

6年間簽訂之協議書，其上亦記載「第2條 甲乙雙方就本租

賃標的每月租金及給付方式協議如下：1.基隆市政府就本租

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

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

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

請』案於106年2月23日核發建造執照。2.依12月15日協議書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約定，乙方自取得前揭建照三個月後

（即106年5月24日起），方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亦即乙方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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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租金之起算日為106年5月24日。3.本協議、本約及7月2

7日協議書、12月15日協議書內所稱之租金均包含加值型營

業稅。4.自106年5月24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該期間之

每月租金如附表。註：（1）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二

項之約定，甲方同意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

（共43.2581月，即43個月又8天），減少乙方應給付之總租

金新台幣（下同）伍仟萬元整，並由乙方於該期間應給付與

甲方之租金中按月平均扣抵，故乙方於該期間每月可扣抵之

租金金額為1,155,853（計算式：50,000,000/43.2581=1,15

5,853）元，不足壹元之金額直接由106年5月份之每月租金

中扣抵。（2）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三項之約定，甲

方應將先前已兌現之乙方為給付租金所開立之支票返還與乙

方，並將已兌現之金額於乙方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

日間，應給付與甲方之租金中按月扣抵。查甲方已兌現之租

金共計22,500,000元（票號ER：0000000~ER0000000，共計

九張），故乙方得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應

給付與甲方之租金中按月扣抵520,134（計算式：22,500,00

0/43.2581=520,134）元，小不足壹元之金額直接由106年5

月份之每月租金中扣抵。（3）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

三項之約定，甲方應於乙方依約開始給付租金即106年5月24

日時，將乙方已給付甲方，甲方未兌現之下列二張支票返還

與乙方：i.票號：ER0000000，票面金額：新台幣2,500,000

元，發票日期：民國106年4月1日，執票人：大日開發有限

公司 ii.票號：ER0000000，票面金額：新台幣2,500,000

元，發票日期：民國106年5月1日，執票人：大日開發有限

公司（4）甲乙雙方就106年5月23日應給付之日租金，同意

雙方各負擔一半，即由甲乙雙方各負擔40,323（計算式：2,

500,000/31/2=40,323）元。（5）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

第六項之約定，乙方依約開始給付租金時，應將自摩曼頓股

份有限公司收取之三個月租金（105年6月1日起至105年8月3

1日止，共計2,550,000元），給付與甲方。另依12月15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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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書第二條第三項之約定，甲方亦應將乙方為給付106年3月

之租金而開立之支票（票號：ER0000000，金額：2.500,000

元）返還與乙方，然因甲方會計作業之故，業已兌現，故甲

方同意乙方得將該金額於乙方應給付與甲方之106年5月份租

金中扣抵。（6）綜上，乙方應給付甲方之租金為：i.106年

5月23日：40,323元（計算式：2,500,000/31/2=40,323）。

ii.106年5月24日至106年5月31日（共8日）：302,925元

（計算式：A.2,500,000*8/31=645,161（元）（106/05/24-

106/05/31）B.1,155,853*8/31=298,321（元）（含小數點

剩餘金額36元）C.520,134*8/31=134,238（元）（含小數點

剩餘金額10元）D.前開第三條第四項之金額NT$40,323

（元）故A-B-C+D+2,500,000-2,550,000=302,925（元）

（7）106年6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4,0

13元（計算式：2,500,000-1,155,853-520,134=824,01

3）。」

　7.有關原告與臺灣善商股份有限公司間之商場租賃契約書（租

賃期間自106年6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其上記載

「第二條：租賃期間：2.租賃期間屆滿時，甲方（按原告）

若就本商場未繼續取得經營權，甲方須於本合約屆滿前提前

二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乙方（按：臺灣善商股份有限公

司），乙方於收到通知後，須無條件配合於本合約屆滿前一

個月將本租賃標的依本契約規定遷讓返還甲方。第十一條：

其他事項 九、如因不可抗力、天災、政府法令、政策、基

隆市政府之決定，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甲方或不可歸賣於乙方

之事由，導致甲方無法依經營目的使用本標的時，雙方合約

視同合意終止，且甲乙雙方均不得因此合意終止而向他方請

求損害賠償與補償。另甲方須於乙方依本契約給付應負擔之

各頂費用後，應即無息將本契約之履約保證金及乙方已預付

之未到期租金票全部返還予乙方，甲方不得藉詞拖延。」

　8.有關原告於109年10月16日之合作同意書，其上記載「1.協

力廠商/協力人員資料：本廠商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願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七頁



與大日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營廠商）所組成之工作團

隊，擔任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優先續約一案之

『協力廠商』，並於本案營運續約後繼續擔任甲方委託之商

場經營管理公司，負責本案一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

理。」

　9.有關被告111年2月21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10207785號函文及

附件，其上記載「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持續衝擊，本府針對本市停車場促參案110年度第二次

疫情紓困措施，實施方式詳如說明…」等語，且租金減收回

饋實際使用人清冊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並有經參加人及原告

用印，又申請檢附之照片包括系爭增建物（卷二頁283至30

9）。

 10.有關112年1月16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資產盤點紀

錄，出席人員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之公司人員，並均有簽名，

且資產點交財產清冊包括系爭增建物之財產（卷二頁391至3

95）。

(五)由上可知，有關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被告將系爭建

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商

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

人營運後，參加人隨即將前揭標的物中之系爭建物1樓部

分、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全部委由原告經營管理，雙方

之系爭租約並明確記載參加人無法取得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

營運案續約資格時即視同終止合約；後參加人在公共設施東

岸停車場營運案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

報，與會人員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會議之結論記載為

「協力廠商」，且規劃包括增建系爭建物「2樓至4樓（按：

系爭增建物）」；嗣經被告同意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

之「提升開發規模」規劃後，參加人與原告隨即就系爭租約

簽訂第一次協議書，明確記載將免計租金之期間由3個月大

幅度延長至11個月，且之後參加人與原告於拆除執照核發、

建築執照核發及竣工之過程中，再度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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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書及第三次協議書，其中第二次協議書明確記載原告於

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日始

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並明確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

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且

明確記載提升開發規模之施工責任由原告負擔，原告亦應參

與被告召開之工程會議，又第三次協議書更明確記載原告向

參加人承租之標的物包括「系爭增建物」，並明確記載原告

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間

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且明確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

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

又原告將商場出租予數商家以收取數筆租金，其等之商場租

賃契約書明確記載原告就商場未繼續取得經營權時商家收到

通知後須遷讓返還租賃標的物，並且明確記載因被告之決定

而原告無法經營標的物時雙方合約即視同合意終止；嗣參加

人向被告申請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前，原告即出具合作同意

書，明確記載原告為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參加

人之「協力廠商」，且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場招租

及營運管理，後被告決定與參加人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委

託營運之標的物即包括系爭增建物；嗣COVID-19疫情爆發，

被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實施紓困措施，其中之租

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明確記載包括原告，並經原告用

印在案，且申請檢附之照片包括系爭增建物；又公共設施東

岸停車場營運案之資產盤點紀錄，出席人員包括參加人及原

告之公司人員，並均有簽名，且資產點交財產清冊包括系爭

增建物之財產。

(六)職故，原告所主張就系爭增建物有支付費用乙節縱若屬實，

然系爭增建物為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

之部分，且原告自始至終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

律關係僅為參加人之協力廠商，其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

營運案及其後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目的在取得、提高自身

營業之收入及出租予各商家所收取之數筆租金等對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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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論原告與參加人另約定，原告享有相當期間之減免租金利

益，暨享有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益）。按就建物縱有支付

費用，然目的非基於取得建物所有權而支付者，並不因此原

始取得建物所有權，承攬人即為適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2018號、59年度台上字第1590號民事裁判意旨；謝在

全，民法物權論，上冊，第78頁參照），遑論協力廠商，更

不會因此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從而，原告主張其支付費用

興建系爭增建物而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乙節，於法

無據。因此，原告據此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

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均應予駁回。

(七)原告雖又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建

物，故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而得請求確認系爭

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

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然系爭增建物

為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之部分，且原

告自始至終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律關係僅為參

加人之協力廠商，其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及其後

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目的在取得、提高自身營業之收入及

出租予各商家所收取之數筆租金等對價，且參加人亦同意原

告享有相當期間之減免租金利益暨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

益；又承攬人就興建建物縱支付費用，但不因此原始取得建

物所有權，遑論原告僅為參加人之協力廠商，更不會因此原

始取得建物所有權，業如前述。可知，無論系爭增建物是否

具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原告均不因此原始取得系爭增建

物之所有權，從而，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於法無據。因

此，原告據此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

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

以塗銷等節，均應予駁回。另原告雖聲請勘驗系爭增建物，

證明所主張系爭增建物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乙節，然

無論系爭增建物是否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原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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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此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已如前述，則原告此

部分之聲請，欠缺調查證據之必要性，應併予駁回。　　

(八)原告雖又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條及第5條約定，其支付租金而

向參加人租地建屋，故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云云，

然觀諸系爭租約，第1條記載：「1.甲方（按：參加人）同

意提供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

外觀全部由乙方（按：原告）經營管理。本案之『建築外

觀』亦由乙方設計規劃、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

行銷及使用執照變更等工作（以下簡稱本案）。2.基隆東岸

甲乙方負責介面表請參照附件一，相關條件除本合約書規定

者外，其餘條件或細則，及未來新增修改之條款，得另行以

書面約定之並視為合約之一部份，效力等同本合約。3.1樓

部分所指之位置、空間詳如下圖黃色區塊，一樓部分之藍色

區域之外觀亦由乙方整體設計規劃使用。」第5條記載：

「1.甲方應提供乙方協助取得建築物圖說文件，供核對現況

及規劃設計參照之用。2.本案之設計、施工、圖說、規格文

件及工程施工進度表應送甲方備查，並報請主管機關同意，

乙方應按計畫書內容確實規劃執行（計畫書如附件二）。3.

本案工程如應向政府機關申請許可，甲方應提供申請所需證

件及用印，並配合所需一切手續。4.乙方之設計責任包含依

法代為辦理本案使用執照（用途）變更之申請，申請之費用

由甲乙雙方平均分攤。室內裝修許可及消防審查由乙方申

請。5.乙方同意其於本案所進行的建築及室內設計、裝修及

其他一切工程，均應接受甲方之監督，並將書面資料交予甲

方備查。並本於善良管理人義務，依據建築法及室內裝修管

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負責，並不可違反『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

場營運移轉案』基隆市政府相關法規規定，其相關規定由甲

方提供予乙方參照。」均未見原告所稱之租地建屋約定，故

其此部分之主張，並無理由。又原告雖主張倘其與參加人間

有約定以租金減免而興建系爭增建物，何以無書面約定，故

租金減免約定僅係展延裝潢施工期之約定，而施工管理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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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係重申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云云，然參加人與原告於105

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記載「…乙方（按：原告）須於取得基

隆市政府就本租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

隆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

段一小段1、1-2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

目標使用變更申請』案核發之建造執照後一定期日，始負給

付租金之義務…」，並接續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

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且

繼續記載提升開發規模之施工責任由原告負擔，原告亦應參

與被告召開之工程會議（按：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

日簽訂協議書前，參加人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

報，原告法定代理人亦與會，且被告已同意提升開發規模之

計畫案，又拆除執照已核發，故此約定絕非重申系爭租約第

5條）；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之協議書記載「…因乙方

（按：原告）向甲方（按：參加人）承租位於基隆市○○區

○○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

以及建物外觀全部之標的。（以下稱本租賃標的）…」，並

記載原告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

一定期間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且接續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

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

日止），均明顯可證原告與參加人嗣後約定原告享有一定期

間之減免租金利益暨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益，均係因公共

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所致，故原告此

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抑有進者，系爭增建物之使用執照

業於107年2月12日核發，而原告對參加人得減免之租金竟至

109年12月31日止，則原告所主張租金減免僅係展延裝潢施

工期之約定云云，明顯違反常情）。又原告雖主張疫情紓困

措施之租金減收回饋收受人係參加人，並非原告，且範圍以

停車場為主，不包含系爭增建物，原告僅係協助用印云云，

然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核與上開租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

冊之客觀記載及申請檢附之照片不符，自無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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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437號裁定意旨僅係就假處分之

「程序」事項加以認定，而指出原告就其假處分之請求能否

謂全未「釋明」（按：可使法院信其主張大概如此）、得否

以擔保補釋明之不足等節，尚非無疑等語。可知，上開意旨

明顯與原告於本件本訴就所主張合法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

之「實體」要件，應負「證明」責任（按：足使法院產生堅

強之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始足當之），顯然有

所相異，自不得比附援引，併予敘明。

(十)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增

建物為原告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

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均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附麗，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一)反訴原告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約定將反訴原告所

有之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委託參加人營運，參加人於109年1

2月31日營運期間屆滿時，應依促參法第12條第1項、第54條

規定返還東岸停車場委託營運資產。期間，反訴原告於105

年6月30日同意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依第一次

營運契約第3條第4款第5目約定，進行變更營運計畫（計畫

內容係參加人欲就東岸停車場之系爭建物「增建」2至4樓之

增建工程，雙方約定各項衍生費用及工程經費均由參加人負

擔，並約定上開計畫闢建完成之建物，將無償移轉予反訴原

告），並於105年7月11日發函同意參加人依第一次營運契約

申請改善計畫案，由反訴原告擔任系爭增建物之起造人，參

加人則於107年2月12日完成系爭增建物之增建。後參加人向

反訴原告申請優先訂約審查通過，雙方再於109年12月31日

簽署第二次營運契約，因第一次營運契約屆滿，參加人已返

還東岸停車場並移轉系爭增建物予反訴原告，則第二次營運

契約就東岸停車場之委託營運資產範圍，即包含系爭增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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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並由反訴被告以協力廠商身分，參與反訴原告、參加

人之第二次營運契約，復以109年10月16日簽署之「合作同

意書」表明，反訴被告已詳閱投標須知及附件，並同意應受

第二次營運契約約定之拘束，並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

場之招租及營運管理」。是依第二次營運契約第2條第1款第

2目、第12條第1款第1目約定，反訴被告於反訴原告、參加

人上開約定屆滿或終止時，自應將系爭建物包含1至4樓商場

部分，返還予反訴原告。　

(二)嗣於112年7月28日，參加人依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約定，

再向反訴原告申請優先訂約，惟經反訴原告於112年10月17

日函覆否准。反訴原告並於112年11月至113年1月間，多次

通知參加人營運契約期限屆至，應盡快完成資產檢查移轉，

並於113年1月26日公告參加人營運期間屆滿，並與參加人就

「停車場」範圍完成點交。詎料，反訴被告竟悍然霸佔系爭

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拒絕配

合點交，迄今持續占有，作為其經營使用，嚴重影響反訴原

告對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所有權及管理、使用、收益權

限，為此，乃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反訴，

請求反訴被告將非法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

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三)反訴被告固以系爭租約為據，辯稱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

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係有權占有云云。然：

　1.105年1月30日，參加人係未經反訴原告同意且違反促參法第

　　51條第1項及第3項之強制規定，將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

　　部及建物外觀出租予反訴被告，是渠等間系爭租約應已因違

　　法而屬無效；縱設系爭租約有效，亦已因反訴原告與參加人

　　間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滿，構成系爭租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之條

　　件而終止，是反訴被告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

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顯屬無權占有。

　2.又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民事判決意旨，本件情

形未構成占有連鎖，反訴被告本無從憑其與參加人間之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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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作為其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

平方公尺部分之合法權源。縱設反訴原告與反訴被告間曾成

立占有連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之第二次營運契約在113年1

月31日終止後，反訴被告亦不得再憑系爭租約主張占有連

鎖，亦徵反訴被告已無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

1,302平方公尺部分之合法占有權源，自應對反訴原告負返

還所有物之責。

　3.況且，反訴被告係以「協力廠商」身分參與參加人與反訴原

告之第二次營運契約，並於參與前簽署合作同意書同意遵守

第二次營運契約之約定，業如前述。則渠等第二次營運契約

既屆期終止而未續約，反訴被告亦同受該契約第12條第1款

第1目拘束，應將同契約第2條第1款第1目之「委託營運資

產」（包含地上1至4樓商場），返還予反訴原告。

　4.此外，反訴原告非系爭租約之當事人，兩造亦未締結任何契

約使反訴被告取得合法之占有權源，是依債之相對性原則，

反訴原告亦不受系爭租約之拘束，反訴被告更不得據系爭租

約主張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

尺部分有合法占有之權。

　5.另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76條第1項規定、財政部106年2月16

日台財促字第10625503260號函、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

件優先訂約指引第2點及第4點及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3

款第2目等規定，反訴原告依促參法第51條之1第3項規定而

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前，參加人應先依促參法第91條規定辦理

資產總檢查，並於第二次營運契約無特別約定時，由雙方就

優先訂約進行規劃、財務評估及研訂繼續履約之條件並召開

優先訂約確認會議，方得完成議約及簽約。顯見，第二次營

運契約僅係特別約定參加人如經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

則取得向反訴原告優先訂約之權利，其優先訂約資格非僅以

「營運績效」有無達標為準。是反訴被告逕指反訴原告未依

優先訂約條件與參加人續約，與事實不符。況且，反訴原告

已依優先訂約指引於112年9月25日召開優先訂約確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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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參加人提出之資產檢查書件，確認其無商場之資產清

冊、近3年財務狀況佐證資料，而未依促參法上開規定完成

資產總檢查，故不符合優先訂約條件（且反訴被告、參加人

同日與會，均未作何反對、要求補正之意思表示），自屬適

法允當。從而，反訴被告逕稱反訴原告以不正當行為促使條

件成就云云，顯於法無據。退言之，縱設反訴原告未與參加

人優先訂約係屬違法，渠等間第二次營運契約亦已業於113

年1月31日屆期終止，依上開財政部106年2月16日函釋及第

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4款約定，「優先締約」非原投資契

約之延續，而係另一「新契約」，故反訴原告、參加人簽訂

新約前，參加人或反訴被告均無占有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

合法權源，更無成立占有連鎖之可能。

　6.將來縱使訴願程序或民事訴訟判決認定反訴原告、參加人間

優先訂約權存在，亦僅係確認反訴原告應重新審查參加人之

優先訂約權申請，並與參加人議約，在此之前，參加人依舊

無占有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合法權源，反訴被告徒憑此節

推認其得基於占有連鎖取得合法占有權源，拒不返還系爭建

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顯有誤

解。　　　 

(四)並聲明：

　1.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

示之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反訴原告。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答辯：

(一)反訴被告係以系爭租約及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之第一次營運

契約為占有之正當權源，而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

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

　1.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3項約定，可知參加人依該條約

定之評分標準達「營運績效良好」、「委託營運期間屆滿5

個月前向反訴原告聲請繼續訂約」之條件時，即取得優先訂

約權，然反訴原告卻以112年10月17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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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91A號函文，稱參加人有「未提出資產總檢查報告、無法

提送商場確切財務資料、無法承諾商場建築物登記完成時

間」等事由，就參加人不予優先訂約。

　2.反訴原告未依上開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標準，審酌參加人

能否優先訂約，卻逕為不優先續約參加人之決定，此舉顯然

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所稱「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

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之情形。是依民法第101條規

定，參加人應於收受反訴原告112年10月17日函文時，已取

得優先訂約權（由參加人就其應取得優先訂約權乙事向鈞院

提起確認訴訟亦知）。又反訴原告於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

後，未依渠等間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與其議約、締約，依

民法第101條規定，亦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完成營運

契約續約之締結（蓋參加人與反訴被告之系爭租約第2條已

明文租期係自105年3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並以參加

人能否取得營運契約之優先訂約權作為系爭租約之解除條

件），故參加人自得營運該資產至114年12月31日。

　3.依照促參法施行細則第76條第1項規定，資產總檢查乃係取

得優先訂約權後，議約之準備動作，並非取得優先訂約權與

否之標準。是反訴原告混淆優先訂約權之取得，及取得優先

訂約權後議約準備動作，所言自屬無稽。

(二)是以，參加人、反訴被告間系爭租約之解除條件既未成就，

則系爭租約繼續有效，反訴被告乃基於參加人及反訴原告間

之營運契約、參加人及反訴被告間之系爭租約，以占有連鎖

之法律關係，有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

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而反訴被告既非無權占有，

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返還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

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自無理由。

(三)並聲明：

　1.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宣告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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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反訴被告辯稱反訴原告於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後，卻未

依約與其議約、締約，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完成營運

契約之締約等語，然而，反訴被告所稱民法第101條規定之

「條件」，應係其與參加人間之系爭租約第2條第5項之合約

終止條件，此等條件為反訴被告、參加人間之約定，就其內

容及具體條文均非反訴原告所得知悉，本於債之相對性，反

訴原告為系爭租約之第三人，實無從促成條件之成就或不成

就，故反訴被告之上開抗辯並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為

反訴原告所有，現由反訴被告所占有乙情，業經反訴原告提

出前揭建物權屬文件（建物登記謄本）等件為證，並經本院

調取上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等件附卷可

稽，且為兩造及參加人所不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實。

至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

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並無法律上之權源，故反訴原

告得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

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反訴原告等語，則為反訴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職故，反訴之爭點為：反訴被告占

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

有無法律上之權源？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建物1樓

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

反訴原告，有無理由？現判斷如下。　　

(二)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定有明文。而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

占有人對所有人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

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所有人於占有人無權占有之事實，並

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

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所有人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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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反訴被告雖答辯參加人對反訴原告有營運契約之優先訂約

權，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

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限，且反訴被告與參加人間有系爭租

約，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

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亦具占有之權源

云云。然「占有連鎖（Besitzkette ）」之原理所產生之效

果，核係以三者間之前後兩部分債之契約關係均存在為要件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98年度台上字第2483號

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準此，其中兩者間一部份債之契約關

係不存在時，當不發生占有連鎖原理所產生之效果。經查，

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期間係自105年1月

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二次營

運契約，期間則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按：

反訴原告與參加人因作業時間而合意將期間延至113年1月31

日止），業如前述。可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

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確實均因期滿而消滅，故參加人就

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業已

無占有之權源，揆諸上開說明，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債之契

約關係既已消滅，即不發生占有連鎖之原理所產生之效果，

從而，反訴被告答辯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其就系爭建

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

得主張占有之權源云云，於法無據。

(四)反訴被告雖又答辯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標準，逕

為不優先續約予參加人，此舉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

情形，故應視參加人已取得優先訂約權，且參加人取得優先

訂約權後，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與參加人議

約、締約，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亦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

告間已完成營運契約之締結，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

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

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云云。然按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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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

就時，失其效力，民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準

此，條件乃指當事人間有成立法律行為，僅其效力由條件之

成就與否而決定；次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

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

1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準此，上開規定之要件包括「條

件」、「成就」、「受不利益」等。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

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均已因期滿而消滅，業

如前述，則反訴被告所指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成立之法律行

為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之

答辯，於法無據；再者，倘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優先訂約，

反訴原告所受之不利益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

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亦於法無據。從而，反訴被告答辯

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應視參加人具優先訂約權，亦應視

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訂立營運契約，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

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

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云云，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反訴被

告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

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假執行，經

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為有理

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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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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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貞  
訴訟代理人  陳昶安律師
            黃祈綾律師
            萬哲源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基隆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謝國樑  
本      訴
訴訟代理人  潘彥安律師
            詹義豪律師
            簡榮宗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劉貹岩律師
反      訴
訴訟代理人  葉慶元律師
            蔡步青律師
            關治維律師（已終止委任）
參  加  人  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幸福  
訴訟代理人  吳志勇律師
            蔡佳蓁律師
            朱耿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將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地號及基隆市仁愛區中央段一小段二○、二○之四、二○之五、二三之一地號土地之基隆市○○區○○段○○段○○○○號房屋（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號）一樓如附圖一（B2-1）所示之部分（面積為一千三百零二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三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柒仟肆佰參拾伍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貳億貳仟參佰零柒萬壹仟玖佰貳拾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查原告起訴主張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建物（即基隆市○○區○○段○○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2、3、4樓之增建物（下稱系爭增建物），係其獨立出資興建之增建物，應由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且其係基於參加人與其於民國105年1月30日訂定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遂取得於系爭建物上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合法權源。為此訴請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被告則表示，其於104年底、109年間，就公共設施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下稱東岸停車場）資產之營運移轉案，與參加人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等相關規定先後訂定營運移轉契約（營運期間分別自105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110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下分稱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參加人基於上開營運契約之法律關係取得東岸停車場（含系爭建物、系爭增建物等）之營運管理權限，並邀同原告擔任東岸停車場商場營運之協力廠商，然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滿後，參加人已將東岸停車場「停車場」部分點交予被告，原告卻未將東岸停車場「商場」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返還被告，被告乃據以提起反訴（卷一頁529至541）。核本件反訴訴訟標的與本訴之防禦方法互相牽連，兩訴言詞辯論之資料亦可相互利用，亦無專屬管轄之情形，則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原告提起反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其原始取得所有權，被告卻逕將系爭增建物納入被告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增改修建營運移轉（ROT）案之營運範圍，於113年1月31日點交予訴外人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且於113年2月5日就系爭增建物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於113年3月7日登記為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人等語。是兩造就系爭增建物是否為原告所有，顯有爭執而不明確，且關係原告能否對被告主張權利，故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確認利益。
參、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當事人對於第三人之參加，得聲請法院駁回。但對於參加未提出異議而已為言詞辯論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將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聲字第269號、104年度台抗字第14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詳言之，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414號、94年度台抗字第118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參加人與被告即反訴原告間有締結第二次營運契約，約定參加人受被告即反訴原告委託營運包含系爭增建物之系爭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乙情，有第二次營運契約附卷可稽（卷一頁103至144）。其次，參加人與原告即反訴被告間有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即反訴被告向參加人承租系爭建物1樓部分、系爭增建物及建物外觀全部乙情，亦有租賃契約書及106年4月17日協議書在卷可考（卷一頁79至86、309至312）。再者，原告即反訴被告以本訴聲明：確認系爭增建物均為原告所有、被告應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應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被告即反訴原告則以反訴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等語。由上可知，本件本訴之爭點為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人為何人，本件反訴之爭點為原告即反訴被告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被告即反訴原告得否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且上開爭點顯影響參加人與被告即反訴原告間之第二次營運契約期滿後之後續問題，亦會影響參加人與原告即反訴被告間之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揆諸上開說明，參加人當為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其所為之訴訟參加（卷一頁287至291、607至610），於法並無不合。　
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或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訟經濟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0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一、本訴部分：原告起訴時原係聲明：「(一)確認坐落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二)禁止被告占有前項不動產，或以其他妨害原告行使第一項確認權利之行為。(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卷一頁11）。嗣原告將訴之聲明變更為：「(一)確認坐落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二)禁止被告占有前項不動產，或以其他妨害原告行使第一項確認權利之行為。(三)被告應將前『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原告。(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卷一頁335、521）。原告後將訴之聲明變更為：「(一)確認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二)被告應將前『一』項之建物返還予原告。(三)被告應將前『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卷三頁152）。
二、反訴部分：反訴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反訴被告應將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000地號及基隆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二）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卷一頁529），復於113年5月27日以民事反訴減縮聲明狀將上開聲明變更為：「(一)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二)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卷二頁26）。
三、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係屬基礎事實同一之請求，且變更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有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被告及參加人程序權之保障，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自應准許。
四、經核反訴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伍、按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成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即毋庸停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反訴被告表示參加人對反訴原告有優先訂約權，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限，且反訴被告與參加人間有系爭租約，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亦具占有之權源，而參加人已提起確認優先訂約權訴訟（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且參加人之占有權限存在與否及反訴被告之系爭租約存在與否，均以參加人是否取得優先訂約權為先決問題，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規定裁定本件之反訴部分停止訴訟程序等語。惟查，無論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裁判參加人之優先訂約權是否存在，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確實均因期滿而消滅，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已無占有之權源，則反訴被告答辯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云云，於法無據。又反訴被告雖答辯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標準，不優先續約予參加人，此舉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應視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且應視其與反訴原告間已締結營運契約之續約，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云云，然依民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條件」係以有「法律行為」為前提，且觀諸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其要件包括「條件」、「成就」、「受不利益」等，但是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均已因期滿而消滅，則反訴被告所指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法律行為究竟為何，反訴被告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又反訴原告若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則反訴被告所稱反訴原告所受之不利益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即不可採（按：理由詳實體事項、反訴部分、本院之判斷）。可知，無論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裁判參加人之優先訂約權是否存在，反訴被告答辯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云云，於法無據。從而，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訴訟所裁判是否成立之法律關係，顯非本件反訴之先決問題，則反訴被告據此聲請裁定停止本件反訴之訴訟程序，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依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進行招標，復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土地之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以OT模式經營，並約定優先訂約次數以2次為限，第1次優先訂約以3年為上限，第2次優先訂約以2年為上限。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場上開營運資產後，遂於105年1月30日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建物部分1樓空間、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並約定建築外觀由原告設計、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及使用執照變更，就此，原告乃取得於系爭土地暨系爭建物上興建建物之合法權源。
(二)原告為完善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整體（包含商場、停車場）規劃、使用，遂「獨立出資」委請建築師重新設計規劃東岸停車場之使用，除拆除系爭建物部分內部空間外，尚新增建2、3、4樓部分（即系爭增建物），計支出高達新臺幣（下同）289,182,412元。又參系爭建物平面圖與照片，亦徵原告獨立出資興建之系爭增建物，均有獨立出入口直達建築物外，亦可自由出入1至3樓，無需經過1樓商場內部店面，且四周牆壁均得明確劃分各樓層為獨立空間，可作獨立經濟、營業使用，與被告所有之系爭建物1樓可明顯區隔；且系爭增建物3、4樓均有頂蓋、牆壁、窗戶，足以遮風避雨，現均已出租予商店經營；至系爭增建物固無獨立水、電錶，然水、電錶僅係影響水電計價且可隨時分別獨立裝設之物，尚不影響系爭增建物本身使用及構造之獨立。是以，系爭增建物具使用、構造上獨立性，當為獨立之物，得為所有權之客體，可單獨認定所有權，而非附屬建物。又系爭增建物於106年12月20日竣工，107年2月12日取得使用執照，原告未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惟為系爭增建物之唯一出資、興建者，於系爭增建物新建完成時，當然依法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亦不因稅籍登記、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名義人為他人而有所差異；又原告未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前，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不生變動，為原告單獨所有，原告依民法第765條規定，對系爭增建物有使用、管領權限。
(三)詎於109年底，被告、參加人續訂第二次營運契約時，竟無故將原告原始取得之系爭增建物，列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委託營運資產範圍，並約定於第1次優先訂約之營運期屆滿後「應返還」系爭增建物予被告；被告於112年12月11日東岸停車場重新招商時，亦無故將系爭增建物納入東岸停車場ROT案營運範圍。被告甚於113年1月31日至次日凌晨，逕自破壞、拆換系爭增建物門鎖，再於同年2月5日就系爭增建物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同年3月7日完成所有權登記。被告上開行為顯已侵害原告對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剝奪原告對於系爭增建物之占有、支配權能。為此，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
(四)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1.依歷來實務見解，原告為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人，即便被告業已另就系爭增建物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原告仍不受登記公示效力之拘束，得就系爭增建物所有權續為爭執。本件被告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交予參加人營運管理，原告再與參加人簽署系爭租約，支付足額租金向參加人租地建屋，新建系爭增建物，此觀系爭租約第1條、第5條約定即知。是原告係就系爭租約獨立出資興建系爭增建物，而原始取得所有權，如被告不同意原告於系爭土地上新建系爭增建物，至多僅生被告對原告有無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拆除系爭增建物之問題，被告尚無從因此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
　2.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未曾參與被告、參加人間之法律關係，故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不受被告、參加人之其他契約關係、承諾或會議紀錄影響，或得解釋原告有代他人興建系爭增建物之意思，而產生所有權變動之效果。且參被告、參加人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增建物」本非雙方約定之「營運資產」，顯然系爭增建物自始未包含於第一次營運契約之內。再觀第一次、第二次營運契約內容，均未就營運期間內新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或移轉作何約定，被告自無法律上原因可藉上開契約即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況參財政部113年3月13日之新聞稿說明，亦見第一次營運契約經明訂為OT案，非ROT案，是縱105年間被告核定增建系爭增建物，亦係附屬事業之增建，而非促參法所定政府現有建設之增建、改建及修建，而無促參法適用，即便被告、參加人嗣於109年底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原告原始取得之系爭增建物列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資產範圍，亦無改變系爭增建物自始未存續或包含於被告、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營運約定範圍內之事實，被告自不能據此辯稱其已依第二次營運契約、促參法第12條第1項及第54條規定，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自明。
　3.此外，被告雖再稱原告、參加人間係合資興建系爭增建物，系爭增建物非原告獨自出資興建云云，然被告未為任何舉證，倘原告與參加人間果有約定以租金減免而合資興建系爭增建物之約定，何以未明訂於書面；又原告與參加人於105年7月27日、105年12月15日就系爭租約增訂之協議書，亦未提及任何關於「出資興建」之用語，或載明出資興建之金額、稅負、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等重要事宜，亦與常理不符。實則，系爭增建物係因裝潢施工期間展延，原告為免長期無法使用租賃標的物卻仍須支付全額租金之不公平狀態，乃與參加人協商延長免租裝潢期及調整租金金額，否則雙方原先於系爭租約第2條及第3條約定之裝潢免租金期限僅3個月（105年3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但原告興建系爭增建物前，須進行變更土地使用分區、都市審議等眾多事項，顯難於時限內達成前開目的。是原告、參加人乃先後於105年7月27日、105年12月15日進行協議，先以105年7月27日協議書第2條將免計租金之裝潢期展延至106年1月31日止，再以105年12月15日協議書第2條第1項合意開始支付租金之時點，並於同條第2項約定參加人同意自原告繳納租金之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減免共5,000萬元之租金，此為雙方商業談判之結果。由此結果觀察，原告、參加人確實僅係討論免租金裝潢期之延長，而與租金折抵、興建系爭增建物等事毫無關涉。至此後雙方於106年4月17日之協議書第2條第4項第1款，亦僅係就前列「減免5,000萬元」之實際減免方法明確約定，仍與系爭增建物是否由原告、參加人共同出資興建無關。
　4.至105年12月15日協議書第3條「施工管理」約定，僅係重申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觀諸原告、參加人締結系爭租約時，並無興建系爭增建物之情，故該條約定僅係賦予參加人依系爭租約監督、管理租賃標的物之施工狀況之權利，並無創設其他法律關係之意。參加人逕指原告知悉系爭增建物之增建工程係為被告所建，並非原告本身云云，僅係其主觀臆測。至上開約定使參加人、被告為系爭增建物召開工程協調會議，亦僅係被告擔任系爭增建物名義起造人，為履行建築法規義務，遂約定由被告及參加人召開工程協調會議，由原告召集營造廠參與，與常情相符。況若原告係為被告出資興建系爭增建物，何以未曾與被告約定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致系爭增建物完工多年，均未登記予被告或參加人，甚於本件爭議發生前，亦未要求原告辦理所有權之移轉。
　5.依參加人105年7月15日日停0000000000號函旨可見，參加人歷來均認其與被告間之營運契約要屬機密，在未經被告同意提供前，原告不曾閱覽相關完整文件，當無從知悉被告、參加人第二次營運契約中，已將系爭增建物包含於營運範圍之情事。是被告所執之109年10月16日合作同意書，至多僅表明原告同意遵守與參加人之合作，擔任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協力廠商，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招租及營運管理，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或處分無涉，被告以原告簽署該同意書而推認原告無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並無理由；且原告雖不經登記即享有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但原告如欲處分物權時，仍應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先為登記，故斯時原告所出具合作同意書，顯不生任何處分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之效力，遑論將因此喪失所有權。至上開合作同意書所列之「投標須知及附件」，原告未曾見聞，被告亦迄未提出，原告否認該文件存在，上開合作同意書第2條就協力廠商詳閱「投標須知及附件」之約定，應屬無效。縱設該「投標須知及附件」文件存在，原告亦可能僅審閱「投標須知及附件」而非第二次營運契約本身，要無以被告、參加人間之約定強行擴張至原告身上。
　6.被告111年2月21日函文所提供之租金減收回饋，實際收受相關回饋之人係參加人，並非原告，且收受回饋之範圍係以停車場為主，尚不包含系爭增建物，原告當時僅係在參加人申請紓困時協助用印而已。
(五)並聲明：
　1.確認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
　2.被告應將前「一」項之建物返還予原告。
　3.被告應將前「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
　4.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被告係依法、依約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
　1.被告前依促參法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辦理招商，由參加人獲得最優申請人資格，雙方於104年12月間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營運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該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記載，被告委託參加人營運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營運資產範圍包括「…『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84格小型停車位（可改為商場使用）、商場』、『地下1樓120格小型停車位、623格機車停車位』、『地下2樓181格小型車停車位』、『地下3樓180格小型車停車位』、『地下4樓185格小型車停車位』…」。而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場營運權後，依促參法第12條第1項、第54條規定、第一次營運契約第3條第4項第5款及第6款約定，於105年3月24日提出停車場改善方案簡報予被告審查，經被告同意改善方向，雙方遂於同年5月6日針對營運規模、商場面積及整體意象進行洽談，參加人復於同年6月21日向被告提出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說明書，經被告於同年6月30日召開會議討論，於同年7月11日發函表明同意參加人將系爭建物部分拆除、增建至地上4樓之改善（增建）計畫，雙方並合意「就東岸停車場改建之各項衍生費用及工程經費由參加人負擔」、「商場闢建完成營運期滿（即109年12月31日），參加人同意將商場無償移轉予被告」。嗣參加人依上開改善計畫，由被告為起造人闢建系爭增建物，被告則得於東岸停車場營運期滿後之110年1月1日，向參加人請求履行移轉系爭增建物。是依上開約定，被告即取得增建完成後建物之全部所有權。
　2.雙方復於109年底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約定重新議約，再訂110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第二次營運契約，除於該契約第2條第1項即明載被告委託參加人營運之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資產，尚包括系爭建物「地上1樓至4樓之商場」（即系爭增建物），足徵系爭增建物已無償移轉予被告，並納入東岸停車場委託營運資產範圍之內（此後東岸停車場之資產盤點，即包含停車場及商場財產清冊、盤點紀錄，並均經原告簽名無訛）。
(二)原告固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其單獨出資興建而取得所有權，然而：
　1.系爭增建物非原告所獨立出資興建：
　⑴原告雖提出系爭增建物營建費用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實際出資興建者，然其與三固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訂定之工程承攬合約書、統一發票等，尚不足認原告有實際支付報酬，且復無任何工程施工照片、工作日誌等相關資料，亦無足認系爭增建物由原告出資興建。況系爭增建物係被告同意後由參加人自行負擔費用興建，業如前述，則參加人係自行闢建或委由他人承攬，或因其他法律關係而完成建物增建均非所問，尚難逕認原告即為系爭增建物之出資者。
　⑵被告於105年7月11日發函表明同意參加人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增建至地上4樓之改善增建計畫後，參加人為取得增建費用，乃於105年7月27日、105年12月15日及106年間與原告簽署系爭租約之增補協議書，約定原告先行「墊付」興建系爭增建物之費用，參加人再以「減免月租金」之方式，將興建費用「返還」予原告，並表明原告向參加人協議承租之範圍，尚包含系爭增建物在內。顯見，系爭增建物非原告之所有物，且原告僅為系爭建物之承租人，此參106年4月17日之協議書第1條、第2條第4項第1款即明。
　⑶原告雖稱其與參加人為上開協議，係針對「裝潢期免租金」，並非以「租金折抵興建費用」云云。然若參加人因興建工程對原告租金加以減免係屬於免租期，參加人自107年2月12日取得使用執照後，即無由再減免107年2月13日至109年12月31日之租金，惟依上開協議，參加人係自「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均有對原告減免租金，數額甚至高達5,000萬元，足認參加人如非係以租金折抵興建費用以返還代墊費用，實無可能為此高額之租金減免。且觀上開減免期間長達「2年11月」，顯逾一般裝潢期之長度，出租人為維護己身權益，實無可能給予長達數年之裝潢「免租期」，遑論「免租期」通常承租人不會計算租金收入，此亦與原告及參加人約定「總租金減少」5,000萬元之文字不符，反徵參加人係將其原本應收取之租金「作價」為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出資無訛。　
　2.系爭增建物為附屬建物，應為原建物所有權人所有：　　
　⑴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初，原告已知系爭增建物附著之系爭土地、系爭建物均為被告所有，即本得預見如未得被告同意興建建物，日後當有需要繳回或衍生糾紛之虞，為原告所不爭執。
　⑵觀諸系爭增建物，係依附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停車場之土地而存在，且系爭增建物均無獨立水錶、電錶，與系爭建物1樓、地下室共用水電以獲取水源及電力；且系爭增建物相關出入口亦係利用系爭建物1樓為基礎，系爭增建物與1樓原建物共用樓梯（1樓商家「寶雅」、「體育用品店」之間，有向2樓延伸之樓梯，係被告既有設施），兩者於使用上結為一體；系爭增建物之4樓，非全有天花板等遮風避雨之設施，且絕大部分作為PU跑道；復參原告提出之系爭建物消防設備分佈暨避難路線圖，更徵其中包含：1樓內部通往2樓突出物狹小空間之手扶梯無法到達2樓；綠框右側部分所設樓梯及電梯僅有部分，且樓梯無法達到2樓，電梯則僅通往地下1至4樓，無法通往3、4樓；藍框部分雖設有樓梯，然在1樓外部設有鐵門無法通行至3樓；消防發電總機原均設於地上2樓停車場管理室後方，為整棟建物消防及緊急發電所仰賴各情，足認系爭增建物不僅係使用被告原有設備、產權所建，於構造及使用上，更無獨立性之可言，應認系爭增建物即屬系爭建物之「附屬建物」。
　⑶此外，原告就系爭增建物坐落之土地無應有部分存在，即更無可能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之法律權源，則系爭增建物，當應屬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即被告所有。至原告所提及「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之所有權歸屬，與本件經參加人、被告合意「增建」之「系爭增建物」性質迥然有別，自不得比附援引。
(三)原告明知其為參加人之「承租人」及「協力廠商」，且對系爭增建物並無所有權：
　1.觀諸系爭租約第1條內容，原告、參加人間之租賃範圍本僅限於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部」，是原告所得設計、規劃、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及使用執照變更亦僅限於此等部分，渠等自始未約定原告有使用系爭土地及於系爭建物上「興建建物」之權利，更未曾取得被告授權「興建建物」，是原告主張其與參加人訂定系爭租約後合法取得系爭土地及於系爭建物上興建建物之合法權源，並無理由，且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本不得向被告主張其與參加人在系爭租約上之權利，原告徒憑系爭租約主張取得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坐落土地暨於停車場興建、闢建、增建建物之合法權源，要屬無據。再者，參加人、原告於106年4月17日曾就系爭租約再為協議，該協議書第1條即明文，原告向參加人承租東岸停車場之範圍係包括「1樓部分、2樓全部及3、4樓」，顯然原告自106年起，即知悉其就東岸停車場之承租範圍包含系爭增建物，否則如原告自始認為系爭增建物係由其享有所有權，則何須向參加人「承租」系爭增建物並支付租金。
　2.實則，參加人因營運績效良好，符合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3項第2款第1目及第2目約定之優先訂約條件，其乃於109年4月30日發函檢附未來投資計畫，向被告申請續約；被告則提出包含「系爭增建物」在約定內之「第二次營運契約草稿」予參加人審閱，參加人復與原告洽談轉租等相關事宜。原告再於109年10月16日即出具合作同意書，表明與參加人組成經營工作團隊，擔任「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優先續約一案」之「協力廠商」，負責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顯見其已知悉系爭增建物係包含在被告、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之營運委託管理範圍之內。且細繹原告簽立上開合作同意書內容，原告於第二次營運契約訂定之前，即表明同意擔任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營運之協力廠商，「詳閱」參加人與被告間第二次營運契約之「投標須知及其附件」，同意遵守營運契約約定後，方於同意書上簽名為憑。足徵原告斯時確知本件委託營運資產範圍包含「系爭增建物」，且明知該建物所有權歸屬被告所有，原告僅為招租管理之廠商，而對此未有爭執（否則，殊難想像原告未為爭執，且以原告、參加人間就東岸停車場之合作關係，原告會對參加人、被告續約之內容毫無所悉，且願於不知情之狀況下，逕自簽署上開合作同意書）。
　3.是以，原告於參加人及被告續訂第二次營運契約時，顯已明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委託資產」之範圍包括系爭增建物，亦明確知悉其為「協力廠商」之定位。況參加人與被告第二次續約後，適逢新冠疫情，參加人尚據商場（包含系爭增建物）及停車場人流減少而向被告申請紓困補助，依被告111年2月21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10207785號函文說明，原告身為協力廠商，亦同受有土地及權利金減免回饋，並於租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上簽收無訛，是原告就被告委託營運東岸停車產之資產範圍包含系爭增建物，且其並無系爭增建物所有權等情，顯均明確知悉。原告臨訟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人云云，尚乏依據。　
(四)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增建物，並無理由：
　1.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之建物，早於93年6月8日為第一次登記，其登記之層次為1層、騎樓、夾層、地下1層、地下2層、地下3層、地下4層，嗣於113年3月7日為增建之登記，登記之層次為1層、2層、3層、4層、騎樓、地下1層、地下2層、地下3層、地下4層，顯然第一次登記時之「夾層」已因增建系爭增建物而消失，原告亦無法確認夾層於今是否安在，則原告應如何主張其所有之範圍，即屬有疑。若原先之被告所有系爭建物之「夾層」經增建後改為「第二層」，原告就原夾層之面積，即屬無權主張。
　2.依民法第757條規定，物權於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是原告起訴狀自認系爭增建物至起訴之日既屬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原告自無所有權可言。又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之人，必請求之人具有所有權為其前提，若無所有權者，即不得依此規定加以請求。則原告既未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縱設系爭增建物均係原告出資興建，亦不得創設物權之種類逕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而為本件請求。
(五)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以：
(一)參加人、原告針對系爭租約第6條第1、6（按：應為第7款）款已明文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其於本案內進行的營運及其他一切行為，均應接受甲方（即參加人）監督，並不可違反『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基隆市政府相關法規規定」；「本租約合法終止或租期屆滿，乙方應即遷出，將房屋遷讓交還甲方，並不得要求甲方支付任何遷移費用」等內容，原告於106年4月17日自行修訂提出之增補協議書，亦明文標註「乙方向甲方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物外觀全部之標的」等語，均可證原告乃明確知悉，其為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承租人」，有依參加人、被告間之營運契約及參加人、原告間之系爭租約「返還租賃標的物」之義務；且其已自行將系爭建物3、4樓修訂為租賃標的，亦徵其同意於系爭租約終止後，應配合參加人與被告之點交程序，將系爭建物（包括系爭增建物）返還予被告。
(二)原告並未獨立出資興建系爭增建物。由原告與參加人106年4月17日協議書「註」部分內容，已明確可見參加人係以「折讓租金」之方式就系爭增建物為出資，並明文約定原告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減免租金，嗣參加人再將先前已兌換之租金支票返還原告並就已兌換之金額按月扣抵，故參加人否認原告為系爭增建物獨立出資之主張。且依原告109年10月16日合作同意書之約定，亦徵原告即便未看過第二次營運契約之內容，仍顯然知悉被告委託營運之範圍已包含系爭增建物在內。遑論後因疫情影響，參加人及原告均有獲被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紓困租金減收之回饋，此參被告111年2月21日函文及實際使用人清冊即知。
(三)豈料，參加人於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期前，依該契約第16條約定向被告申請優先訂約審查未予通過，被告遂依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2條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產總檢查及移轉、歸還作業指引等規定，請求參加人移轉營運；同時，參加人亦以系爭租約已視同終止為由，請求原告返還系爭建物（包括系爭增建物）並進行點交。但原告收受通知後，竟突然改稱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而拒絕配合後續營運移轉程序，並提起本件訴訟主張對系爭增建物具有所有權，顯與客觀事證矛盾，並非可採。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進行招標，由參加人得標，被告並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並約定優先訂約次數以2次為限，第1次優先訂約以3年為上限，第2次優先訂約以2年為上限；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場之營運後，遂於105年1月30日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全部，期間自105年3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有關系爭建物之拆除執照於105年9月2日核發，系爭增建物建築執照於106年2月17日核發，且系爭增建物於106年12月20日竣工，使用執照並於107年2月12日核發；後被告於109年底與參加人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地上1樓至4樓商場、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等情，業經原告提出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公告資料、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租約、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資料（包括拆除執照、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卷一頁33至144），並經被告提出建物權屬文件（建物登記謄本）、第一次營運契約、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資料、使用執照、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卷一頁393至397、443至486、489至496），且經參加人提出系爭租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卷一頁299至308、313至314、319至322），亦經本院調取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等件附卷可稽（卷一頁361至363），堪信此部分之事實為真實。至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之實際且唯一之出資興建者，且系爭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建物，故原告得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進而得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職故，本訴之爭點為：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之實際且唯一之出資興建者，故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等語，有無理由？原告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建物，故其得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等語，有無理由？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應否准許？現判斷如下。
(二)按原告提起所有權確認之訴，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自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準此，主張其已合法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者，自應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5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件被告及參加人間、參加人及原告間之法律關係，發生時序分別如下：
　1.被告與參加人於104年12月間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約定被告將系爭建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
　2.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月30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參加人將前揭營運契約標的物中之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全部，委由原告經營管理。
　3.參加人於105年3月24日在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報告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報內容，且與會人員除參加人法定代理人外，尚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嗣被告以105年4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4195號函文表示，同意上開提升開發規模之方向。參加人於105年5月6日在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進度報告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營運規模、商業面積及整體意象規劃之簡報內容，而會議結論第2點記載請參加人及協力廠商於規劃設計中加入年輕、活潑及親子元素與空間等語，且與會人員除參加人法定代理人外，尚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後被告以105年5月24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9898號函文表示，請參加人速完成商場整體規劃說明，並提送改善計畫書。參加人以105年6月21日日停000000000號函文，檢送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書，第貳項「整體規劃設計說明」即包含增建2樓至4樓之平面配置圖及建築圖，並於105年6月30日東岸停車場之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營運進度會議中，確認辦理之細節。嗣被告以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A號函文表示，請參加人速依上開會議結論事項辦理，並同時以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B號函文表示，同意參加人申請改善計畫案。
　4.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一次協議書。
　5.有關系爭建物之拆除執照於105年9月2日核發。
　6.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二次協議書。
　7.系爭增建物之建築執照於106年2月17日核發。
　8.原告於106年4月17日以電子郵件將第三次協議書寄予參加人，嗣參加人與原告遂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三次協議書，而第1條記載原告向參加人承租系爭建物1樓部分、「系爭增建物」及建物外觀全部等語。
　9.系爭增建物於106年12月20日竣工。
 10.系爭增建物之使用執照於107年2月12日核發。
 11.原告於109年10月16日出具合作同意書，第1條記載原告願參與參加人之工作團隊，擔任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之優先續約案之「協力廠商」，並於續約後繼續擔任參加人委託之商場經營管理公司，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等語。
 12.被告與參加人於109年底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地上1樓至4樓商場、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　　
　　以上事實有前揭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租約、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資料（包括拆除執照、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附卷可稽，並有105年3月24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報告會議紀錄、被告105年4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4195號函文、105年5月6日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進度報告會議紀錄、被告105年5月24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9898號函文、參加人105年6月21日日停000000000號函文及檢送之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書、105年6月30日東岸停車場之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營運進度會議紀錄、被告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A號函文、被告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B號函文、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之協議書、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原告於106年4月17日之電子郵件、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之協議書、原告於109年10月16日之合作同意書等件在卷可考（卷一頁309至312、399至442、487、卷二頁49至52、109至114、163至168）。
(四)再查，有關原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律關係，綜覽並細審前揭書證，可悉相關內容之記載如下：
　1.有關參加人與原告之系爭租約，其上記載「第二條 5.甲方（按：參加人）若於『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合約期限內無法取得續約資格，視同雙方終止合約。」
　2.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之協議書，其上記載「第二條 本約第三條第一項雙方議定之乙方（按：原告）免計租金裝潢期：自民國105年3月1日起至民國105年5月31日止。今經甲（按：參加人）乙雙方協議，前開乙方之免計租金裝潢期延長至民國106年1月31日止。故自民國105年6月1日至民國106年1月31日止為乙方免計租金裝潢期（以下簡稱延長裝潢期）。第三條 因乙方已給付甲方自民國105年6月1日起至民國106年5月31日止之租金票共計12張（每月新台幣貳佰伍拾萬元整）。甲方因會計業務之因素，上開乙方已給付之租金無法轉做延長裝潢期期間之租金扣抵。故雙方協議就延長裝潢期期間之租金扣抵如下：自民國106年起至民國109年止，由每年乙方應給付甲方之每年度11、12月當月租金直接扣抵，前開當月租金金額為每月新台幣貳佰伍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
　3.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其上記載「第二條 甲（按：參加人）乙（按：原告）雙方就每月租金及給付方式協議如下：1.乙方須於取得基隆市政府就本租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請』案核發之建造執照後一定期日，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1）乙方於民國（下同）105年12月底前取得上述建造執照者，則自取得建造執照之次月起三個月後，乙方始需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2）乙方於106年1月1日後始取得上述建造執照者，即自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三個月後，乙方始需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如未達一個月之租金月份，則以本約第二頁第三條租金所述，以該月份實際租賃天數比例計算該月租金。2.甲方並同意本約租金自乙方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之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此期間之總租金減少新台幣（下同）伍仟萬元整。3.因乙方已給付甲方自105年6月1日起至106年5月31日止之按月支付租金票共計12張，每月租金為貳佰伍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另因乙方依上開協議約定需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之起算日期尚未確定，故雙方約定自乙方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一週內，需將105年7月27日之協議約定及本協議第二條第1項及第2項之約定，就租金扣抵方式以書面約定之，乙方需就約定後之每月租金金額，按年開立每月一日為兌現日之支票交付甲方提示。甲方並同意乙方依本協議約定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時，甲方需同時退還上述乙方依本約已給付予甲方未兌現之租金票。4.自乙方依本協議約定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乙方應給付予甲方之租金金額，依本約應為每月貳佰伍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嗣因本協議約定，乙方於上開期間每月應給付予甲方之租金金額，應先扣除本協議第二條第2項租金減價金額伍仟萬元整，並依比例攤提至每月乙方應給付甲方之租金金額。5.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調整為壹佰捌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
　4.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其上亦記載「第三條 施工管理 1.乙方施工建設期間，需遵守中華民國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含道路施工交通安全），環境保護及建築管理等單位相關法律規定確實執行，乙方工程人員進入工地均應戴安全帽，並以安全為最高原則，施工期間如發生緊急事故，影響工地內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時，乙方應立即向甲方彙報，如因乙方因素導致發生任何意外，乙方除應負勞工安全衛生法所訂雇主責任外，對於因此致生之民刑事責任並由乙方自行負責。2.本工地由乙方使用之機具、設備、安全設施等，不論其為乙方自有或租用或借用或為甲方提供者，其檢查、測定均由乙方負責實施。3.外牆工作人員應戴安全帽及腰繫安全帶，乙方應檢查工作架之安全性，如工作架是否鬆散斷落，本身有否破損，踏板有否支持牢固等等。4.本案施工期間，乙方應指派人員擔任工地負責人，代表乙方駐在工地，負責督導、管理乙方人員及一切應辦事項，如工地負責人有變更時，乙方應主動將工地負責人之聯繫方式給予甲方。5.乙方應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水災、火災之防範。乙方應於施工基地四周設置圍籬，鷹架外部應加防護網維護，以防止物料向下飛散或墜落，並應設置行人安全走廊及消防設備。6.雙方需於本標的物建設期間，每周依本標的工程進度會同乙方現場管理人員及施作廠商，由甲方及甲方主管機關召開工程協調會議，乙方配合招集乙方營造廠商、拆除廠商等合作廠商及相關管理人員參與協調會議。」
　5.有關原告於106年4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後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簽訂之協議書，其上記載「第1條 因乙方（按：原告）向甲方（按：參加人）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物外觀全部之標的。（以下稱本租賃標的）」
　6.有關原告於106年4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後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簽訂之協議書，其上亦記載「第2條 甲乙雙方就本租賃標的每月租金及給付方式協議如下：1.基隆市政府就本租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請』案於106年2月23日核發建造執照。2.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約定，乙方自取得前揭建照三個月後（即106年5月24日起），方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亦即乙方應給付租金之起算日為106年5月24日。3.本協議、本約及7月27日協議書、12月15日協議書內所稱之租金均包含加值型營業稅。4.自106年5月24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該期間之每月租金如附表。註：（1）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二項之約定，甲方同意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共43.2581月，即43個月又8天），減少乙方應給付之總租金新台幣（下同）伍仟萬元整，並由乙方於該期間應給付與甲方之租金中按月平均扣抵，故乙方於該期間每月可扣抵之租金金額為1,155,853（計算式：50,000,000/43.2581=1,155,853）元，不足壹元之金額直接由106年5月份之每月租金中扣抵。（2）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三項之約定，甲方應將先前已兌現之乙方為給付租金所開立之支票返還與乙方，並將已兌現之金額於乙方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應給付與甲方之租金中按月扣抵。查甲方已兌現之租金共計22,500,000元（票號ER：0000000~ER0000000，共計九張），故乙方得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應給付與甲方之租金中按月扣抵520,134（計算式：22,500,000/43.2581=520,134）元，小不足壹元之金額直接由106年5月份之每月租金中扣抵。（3）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三項之約定，甲方應於乙方依約開始給付租金即106年5月24日時，將乙方已給付甲方，甲方未兌現之下列二張支票返還與乙方：i.票號：ER0000000，票面金額：新台幣2,500,000元，發票日期：民國106年4月1日，執票人：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ii.票號：ER0000000，票面金額：新台幣2,500,000元，發票日期：民國106年5月1日，執票人：大日開發有限公司（4）甲乙雙方就106年5月23日應給付之日租金，同意雙方各負擔一半，即由甲乙雙方各負擔40,323（計算式：2,500,000/31/2=40,323）元。（5）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六項之約定，乙方依約開始給付租金時，應將自摩曼頓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之三個月租金（105年6月1日起至105年8月31日止，共計2,550,000元），給付與甲方。另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三項之約定，甲方亦應將乙方為給付106年3月之租金而開立之支票（票號：ER0000000，金額：2.500,000元）返還與乙方，然因甲方會計作業之故，業已兌現，故甲方同意乙方得將該金額於乙方應給付與甲方之106年5月份租金中扣抵。（6）綜上，乙方應給付甲方之租金為：i.106年5月23日：40,323元（計算式：2,500,000/31/2=40,323）。ii.106年5月24日至106年5月31日（共8日）：302,925元（計算式：A.2,500,000*8/31=645,161（元）（106/05/24-106/05/31）B.1,155,853*8/31=298,321（元）（含小數點剩餘金額36元）C.520,134*8/31=134,238（元）（含小數點剩餘金額10元）D.前開第三條第四項之金額NT$40,323（元）故A-B-C+D+2,500,000-2,550,000=302,925（元）（7）106年6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4,013元（計算式：2,500,000-1,155,853-520,134=824,013）。」
　7.有關原告與臺灣善商股份有限公司間之商場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自106年6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其上記載「第二條：租賃期間：2.租賃期間屆滿時，甲方（按原告）若就本商場未繼續取得經營權，甲方須於本合約屆滿前提前二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乙方（按：臺灣善商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於收到通知後，須無條件配合於本合約屆滿前一個月將本租賃標的依本契約規定遷讓返還甲方。第十一條：其他事項 九、如因不可抗力、天災、政府法令、政策、基隆市政府之決定，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甲方或不可歸賣於乙方之事由，導致甲方無法依經營目的使用本標的時，雙方合約視同合意終止，且甲乙雙方均不得因此合意終止而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與補償。另甲方須於乙方依本契約給付應負擔之各頂費用後，應即無息將本契約之履約保證金及乙方已預付之未到期租金票全部返還予乙方，甲方不得藉詞拖延。」
　8.有關原告於109年10月16日之合作同意書，其上記載「1.協力廠商/協力人員資料：本廠商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願參與大日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營廠商）所組成之工作團隊，擔任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優先續約一案之『協力廠商』，並於本案營運續約後繼續擔任甲方委託之商場經營管理公司，負責本案一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
　9.有關被告111年2月21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10207785號函文及附件，其上記載「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衝擊，本府針對本市停車場促參案110年度第二次疫情紓困措施，實施方式詳如說明…」等語，且租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並有經參加人及原告用印，又申請檢附之照片包括系爭增建物（卷二頁283至309）。
 10.有關112年1月16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資產盤點紀錄，出席人員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之公司人員，並均有簽名，且資產點交財產清冊包括系爭增建物之財產（卷二頁391至395）。
(五)由上可知，有關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被告將系爭建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後，參加人隨即將前揭標的物中之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全部委由原告經營管理，雙方之系爭租約並明確記載參加人無法取得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續約資格時即視同終止合約；後參加人在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報，與會人員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會議之結論記載為「協力廠商」，且規劃包括增建系爭建物「2樓至4樓（按：系爭增建物）」；嗣經被告同意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規劃後，參加人與原告隨即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一次協議書，明確記載將免計租金之期間由3個月大幅度延長至11個月，且之後參加人與原告於拆除執照核發、建築執照核發及竣工之過程中，再度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二次協議書及第三次協議書，其中第二次協議書明確記載原告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日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並明確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且明確記載提升開發規模之施工責任由原告負擔，原告亦應參與被告召開之工程會議，又第三次協議書更明確記載原告向參加人承租之標的物包括「系爭增建物」，並明確記載原告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間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且明確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又原告將商場出租予數商家以收取數筆租金，其等之商場租賃契約書明確記載原告就商場未繼續取得經營權時商家收到通知後須遷讓返還租賃標的物，並且明確記載因被告之決定而原告無法經營標的物時雙方合約即視同合意終止；嗣參加人向被告申請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前，原告即出具合作同意書，明確記載原告為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參加人之「協力廠商」，且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後被告決定與參加人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委託營運之標的物即包括系爭增建物；嗣COVID-19疫情爆發，被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實施紓困措施，其中之租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明確記載包括原告，並經原告用印在案，且申請檢附之照片包括系爭增建物；又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資產盤點紀錄，出席人員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之公司人員，並均有簽名，且資產點交財產清冊包括系爭增建物之財產。
(六)職故，原告所主張就系爭增建物有支付費用乙節縱若屬實，然系爭增建物為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之部分，且原告自始至終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律關係僅為參加人之協力廠商，其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及其後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目的在取得、提高自身營業之收入及出租予各商家所收取之數筆租金等對價（按：遑論原告與參加人另約定，原告享有相當期間之減免租金利益，暨享有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益）。按就建物縱有支付費用，然目的非基於取得建物所有權而支付者，並不因此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承攬人即為適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18號、59年度台上字第1590號民事裁判意旨；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第78頁參照），遑論協力廠商，更不會因此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從而，原告主張其支付費用興建系爭增建物而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乙節，於法無據。因此，原告據此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均應予駁回。
(七)原告雖又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建物，故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而得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然系爭增建物為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之部分，且原告自始至終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律關係僅為參加人之協力廠商，其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及其後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目的在取得、提高自身營業之收入及出租予各商家所收取之數筆租金等對價，且參加人亦同意原告享有相當期間之減免租金利益暨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益；又承攬人就興建建物縱支付費用，但不因此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遑論原告僅為參加人之協力廠商，更不會因此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業如前述。可知，無論系爭增建物是否具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原告均不因此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從而，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於法無據。因此，原告據此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均應予駁回。另原告雖聲請勘驗系爭增建物，證明所主張系爭增建物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乙節，然無論系爭增建物是否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原告均不因此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已如前述，則原告此部分之聲請，欠缺調查證據之必要性，應併予駁回。　　
(八)原告雖又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條及第5條約定，其支付租金而向參加人租地建屋，故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云云，然觀諸系爭租約，第1條記載：「1.甲方（按：參加人）同意提供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部由乙方（按：原告）經營管理。本案之『建築外觀』亦由乙方設計規劃、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及使用執照變更等工作（以下簡稱本案）。2.基隆東岸甲乙方負責介面表請參照附件一，相關條件除本合約書規定者外，其餘條件或細則，及未來新增修改之條款，得另行以書面約定之並視為合約之一部份，效力等同本合約。3.1樓部分所指之位置、空間詳如下圖黃色區塊，一樓部分之藍色區域之外觀亦由乙方整體設計規劃使用。」第5條記載：「1.甲方應提供乙方協助取得建築物圖說文件，供核對現況及規劃設計參照之用。2.本案之設計、施工、圖說、規格文件及工程施工進度表應送甲方備查，並報請主管機關同意，乙方應按計畫書內容確實規劃執行（計畫書如附件二）。3.本案工程如應向政府機關申請許可，甲方應提供申請所需證件及用印，並配合所需一切手續。4.乙方之設計責任包含依法代為辦理本案使用執照（用途）變更之申請，申請之費用由甲乙雙方平均分攤。室內裝修許可及消防審查由乙方申請。5.乙方同意其於本案所進行的建築及室內設計、裝修及其他一切工程，均應接受甲方之監督，並將書面資料交予甲方備查。並本於善良管理人義務，依據建築法及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負責，並不可違反『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基隆市政府相關法規規定，其相關規定由甲方提供予乙方參照。」均未見原告所稱之租地建屋約定，故其此部分之主張，並無理由。又原告雖主張倘其與參加人間有約定以租金減免而興建系爭增建物，何以無書面約定，故租金減免約定僅係展延裝潢施工期之約定，而施工管理約定僅係重申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云云，然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記載「…乙方（按：原告）須於取得基隆市政府就本租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請』案核發之建造執照後一定期日，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並接續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且繼續記載提升開發規模之施工責任由原告負擔，原告亦應參與被告召開之工程會議（按：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簽訂協議書前，參加人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報，原告法定代理人亦與會，且被告已同意提升開發規模之計畫案，又拆除執照已核發，故此約定絕非重申系爭租約第5條）；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之協議書記載「…因乙方（按：原告）向甲方（按：參加人）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物外觀全部之標的。（以下稱本租賃標的）…」，並記載原告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間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且接續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均明顯可證原告與參加人嗣後約定原告享有一定期間之減免租金利益暨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益，均係因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所致，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抑有進者，系爭增建物之使用執照業於107年2月12日核發，而原告對參加人得減免之租金竟至109年12月31日止，則原告所主張租金減免僅係展延裝潢施工期之約定云云，明顯違反常情）。又原告雖主張疫情紓困措施之租金減收回饋收受人係參加人，並非原告，且範圍以停車場為主，不包含系爭增建物，原告僅係協助用印云云，然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核與上開租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之客觀記載及申請檢附之照片不符，自無足取。　　
(九)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437號裁定意旨僅係就假處分之「程序」事項加以認定，而指出原告就其假處分之請求能否謂全未「釋明」（按：可使法院信其主張大概如此）、得否以擔保補釋明之不足等節，尚非無疑等語。可知，上開意旨明顯與原告於本件本訴就所主張合法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之「實體」要件，應負「證明」責任（按：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始足當之），顯然有所相異，自不得比附援引，併予敘明。
(十)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原告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一)反訴原告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約定將反訴原告所有之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委託參加人營運，參加人於109年12月31日營運期間屆滿時，應依促參法第12條第1項、第54條規定返還東岸停車場委託營運資產。期間，反訴原告於105年6月30日同意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第3條第4款第5目約定，進行變更營運計畫（計畫內容係參加人欲就東岸停車場之系爭建物「增建」2至4樓之增建工程，雙方約定各項衍生費用及工程經費均由參加人負擔，並約定上開計畫闢建完成之建物，將無償移轉予反訴原告），並於105年7月11日發函同意參加人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申請改善計畫案，由反訴原告擔任系爭增建物之起造人，參加人則於107年2月12日完成系爭增建物之增建。後參加人向反訴原告申請優先訂約審查通過，雙方再於109年12月31日簽署第二次營運契約，因第一次營運契約屆滿，參加人已返還東岸停車場並移轉系爭增建物予反訴原告，則第二次營運契約就東岸停車場之委託營運資產範圍，即包含系爭增建物在內，並由反訴被告以協力廠商身分，參與反訴原告、參加人之第二次營運契約，復以109年10月16日簽署之「合作同意書」表明，反訴被告已詳閱投標須知及附件，並同意應受第二次營運契約約定之拘束，並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場之招租及營運管理」。是依第二次營運契約第2條第1款第2目、第12條第1款第1目約定，反訴被告於反訴原告、參加人上開約定屆滿或終止時，自應將系爭建物包含1至4樓商場部分，返還予反訴原告。　
(二)嗣於112年7月28日，參加人依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約定，再向反訴原告申請優先訂約，惟經反訴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函覆否准。反訴原告並於112年11月至113年1月間，多次通知參加人營運契約期限屆至，應盡快完成資產檢查移轉，並於113年1月26日公告參加人營運期間屆滿，並與參加人就「停車場」範圍完成點交。詎料，反訴被告竟悍然霸佔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拒絕配合點交，迄今持續占有，作為其經營使用，嚴重影響反訴原告對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所有權及管理、使用、收益權限，為此，乃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反訴，請求反訴被告將非法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三)反訴被告固以系爭租約為據，辯稱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係有權占有云云。然：
　1.105年1月30日，參加人係未經反訴原告同意且違反促參法第
　　51條第1項及第3項之強制規定，將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
　　部及建物外觀出租予反訴被告，是渠等間系爭租約應已因違
　　法而屬無效；縱設系爭租約有效，亦已因反訴原告與參加人
　　間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滿，構成系爭租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之條
　　件而終止，是反訴被告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顯屬無權占有。
　2.又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民事判決意旨，本件情形未構成占有連鎖，反訴被告本無從憑其與參加人間之系爭租約，作為其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之合法權源。縱設反訴原告與反訴被告間曾成立占有連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之第二次營運契約在113年1月31日終止後，反訴被告亦不得再憑系爭租約主張占有連鎖，亦徵反訴被告已無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之合法占有權源，自應對反訴原告負返還所有物之責。
　3.況且，反訴被告係以「協力廠商」身分參與參加人與反訴原告之第二次營運契約，並於參與前簽署合作同意書同意遵守第二次營運契約之約定，業如前述。則渠等第二次營運契約既屆期終止而未續約，反訴被告亦同受該契約第12條第1款第1目拘束，應將同契約第2條第1款第1目之「委託營運資產」（包含地上1至4樓商場），返還予反訴原告。
　4.此外，反訴原告非系爭租約之當事人，兩造亦未締結任何契約使反訴被告取得合法之占有權源，是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反訴原告亦不受系爭租約之拘束，反訴被告更不得據系爭租約主張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有合法占有之權。
　5.另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76條第1項規定、財政部106年2月16日台財促字第10625503260號函、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優先訂約指引第2點及第4點及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3款第2目等規定，反訴原告依促參法第51條之1第3項規定而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前，參加人應先依促參法第91條規定辦理資產總檢查，並於第二次營運契約無特別約定時，由雙方就優先訂約進行規劃、財務評估及研訂繼續履約之條件並召開優先訂約確認會議，方得完成議約及簽約。顯見，第二次營運契約僅係特別約定參加人如經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則取得向反訴原告優先訂約之權利，其優先訂約資格非僅以「營運績效」有無達標為準。是反訴被告逕指反訴原告未依優先訂約條件與參加人續約，與事實不符。況且，反訴原告已依優先訂約指引於112年9月25日召開優先訂約確認會議，檢核參加人提出之資產檢查書件，確認其無商場之資產清冊、近3年財務狀況佐證資料，而未依促參法上開規定完成資產總檢查，故不符合優先訂約條件（且反訴被告、參加人同日與會，均未作何反對、要求補正之意思表示），自屬適法允當。從而，反訴被告逕稱反訴原告以不正當行為促使條件成就云云，顯於法無據。退言之，縱設反訴原告未與參加人優先訂約係屬違法，渠等間第二次營運契約亦已業於113年1月31日屆期終止，依上開財政部106年2月16日函釋及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4款約定，「優先締約」非原投資契約之延續，而係另一「新契約」，故反訴原告、參加人簽訂新約前，參加人或反訴被告均無占有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合法權源，更無成立占有連鎖之可能。
　6.將來縱使訴願程序或民事訴訟判決認定反訴原告、參加人間優先訂約權存在，亦僅係確認反訴原告應重新審查參加人之優先訂約權申請，並與參加人議約，在此之前，參加人依舊無占有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合法權源，反訴被告徒憑此節推認其得基於占有連鎖取得合法占有權源，拒不返還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顯有誤解。　　　 
(四)並聲明：
　1.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之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反訴原告。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答辯：
(一)反訴被告係以系爭租約及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為占有之正當權源，而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
　1.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3項約定，可知參加人依該條約定之評分標準達「營運績效良好」、「委託營運期間屆滿5個月前向反訴原告聲請繼續訂約」之條件時，即取得優先訂約權，然反訴原告卻以112年10月17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20251391A號函文，稱參加人有「未提出資產總檢查報告、無法提送商場確切財務資料、無法承諾商場建築物登記完成時間」等事由，就參加人不予優先訂約。
　2.反訴原告未依上開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標準，審酌參加人能否優先訂約，卻逕為不優先續約參加人之決定，此舉顯然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所稱「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之情形。是依民法第101條規定，參加人應於收受反訴原告112年10月17日函文時，已取得優先訂約權（由參加人就其應取得優先訂約權乙事向鈞院提起確認訴訟亦知）。又反訴原告於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後，未依渠等間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與其議約、締約，依民法第101條規定，亦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完成營運契約續約之締結（蓋參加人與反訴被告之系爭租約第2條已明文租期係自105年3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並以參加人能否取得營運契約之優先訂約權作為系爭租約之解除條件），故參加人自得營運該資產至114年12月31日。
　3.依照促參法施行細則第76條第1項規定，資產總檢查乃係取得優先訂約權後，議約之準備動作，並非取得優先訂約權與否之標準。是反訴原告混淆優先訂約權之取得，及取得優先訂約權後議約準備動作，所言自屬無稽。
(二)是以，參加人、反訴被告間系爭租約之解除條件既未成就，則系爭租約繼續有效，反訴被告乃基於參加人及反訴原告間之營運契約、參加人及反訴被告間之系爭租約，以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有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而反訴被告既非無權占有，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返還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自無理由。
(三)並聲明：
　1.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宣告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以：
　　雖反訴被告辯稱反訴原告於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後，卻未依約與其議約、締約，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完成營運契約之締約等語，然而，反訴被告所稱民法第101條規定之「條件」，應係其與參加人間之系爭租約第2條第5項之合約終止條件，此等條件為反訴被告、參加人間之約定，就其內容及具體條文均非反訴原告所得知悉，本於債之相對性，反訴原告為系爭租約之第三人，實無從促成條件之成就或不成就，故反訴被告之上開抗辯並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為反訴原告所有，現由反訴被告所占有乙情，業經反訴原告提出前揭建物權屬文件（建物登記謄本）等件為證，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等件附卷可稽，且為兩造及參加人所不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實。至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並無法律上之權源，故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反訴原告等語，則為反訴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職故，反訴之爭點為：反訴被告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有無法律上之權源？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有無理由？現判斷如下。　　
(二)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占有人對所有人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所有人於占有人無權占有之事實，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所有人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反訴被告雖答辯參加人對反訴原告有營運契約之優先訂約權，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限，且反訴被告與參加人間有系爭租約，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亦具占有之權源云云。然「占有連鎖（Besitzkette ）」之原理所產生之效果，核係以三者間之前後兩部分債之契約關係均存在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98年度台上字第2483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準此，其中兩者間一部份債之契約關係不存在時，當不發生占有連鎖原理所產生之效果。經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期間係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二次營運契約，期間則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按：反訴原告與參加人因作業時間而合意將期間延至113年1月31日止），業如前述。可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確實均因期滿而消滅，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業已無占有之權源，揆諸上開說明，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債之契約關係既已消滅，即不發生占有連鎖之原理所產生之效果，從而，反訴被告答辯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占有之權源云云，於法無據。
(四)反訴被告雖又答辯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標準，逕為不優先續約予參加人，此舉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故應視參加人已取得優先訂約權，且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後，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與參加人議約、締約，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亦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完成營運契約之締結，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云云。然按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民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條件乃指當事人間有成立法律行為，僅其效力由條件之成就與否而決定；次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準此，上開規定之要件包括「條件」、「成就」、「受不利益」等。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均已因期滿而消滅，業如前述，則反訴被告所指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成立之法律行為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之答辯，於法無據；再者，倘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反訴原告所受之不利益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亦於法無據。從而，反訴被告答辯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應視參加人具優先訂約權，亦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訂立營運契約，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云云，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貞  
訴訟代理人  陳昶安律師
            黃祈綾律師
            萬哲源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基隆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謝國樑  
本      訴
訴訟代理人  潘彥安律師
            詹義豪律師
            簡榮宗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劉貹岩律師
反      訴
訴訟代理人  葉慶元律師
            蔡步青律師
            關治維律師（已終止委任）
參  加  人  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幸福  
訴訟代理人  吳志勇律師
            蔡佳蓁律師
            朱耿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將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地號及基隆市仁
愛區中央段一小段二○、二○之四、二○之五、二三之一地號土地
之基隆市○○區○○段○○段○○○○號房屋（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
○○○號）一樓如附圖一（B2-1）所示之部分（面積為一千三百零
二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三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柒仟肆佰參拾伍萬元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貳億貳仟參佰零柒萬壹仟玖
佰貳拾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
    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
    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
    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舉凡本訴標的之
    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
    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
    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
    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
    連關係。查原告起訴主張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建
    物（即基隆市○○區○○段○○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2
    、3、4樓之增建物（下稱系爭增建物），係其獨立出資興建
    之增建物，應由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且其係基
    於參加人與其於民國105年1月30日訂定之租賃契約（下稱系
    爭租約），遂取得於系爭建物上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合法權源
    。為此訴請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
    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
    等語。被告則表示，其於104年底、109年間，就公共設施基
    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下稱東岸停車場）資產之營運移轉案
    ，與參加人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等相
    關規定先後訂定營運移轉契約（營運期間分別自105年1月1
    日至109年12月31日、110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下分
    稱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參加人基於上開營
    運契約之法律關係取得東岸停車場（含系爭建物、系爭增建
    物等）之營運管理權限，並邀同原告擔任東岸停車場商場營
    運之協力廠商，然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滿後，參加人已將東岸
    停車場「停車場」部分點交予被告，原告卻未將東岸停車場
    「商場」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
    尺部分返還被告，被告乃據以提起反訴（卷一頁529至541）
    。核本件反訴訴訟標的與本訴之防禦方法互相牽連，兩訴言
    詞辯論之資料亦可相互利用，亦無專屬管轄之情形，則被告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原告提起反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
    許。　　
貳、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
    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
    字第1031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增建
    物為其原始取得所有權，被告卻逕將系爭增建物納入被告於
    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增改修建營運移轉（ROT）案之營運範
    圍，於113年1月31日點交予訴外人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且於113年2月5日就系爭增建物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而於113年3月7日登記為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人等語。是
    兩造就系爭增建物是否為原告所有，顯有爭執而不明確，且
    關係原告能否對被告主張權利，故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
    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狀態，能以確認判決
    將之除去，故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確認利益。
參、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當事人對於第三人之參加
    ，得聲請法院駁回。但對於參加未提出異議而已為言詞辯論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定有
    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
    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
    敗訴，將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
    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第三人
    私法上之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聲
    字第269號、104年度台抗字第14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詳言之，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私
    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
    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
    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
    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三人受
    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
    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7年度
    台抗字第414號、94年度台抗字第118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查參加人與被告即反訴原告間有締結第二次營運契約，
    約定參加人受被告即反訴原告委託營運包含系爭增建物之系
    爭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乙情，有第二次營運契約附卷可稽
    （卷一頁103至144）。其次，參加人與原告即反訴被告間有
    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即反訴被告向參加人承租系爭建
    物1樓部分、系爭增建物及建物外觀全部乙情，亦有租賃契
    約書及106年4月17日協議書在卷可考（卷一頁79至86、309
    至312）。再者，原告即反訴被告以本訴聲明：確認系爭增
    建物均為原告所有、被告應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
    應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被告即
    反訴原告則以反訴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
    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
    原告等語。由上可知，本件本訴之爭點為系爭增建物之所有
    權人為何人，本件反訴之爭點為原告即反訴被告就系爭建物
    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被告即反
    訴原告得否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且上開爭點顯影響參加人與
    被告即反訴原告間之第二次營運契約期滿後之後續問題，亦
    會影響參加人與原告即反訴被告間之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揆
    諸上開說明，參加人當為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
    三人，其所為之訴訟參加（卷一頁287至291、607至610），
    於法並無不合。　
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
    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
    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
    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或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
    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訟經濟者，均屬之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0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
    查：
一、本訴部分：原告起訴時原係聲明：「(一)確認坐落基隆市○○
    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二)禁
    止被告占有前項不動產，或以其他妨害原告行使第一項確認
    權利之行為。(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卷
    一頁11）。嗣原告將訴之聲明變更為：「(一)確認坐落基隆
    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
    二)禁止被告占有前項不動產，或以其他妨害原告行使第一
    項確認權利之行為。(三)被告應將前『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原告。(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予宣告假執行。」（卷一頁335、521）。原告後將訴之聲明
    變更為：「(一)確認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
    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二)被告應將前『一』項之
    建物返還予原告。(三)被告應將前『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予以塗銷。(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卷三頁152）。
二、反訴部分：反訴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反訴被告應將坐
    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000地號及基隆市○○區○○段○○段0
    0○0000○000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騰空遷
    讓返還予反訴原告。（二）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卷一頁529），復於113年5月27日以民事反訴減
    縮聲明狀將上開聲明變更為：「(一)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土地
    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
    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二)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卷二頁26）。
三、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係屬基礎事實同一之請求，且變更
    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有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
    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之
    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被告及參加人程序權之保障，揆諸
    前開規定及說明，自應准許。
四、經核反訴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伍、按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
    訟法第18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
    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
    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成
    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即
    毋庸停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本件反訴被告表示參加人對反訴原告有優先訂約權，
    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
    尺部分具占有之權限，且反訴被告與參加人間有系爭租約，
    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
    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亦具占有
    之權源，而參加人已提起確認優先訂約權訴訟（本院113年
    度重訴字第36號），且參加人之占有權限存在與否及反訴被
    告之系爭租約存在與否，均以參加人是否取得優先訂約權為
    先決問題，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規定裁定本件
    之反訴部分停止訴訟程序等語。惟查，無論本院113年度重
    訴字第36號裁判參加人之優先訂約權是否存在，參加人與反
    訴原告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確實均因期滿
    而消滅，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
    02平方公尺部分已無占有之權源，則反訴被告答辯基於占有
    連鎖之法律關係，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
    ,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云云，於
    法無據。又反訴被告雖答辯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
    標準，不優先續約予參加人，此舉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
    規定，應視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且應視其與反訴原告間
    已締結營運契約之續約，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
    （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反訴被告
    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
    ）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
    云云，然依民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條件」係以
    有「法律行為」為前提，且觀諸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
    其要件包括「條件」、「成就」、「受不利益」等，但是反
    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均已
    因期滿而消滅，則反訴被告所指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法律
    行為究竟為何，反訴被告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又反訴原告若
    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則反訴被告所稱反訴原告所受之不利益
    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
    ，即不可採（按：理由詳實體事項、反訴部分、本院之判斷
    ）。可知，無論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裁判參加人之優
    先訂約權是否存在，反訴被告答辯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
    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
    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云云，於法無據。從而，本
    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訴訟所裁判是否成立之法律關係，
    顯非本件反訴之先決問題，則反訴被告據此聲請裁定停止本
    件反訴之訴訟程序，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依促參
    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進行招標，復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
    營運契約，將系爭土地之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
    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
    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以OT模式經營，並約定優先訂約次數
    以2次為限，第1次優先訂約以3年為上限，第2次優先訂約以
    2年為上限。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場上開營運資產後，遂於1
    05年1月30日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經營管理系
    爭建物部分1樓空間、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並約定建築
    外觀由原告設計、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及
    使用執照變更，就此，原告乃取得於系爭土地暨系爭建物上
    興建建物之合法權源。
(二)原告為完善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整體（包含商場、停車場）
    規劃、使用，遂「獨立出資」委請建築師重新設計規劃東岸
    停車場之使用，除拆除系爭建物部分內部空間外，尚新增建
    2、3、4樓部分（即系爭增建物），計支出高達新臺幣（下
    同）289,182,412元。又參系爭建物平面圖與照片，亦徵原
    告獨立出資興建之系爭增建物，均有獨立出入口直達建築物
    外，亦可自由出入1至3樓，無需經過1樓商場內部店面，且
    四周牆壁均得明確劃分各樓層為獨立空間，可作獨立經濟、
    營業使用，與被告所有之系爭建物1樓可明顯區隔；且系爭
    增建物3、4樓均有頂蓋、牆壁、窗戶，足以遮風避雨，現均
    已出租予商店經營；至系爭增建物固無獨立水、電錶，然水
    、電錶僅係影響水電計價且可隨時分別獨立裝設之物，尚不
    影響系爭增建物本身使用及構造之獨立。是以，系爭增建物
    具使用、構造上獨立性，當為獨立之物，得為所有權之客體
    ，可單獨認定所有權，而非附屬建物。又系爭增建物於106
    年12月20日竣工，107年2月12日取得使用執照，原告未辦理
    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惟為系爭增建物之唯一出資、興建者，
    於系爭增建物新建完成時，當然依法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
    所有權，亦不因稅籍登記、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名義人為
    他人而有所差異；又原告未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前，系爭增
    建物之所有權不生變動，為原告單獨所有，原告依民法第76
    5條規定，對系爭增建物有使用、管領權限。
(三)詎於109年底，被告、參加人續訂第二次營運契約時，竟無
    故將原告原始取得之系爭增建物，列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
    之委託營運資產範圍，並約定於第1次優先訂約之營運期屆
    滿後「應返還」系爭增建物予被告；被告於112年12月11日
    東岸停車場重新招商時，亦無故將系爭增建物納入東岸停車
    場ROT案營運範圍。被告甚於113年1月31日至次日凌晨，逕
    自破壞、拆換系爭增建物門鎖，再於同年2月5日就系爭增建
    物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同年3月7日完成所有權登記。
    被告上開行為顯已侵害原告對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剝奪原
    告對於系爭增建物之占有、支配權能。為此，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
    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予以塗銷。
(四)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1.依歷來實務見解，原告為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人，即便被告業
    已另就系爭增建物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原告仍不受登記公
    示效力之拘束，得就系爭增建物所有權續為爭執。本件被告
    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交予參加人營運
    管理，原告再與參加人簽署系爭租約，支付足額租金向參加
    人租地建屋，新建系爭增建物，此觀系爭租約第1條、第5條
    約定即知。是原告係就系爭租約獨立出資興建系爭增建物，
    而原始取得所有權，如被告不同意原告於系爭土地上新建系
    爭增建物，至多僅生被告對原告有無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或拆除系爭增建物之問題，被告尚無從因此取得系爭增建物
    之所有權。
　2.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未曾參與被告、參加人間之法律關係
    ，故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不受被告、參加人之其他契約關
    係、承諾或會議紀錄影響，或得解釋原告有代他人興建系爭
    增建物之意思，而產生所有權變動之效果。且參被告、參加
    人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增建物」本非雙方約定之「營
    運資產」，顯然系爭增建物自始未包含於第一次營運契約之
    內。再觀第一次、第二次營運契約內容，均未就營運期間內
    新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或移轉作何約定，被告自無法律上原
    因可藉上開契約即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況參財政部11
    3年3月13日之新聞稿說明，亦見第一次營運契約經明訂為OT
    案，非ROT案，是縱105年間被告核定增建系爭增建物，亦係
    附屬事業之增建，而非促參法所定政府現有建設之增建、改
    建及修建，而無促參法適用，即便被告、參加人嗣於109年
    底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原告原始取得之系爭增建物列入
    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資產範圍，亦無改變系爭增建物
    自始未存續或包含於被告、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營運約定範
    圍內之事實，被告自不能據此辯稱其已依第二次營運契約、
    促參法第12條第1項及第54條規定，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
    權自明。
　3.此外，被告雖再稱原告、參加人間係合資興建系爭增建物，
    系爭增建物非原告獨自出資興建云云，然被告未為任何舉證
    ，倘原告與參加人間果有約定以租金減免而合資興建系爭增
    建物之約定，何以未明訂於書面；又原告與參加人於105年7
    月27日、105年12月15日就系爭租約增訂之協議書，亦未提
    及任何關於「出資興建」之用語，或載明出資興建之金額、
    稅負、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等重要事宜，亦與常理不符
    。實則，系爭增建物係因裝潢施工期間展延，原告為免長期
    無法使用租賃標的物卻仍須支付全額租金之不公平狀態，乃
    與參加人協商延長免租裝潢期及調整租金金額，否則雙方原
    先於系爭租約第2條及第3條約定之裝潢免租金期限僅3個月
    （105年3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但原告興建系爭增建
    物前，須進行變更土地使用分區、都市審議等眾多事項，顯
    難於時限內達成前開目的。是原告、參加人乃先後於105年7
    月27日、105年12月15日進行協議，先以105年7月27日協議
    書第2條將免計租金之裝潢期展延至106年1月31日止，再以1
    05年12月15日協議書第2條第1項合意開始支付租金之時點，
    並於同條第2項約定參加人同意自原告繳納租金之日起至109
    年12月31日止，減免共5,000萬元之租金，此為雙方商業談
    判之結果。由此結果觀察，原告、參加人確實僅係討論免租
    金裝潢期之延長，而與租金折抵、興建系爭增建物等事毫無
    關涉。至此後雙方於106年4月17日之協議書第2條第4項第1
    款，亦僅係就前列「減免5,000萬元」之實際減免方法明確
    約定，仍與系爭增建物是否由原告、參加人共同出資興建無
    關。
　4.至105年12月15日協議書第3條「施工管理」約定，僅係重申
    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觀諸原告、參加人締結系爭租約時
    ，並無興建系爭增建物之情，故該條約定僅係賦予參加人依
    系爭租約監督、管理租賃標的物之施工狀況之權利，並無創
    設其他法律關係之意。參加人逕指原告知悉系爭增建物之增
    建工程係為被告所建，並非原告本身云云，僅係其主觀臆測
    。至上開約定使參加人、被告為系爭增建物召開工程協調會
    議，亦僅係被告擔任系爭增建物名義起造人，為履行建築法
    規義務，遂約定由被告及參加人召開工程協調會議，由原告
    召集營造廠參與，與常情相符。況若原告係為被告出資興建
    系爭增建物，何以未曾與被告約定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致
    系爭增建物完工多年，均未登記予被告或參加人，甚於本件
    爭議發生前，亦未要求原告辦理所有權之移轉。
　5.依參加人105年7月15日日停0000000000號函旨可見，參加人
    歷來均認其與被告間之營運契約要屬機密，在未經被告同意
    提供前，原告不曾閱覽相關完整文件，當無從知悉被告、參
    加人第二次營運契約中，已將系爭增建物包含於營運範圍之
    情事。是被告所執之109年10月16日合作同意書，至多僅表
    明原告同意遵守與參加人之合作，擔任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
    之協力廠商，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招租及營運管理，與系
    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或處分無涉，被告以原告簽署該同意
    書而推認原告無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並無理由；且原告雖
    不經登記即享有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但原告如欲處分物權時
    ，仍應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先為登記，故斯時原告所出具合
    作同意書，顯不生任何處分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之效力，遑論
    將因此喪失所有權。至上開合作同意書所列之「投標須知及
    附件」，原告未曾見聞，被告亦迄未提出，原告否認該文件
    存在，上開合作同意書第2條就協力廠商詳閱「投標須知及
    附件」之約定，應屬無效。縱設該「投標須知及附件」文件
    存在，原告亦可能僅審閱「投標須知及附件」而非第二次營
    運契約本身，要無以被告、參加人間之約定強行擴張至原告
    身上。
　6.被告111年2月21日函文所提供之租金減收回饋，實際收受相
    關回饋之人係參加人，並非原告，且收受回饋之範圍係以停
    車場為主，尚不包含系爭增建物，原告當時僅係在參加人申
    請紓困時協助用印而已。
(五)並聲明：
　1.確認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
    物均為原告所有。
　2.被告應將前「一」項之建物返還予原告。
　3.被告應將前「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
　4.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被告係依法、依約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
　1.被告前依促參法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
    場辦理招商，由參加人獲得最優申請人資格，雙方於104年1
    2月間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營運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
    9年12月31日止，依該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記載，被告委託
    參加人營運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營運資產範圍包括「…『
    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84格小型停車位（可改為商場使
    用）、商場』、『地下1樓120格小型停車位、623格機車停車
    位』、『地下2樓181格小型車停車位』、『地下3樓180格小型車
    停車位』、『地下4樓185格小型車停車位』…」。而參加人取得
    東岸停車場營運權後，依促參法第12條第1項、第54條規定
    、第一次營運契約第3條第4項第5款及第6款約定，於105年3
    月24日提出停車場改善方案簡報予被告審查，經被告同意改
    善方向，雙方遂於同年5月6日針對營運規模、商場面積及整
    體意象進行洽談，參加人復於同年6月21日向被告提出東岸
    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說明書，經被告於同年6
    月30日召開會議討論，於同年7月11日發函表明同意參加人
    將系爭建物部分拆除、增建至地上4樓之改善（增建）計畫
    ，雙方並合意「就東岸停車場改建之各項衍生費用及工程經
    費由參加人負擔」、「商場闢建完成營運期滿（即109年12
    月31日），參加人同意將商場無償移轉予被告」。嗣參加人
    依上開改善計畫，由被告為起造人闢建系爭增建物，被告則
    得於東岸停車場營運期滿後之110年1月1日，向參加人請求
    履行移轉系爭增建物。是依上開約定，被告即取得增建完成
    後建物之全部所有權。
　2.雙方復於109年底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約定重新議約，
    再訂110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第二次營運契約，除
    於該契約第2條第1項即明載被告委託參加人營運之公共設施
    東岸停車場資產，尚包括系爭建物「地上1樓至4樓之商場」
    （即系爭增建物），足徵系爭增建物已無償移轉予被告，並
    納入東岸停車場委託營運資產範圍之內（此後東岸停車場之
    資產盤點，即包含停車場及商場財產清冊、盤點紀錄，並均
    經原告簽名無訛）。
(二)原告固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其單獨出資興建而取得所有權，然
    而：
　1.系爭增建物非原告所獨立出資興建：
　⑴原告雖提出系爭增建物營建費用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實際出
    資興建者，然其與三固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訂定之工程承攬
    合約書、統一發票等，尚不足認原告有實際支付報酬，且復
    無任何工程施工照片、工作日誌等相關資料，亦無足認系爭
    增建物由原告出資興建。況系爭增建物係被告同意後由參加
    人自行負擔費用興建，業如前述，則參加人係自行闢建或委
    由他人承攬，或因其他法律關係而完成建物增建均非所問，
    尚難逕認原告即為系爭增建物之出資者。
　⑵被告於105年7月11日發函表明同意參加人將公共設施東岸停
    車場增建至地上4樓之改善增建計畫後，參加人為取得增建
    費用，乃於105年7月27日、105年12月15日及106年間與原告
    簽署系爭租約之增補協議書，約定原告先行「墊付」興建系
    爭增建物之費用，參加人再以「減免月租金」之方式，將興
    建費用「返還」予原告，並表明原告向參加人協議承租之範
    圍，尚包含系爭增建物在內。顯見，系爭增建物非原告之所
    有物，且原告僅為系爭建物之承租人，此參106年4月17日之
    協議書第1條、第2條第4項第1款即明。
　⑶原告雖稱其與參加人為上開協議，係針對「裝潢期免租金」
    ，並非以「租金折抵興建費用」云云。然若參加人因興建工
    程對原告租金加以減免係屬於免租期，參加人自107年2月12
    日取得使用執照後，即無由再減免107年2月13日至109年12
    月31日之租金，惟依上開協議，參加人係自「106年5月24日
    至109年12月31日」均有對原告減免租金，數額甚至高達5,0
    00萬元，足認參加人如非係以租金折抵興建費用以返還代墊
    費用，實無可能為此高額之租金減免。且觀上開減免期間長
    達「2年11月」，顯逾一般裝潢期之長度，出租人為維護己
    身權益，實無可能給予長達數年之裝潢「免租期」，遑論「
    免租期」通常承租人不會計算租金收入，此亦與原告及參加
    人約定「總租金減少」5,000萬元之文字不符，反徵參加人
    係將其原本應收取之租金「作價」為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出資
    無訛。　
　2.系爭增建物為附屬建物，應為原建物所有權人所有：　　
　⑴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初，原告已知系爭增建物附著之系爭土地
    、系爭建物均為被告所有，即本得預見如未得被告同意興建
    建物，日後當有需要繳回或衍生糾紛之虞，為原告所不爭執
    。
　⑵觀諸系爭增建物，係依附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停車場之土地而
    存在，且系爭增建物均無獨立水錶、電錶，與系爭建物1樓
    、地下室共用水電以獲取水源及電力；且系爭增建物相關出
    入口亦係利用系爭建物1樓為基礎，系爭增建物與1樓原建物
    共用樓梯（1樓商家「寶雅」、「體育用品店」之間，有向2
    樓延伸之樓梯，係被告既有設施），兩者於使用上結為一體
    ；系爭增建物之4樓，非全有天花板等遮風避雨之設施，且
    絕大部分作為PU跑道；復參原告提出之系爭建物消防設備分
    佈暨避難路線圖，更徵其中包含：1樓內部通往2樓突出物狹
    小空間之手扶梯無法到達2樓；綠框右側部分所設樓梯及電
    梯僅有部分，且樓梯無法達到2樓，電梯則僅通往地下1至4
    樓，無法通往3、4樓；藍框部分雖設有樓梯，然在1樓外部
    設有鐵門無法通行至3樓；消防發電總機原均設於地上2樓停
    車場管理室後方，為整棟建物消防及緊急發電所仰賴各情，
    足認系爭增建物不僅係使用被告原有設備、產權所建，於構
    造及使用上，更無獨立性之可言，應認系爭增建物即屬系爭
    建物之「附屬建物」。
　⑶此外，原告就系爭增建物坐落之土地無應有部分存在，即更
    無可能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之法律權源，則系爭增建物，
    當應屬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即被告所有。至原告所提及「未辦
    保存登記建物」之所有權歸屬，與本件經參加人、被告合意
    「增建」之「系爭增建物」性質迥然有別，自不得比附援引
    。
(三)原告明知其為參加人之「承租人」及「協力廠商」，且對系
    爭增建物並無所有權：
　1.觀諸系爭租約第1條內容，原告、參加人間之租賃範圍本僅
    限於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部」，是原
    告所得設計、規劃、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
    及使用執照變更亦僅限於此等部分，渠等自始未約定原告有
    使用系爭土地及於系爭建物上「興建建物」之權利，更未曾
    取得被告授權「興建建物」，是原告主張其與參加人訂定系
    爭租約後合法取得系爭土地及於系爭建物上興建建物之合法
    權源，並無理由，且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本不得向被告
    主張其與參加人在系爭租約上之權利，原告徒憑系爭租約主
    張取得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坐落土地暨於停車場興建、闢建
    、增建建物之合法權源，要屬無據。再者，參加人、原告於
    106年4月17日曾就系爭租約再為協議，該協議書第1條即明
    文，原告向參加人承租東岸停車場之範圍係包括「1樓部分
    、2樓全部及3、4樓」，顯然原告自106年起，即知悉其就東
    岸停車場之承租範圍包含系爭增建物，否則如原告自始認為
    系爭增建物係由其享有所有權，則何須向參加人「承租」系
    爭增建物並支付租金。
　2.實則，參加人因營運績效良好，符合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
    第3項第2款第1目及第2目約定之優先訂約條件，其乃於109
    年4月30日發函檢附未來投資計畫，向被告申請續約；被告
    則提出包含「系爭增建物」在約定內之「第二次營運契約草
    稿」予參加人審閱，參加人復與原告洽談轉租等相關事宜。
    原告再於109年10月16日即出具合作同意書，表明與參加人
    組成經營工作團隊，擔任「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
    案優先續約一案」之「協力廠商」，負責公共設施東岸停車
    場「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顯見其已知悉系爭增
    建物係包含在被告、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之營運委託管理範
    圍之內。且細繹原告簽立上開合作同意書內容，原告於第二
    次營運契約訂定之前，即表明同意擔任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
    營運之協力廠商，「詳閱」參加人與被告間第二次營運契約
    之「投標須知及其附件」，同意遵守營運契約約定後，方於
    同意書上簽名為憑。足徵原告斯時確知本件委託營運資產範
    圍包含「系爭增建物」，且明知該建物所有權歸屬被告所有
    ，原告僅為招租管理之廠商，而對此未有爭執（否則，殊難
    想像原告未為爭執，且以原告、參加人間就東岸停車場之合
    作關係，原告會對參加人、被告續約之內容毫無所悉，且願
    於不知情之狀況下，逕自簽署上開合作同意書）。
　3.是以，原告於參加人及被告續訂第二次營運契約時，顯已明
    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委託資產」之範圍包括系爭增
    建物，亦明確知悉其為「協力廠商」之定位。況參加人與被
    告第二次續約後，適逢新冠疫情，參加人尚據商場（包含系
    爭增建物）及停車場人流減少而向被告申請紓困補助，依被
    告111年2月21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10207785號函文說明，原
    告身為協力廠商，亦同受有土地及權利金減免回饋，並於租
    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上簽收無訛，是原告就被告委託
    營運東岸停車產之資產範圍包含系爭增建物，且其並無系爭
    增建物所有權等情，顯均明確知悉。原告臨訟主張其為系爭
    增建物之所有權人云云，尚乏依據。　
(四)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增建物，並
    無理由：
　1.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之建物，早於93年6月8日為
    第一次登記，其登記之層次為1層、騎樓、夾層、地下1層、
    地下2層、地下3層、地下4層，嗣於113年3月7日為增建之登
    記，登記之層次為1層、2層、3層、4層、騎樓、地下1層、
    地下2層、地下3層、地下4層，顯然第一次登記時之「夾層
    」已因增建系爭增建物而消失，原告亦無法確認夾層於今是
    否安在，則原告應如何主張其所有之範圍，即屬有疑。若原
    先之被告所有系爭建物之「夾層」經增建後改為「第二層」
    ，原告就原夾層之面積，即屬無權主張。
　2.依民法第757條規定，物權於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是原
    告起訴狀自認系爭增建物至起訴之日既屬未辦保存登記之建
    物，原告自無所有權可言。又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之
    人，必請求之人具有所有權為其前提，若無所有權者，即不
    得依此規定加以請求。則原告既未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
    ，縱設系爭增建物均係原告出資興建，亦不得創設物權之種
    類逕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而為本件請求。
(五)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以：
(一)參加人、原告針對系爭租約第6條第1、6（按：應為第7款）
    款已明文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其於本案內進行的營運
    及其他一切行為，均應接受甲方（即參加人）監督，並不可
    違反『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基隆市政府相關法
    規規定」；「本租約合法終止或租期屆滿，乙方應即遷出，
    將房屋遷讓交還甲方，並不得要求甲方支付任何遷移費用」
    等內容，原告於106年4月17日自行修訂提出之增補協議書，
    亦明文標註「乙方向甲方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
    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物外觀全
    部之標的」等語，均可證原告乃明確知悉，其為公共設施東
    岸停車場之「承租人」，有依參加人、被告間之營運契約及
    參加人、原告間之系爭租約「返還租賃標的物」之義務；且
    其已自行將系爭建物3、4樓修訂為租賃標的，亦徵其同意於
    系爭租約終止後，應配合參加人與被告之點交程序，將系爭
    建物（包括系爭增建物）返還予被告。
(二)原告並未獨立出資興建系爭增建物。由原告與參加人106年4
    月17日協議書「註」部分內容，已明確可見參加人係以「折
    讓租金」之方式就系爭增建物為出資，並明文約定原告於10
    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減免租金，嗣參加人再將先
    前已兌換之租金支票返還原告並就已兌換之金額按月扣抵，
    故參加人否認原告為系爭增建物獨立出資之主張。且依原告
    109年10月16日合作同意書之約定，亦徵原告即便未看過第
    二次營運契約之內容，仍顯然知悉被告委託營運之範圍已包
    含系爭增建物在內。遑論後因疫情影響，參加人及原告均有
    獲被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紓困租金減收之回饋，此參被
    告111年2月21日函文及實際使用人清冊即知。
(三)豈料，參加人於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期前，依該契約第16條約
    定向被告申請優先訂約審查未予通過，被告遂依第二次營運
    契約第12條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產總檢查及移轉、歸
    還作業指引等規定，請求參加人移轉營運；同時，參加人亦
    以系爭租約已視同終止為由，請求原告返還系爭建物（包括
    系爭增建物）並進行點交。但原告收受通知後，竟突然改稱
    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而拒絕配合後續營運
    移轉程序，並提起本件訴訟主張對系爭增建物具有所有權，
    顯與客觀事證矛盾，並非可採。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進行招標
    ，由參加人得標，被告並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將
    系爭建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
    、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
    託參加人營運，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
    並約定優先訂約次數以2次為限，第1次優先訂約以3年為上
    限，第2次優先訂約以2年為上限；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場之
    營運後，遂於105年1月30日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
    告經營管理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全部
    ，期間自105年3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有關系爭建物
    之拆除執照於105年9月2日核發，系爭增建物建築執照於106
    年2月17日核發，且系爭增建物於106年12月20日竣工，使用
    執照並於107年2月12日核發；後被告於109年底與參加人簽
    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地上1樓至4樓商場、地下1
    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
    ，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等情，業經原告
    提出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公告資料、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
    租約、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資料（包括拆除執照、建築執
    照、使用執照）、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卷一頁33至14
    4），並經被告提出建物權屬文件（建物登記謄本）、第一
    次營運契約、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資料、使用執照、第二
    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卷一頁393至397、443至486、489至4
    96），且經參加人提出系爭租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
    （卷一頁299至308、313至314、319至322），亦經本院調取
    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等件附卷可稽（卷一
    頁361至363），堪信此部分之事實為真實。至原告主張其為
    系爭增建物之實際且唯一之出資興建者，且系爭增建物為具
    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建物，故原告得原始取得系爭增
    建物之所有權，進而得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
    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職
    故，本訴之爭點為：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之實際且唯一
    之出資興建者，故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等語，有無
    理由？原告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
    建物，故其得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等語，有無理由
    ？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
    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
    等節，應否准許？現判斷如下。
(二)按原告提起所有權確認之訴，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
    自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準此，主張其已合法取得不動產
    所有權者，自應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
    度台上字第225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
    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
    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
    台上字第172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件被告及參加人間、參加人及原告間之法律關係，
    發生時序分別如下：
　1.被告與參加人於104年12月間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約定被
    告將系爭建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
    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
    ，委託參加人營運。
　2.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月30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參加人將
    前揭營運契約標的物中之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系爭
    建物外觀全部，委由原告經營管理。
　3.參加人於105年3月24日在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
    運報告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報內容，且與
    會人員除參加人法定代理人外，尚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嗣
    被告以105年4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4195號函文表示
    ，同意上開提升開發規模之方向。參加人於105年5月6日在
    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進度報告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
    升開發規模之營運規模、商業面積及整體意象規劃之簡報內
    容，而會議結論第2點記載請參加人及協力廠商於規劃設計
    中加入年輕、活潑及親子元素與空間等語，且與會人員除參
    加人法定代理人外，尚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後被告以105
    年5月24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9898號函文表示，請參加
    人速完成商場整體規劃說明，並提送改善計畫書。參加人以
    105年6月21日日停000000000號函文，檢送東岸停車場之商
    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書，第貳項「整體規劃設計說明」即
    包含增建2樓至4樓之平面配置圖及建築圖，並於105年6月30
    日東岸停車場之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營運進度會議中，確認
    辦理之細節。嗣被告以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
    8927A號函文表示，請參加人速依上開會議結論事項辦理，
    並同時以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B號函文
    表示，同意參加人申請改善計畫案。
　4.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一次協議書
    。
　5.有關系爭建物之拆除執照於105年9月2日核發。
　6.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二次協議
    書。
　7.系爭增建物之建築執照於106年2月17日核發。
　8.原告於106年4月17日以電子郵件將第三次協議書寄予參加人
    ，嗣參加人與原告遂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三次協議書，而第1
    條記載原告向參加人承租系爭建物1樓部分、「系爭增建物
    」及建物外觀全部等語。
　9.系爭增建物於106年12月20日竣工。
 10.系爭增建物之使用執照於107年2月12日核發。
 11.原告於109年10月16日出具合作同意書，第1條記載原告願參
    與參加人之工作團隊，擔任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之優先
    續約案之「協力廠商」，並於續約後繼續擔任參加人委託之
    商場經營管理公司，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
    營運管理等語。
 12.被告與參加人於109年底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
    地上1樓至4樓商場、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及相關停車
    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　　
　　以上事實有前揭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租約、建築執照存根
    查詢系統資料（包括拆除執照、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第
    二次營運契約等件附卷可稽，並有105年3月24日公共設施東
    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報告會議紀錄、被告105年4月11日
    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4195號函文、105年5月6日東岸停車
    場之商場規劃營運進度報告會議紀錄、被告105年5月24日基
    府交管壹字第1050219898號函文、參加人105年6月21日日停
    000000000號函文及檢送之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變更營
    運計劃書、105年6月30日東岸停車場之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
    營運進度會議紀錄、被告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
    228927A號函文、被告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
    927B號函文、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之協議書、參加
    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原告於106年4月17日
    之電子郵件、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之協議書、原告於109
    年10月16日之合作同意書等件在卷可考（卷一頁309至312、
    399至442、487、卷二頁49至52、109至114、163至168）。
(四)再查，有關原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律關係，
    綜覽並細審前揭書證，可悉相關內容之記載如下：
　1.有關參加人與原告之系爭租約，其上記載「第二條 5.甲方
    （按：參加人）若於『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合
    約期限內無法取得續約資格，視同雙方終止合約。」
　2.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之協議書，其上記載「第
    二條 本約第三條第一項雙方議定之乙方（按：原告）免計
    租金裝潢期：自民國105年3月1日起至民國105年5月31日止
    。今經甲（按：參加人）乙雙方協議，前開乙方之免計租金
    裝潢期延長至民國106年1月31日止。故自民國105年6月1日
    至民國106年1月31日止為乙方免計租金裝潢期（以下簡稱延
    長裝潢期）。第三條 因乙方已給付甲方自民國105年6月1日
    起至民國106年5月31日止之租金票共計12張（每月新台幣貳
    佰伍拾萬元整）。甲方因會計業務之因素，上開乙方已給付
    之租金無法轉做延長裝潢期期間之租金扣抵。故雙方協議就
    延長裝潢期期間之租金扣抵如下：自民國106年起至民國109
    年止，由每年乙方應給付甲方之每年度11、12月當月租金直
    接扣抵，前開當月租金金額為每月新台幣貳佰伍拾萬元整（
    含加值型營業稅）。」
　3.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其上記載「
    第二條 甲（按：參加人）乙（按：原告）雙方就每月租金
    及給付方式協議如下：1.乙方須於取得基隆市政府就本租賃
    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
    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地號等6筆土
    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請』案核發之
    建造執照後一定期日，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1）乙方於
    民國（下同）105年12月底前取得上述建造執照者，則自取
    得建造執照之次月起三個月後，乙方始需開始向甲方支付租
    金。（2）乙方於106年1月1日後始取得上述建造執照者，即
    自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三個月後，乙方始需開始向甲方支付
    租金，如未達一個月之租金月份，則以本約第二頁第三條租
    金所述，以該月份實際租賃天數比例計算該月租金。2.甲方
    並同意本約租金自乙方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之日起至109年1
    2月31日止，此期間之總租金減少新台幣（下同）伍仟萬元
    整。3.因乙方已給付甲方自105年6月1日起至106年5月31日
    止之按月支付租金票共計12張，每月租金為貳佰伍拾萬元整
    （含加值型營業稅）。另因乙方依上開協議約定需開始向甲
    方支付租金之起算日期尚未確定，故雙方約定自乙方取得建
    造執照之日起一週內，需將105年7月27日之協議約定及本協
    議第二條第1項及第2項之約定，就租金扣抵方式以書面約定
    之，乙方需就約定後之每月租金金額，按年開立每月一日為
    兌現日之支票交付甲方提示。甲方並同意乙方依本協議約定
    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時，甲方需同時退還上述乙方依本約已
    給付予甲方未兌現之租金票。4.自乙方依本協議約定開始向
    甲方支付租金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乙方應給付予甲方之
    租金金額，依本約應為每月貳佰伍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
    稅），嗣因本協議約定，乙方於上開期間每月應給付予甲方
    之租金金額，應先扣除本協議第二條第2項租金減價金額伍
    仟萬元整，並依比例攤提至每月乙方應給付甲方之租金金額
    。5.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調整為
    壹佰捌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
　4.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其上亦記載
    「第三條 施工管理 1.乙方施工建設期間，需遵守中華民國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含道路施工交通安全），環境保護及建
    築管理等單位相關法律規定確實執行，乙方工程人員進入工
    地均應戴安全帽，並以安全為最高原則，施工期間如發生緊
    急事故，影響工地內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時，乙方應立即
    向甲方彙報，如因乙方因素導致發生任何意外，乙方除應負
    勞工安全衛生法所訂雇主責任外，對於因此致生之民刑事責
    任並由乙方自行負責。2.本工地由乙方使用之機具、設備、
    安全設施等，不論其為乙方自有或租用或借用或為甲方提供
    者，其檢查、測定均由乙方負責實施。3.外牆工作人員應戴
    安全帽及腰繫安全帶，乙方應檢查工作架之安全性，如工作
    架是否鬆散斷落，本身有否破損，踏板有否支持牢固等等。
    4.本案施工期間，乙方應指派人員擔任工地負責人，代表乙
    方駐在工地，負責督導、管理乙方人員及一切應辦事項，如
    工地負責人有變更時，乙方應主動將工地負責人之聯繫方式
    給予甲方。5.乙方應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水災、火災之防範
    。乙方應於施工基地四周設置圍籬，鷹架外部應加防護網維
    護，以防止物料向下飛散或墜落，並應設置行人安全走廊及
    消防設備。6.雙方需於本標的物建設期間，每周依本標的工
    程進度會同乙方現場管理人員及施作廠商，由甲方及甲方主
    管機關召開工程協調會議，乙方配合招集乙方營造廠商、拆
    除廠商等合作廠商及相關管理人員參與協調會議。」
　5.有關原告於106年4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後參加人與原告於10
    6年間簽訂之協議書，其上記載「第1條 因乙方（按：原告
    ）向甲方（按：參加人）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
    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物外觀全
    部之標的。（以下稱本租賃標的）」
　6.有關原告於106年4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後參加人與原告於10
    6年間簽訂之協議書，其上亦記載「第2條 甲乙雙方就本租
    賃標的每月租金及給付方式協議如下：1.基隆市政府就本租
    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段○○
    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地號等6筆
    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請』案於106
    年2月23日核發建造執照。2.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約定，乙方自取得前揭建照三個月後（即106年5
    月24日起），方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亦即乙方應給付租金之
    起算日為106年5月24日。3.本協議、本約及7月27日協議書
    、12月15日協議書內所稱之租金均包含加值型營業稅。4.自
    106年5月24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該期間之每月租金如
    附表。註：（1）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二項之約定，
    甲方同意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共43.2581月
    ，即43個月又8天），減少乙方應給付之總租金新台幣（下
    同）伍仟萬元整，並由乙方於該期間應給付與甲方之租金中
    按月平均扣抵，故乙方於該期間每月可扣抵之租金金額為1,
    155,853（計算式：50,000,000/43.2581=1,155,853）元，
    不足壹元之金額直接由106年5月份之每月租金中扣抵。（2
    ）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三項之約定，甲方應將先前已
    兌現之乙方為給付租金所開立之支票返還與乙方，並將已兌
    現之金額於乙方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應給付
    與甲方之租金中按月扣抵。查甲方已兌現之租金共計22,500
    ,000元（票號ER：0000000~ER0000000，共計九張），故乙
    方得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應給付與甲方之
    租金中按月扣抵520,134（計算式：22,500,000/43.2581=52
    0,134）元，小不足壹元之金額直接由106年5月份之每月租
    金中扣抵。（3）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三項之約定，
    甲方應於乙方依約開始給付租金即106年5月24日時，將乙方
    已給付甲方，甲方未兌現之下列二張支票返還與乙方：i.票
    號：ER0000000，票面金額：新台幣2,500,000元，發票日期
    ：民國106年4月1日，執票人：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ii.票號
    ：ER0000000，票面金額：新台幣2,500,000元，發票日期：
    民國106年5月1日，執票人：大日開發有限公司（4）甲乙雙
    方就106年5月23日應給付之日租金，同意雙方各負擔一半，
    即由甲乙雙方各負擔40,323（計算式：2,500,000/31/2=40,
    323）元。（5）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六項之約定，乙
    方依約開始給付租金時，應將自摩曼頓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之
    三個月租金（105年6月1日起至105年8月31日止，共計2,550
    ,000元），給付與甲方。另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三項
    之約定，甲方亦應將乙方為給付106年3月之租金而開立之支
    票（票號：ER0000000，金額：2.500,000元）返還與乙方，
    然因甲方會計作業之故，業已兌現，故甲方同意乙方得將該
    金額於乙方應給付與甲方之106年5月份租金中扣抵。（6）
    綜上，乙方應給付甲方之租金為：i.106年5月23日：40,323
    元（計算式：2,500,000/31/2=40,323）。ii.106年5月24日
    至106年5月31日（共8日）：302,925元（計算式：A.2,500,
    000*8/31=645,161（元）（106/05/24-106/05/31）B.1,155
    ,853*8/31=298,321（元）（含小數點剩餘金額36元）C.520
    ,134*8/31=134,238（元）（含小數點剩餘金額10元）D.前
    開第三條第四項之金額NT$40,323（元）故A-B-C+D+2,500,0
    00-2,550,000=302,925（元）（7）106年6月1日起至109年1
    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4,013元（計算式：2,500,000-1,
    155,853-520,134=824,013）。」
　7.有關原告與臺灣善商股份有限公司間之商場租賃契約書（租
    賃期間自106年6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其上記載「
    第二條：租賃期間：2.租賃期間屆滿時，甲方（按原告）若
    就本商場未繼續取得經營權，甲方須於本合約屆滿前提前二
    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乙方（按：臺灣善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於收到通知後，須無條件配合於本合約屆滿前一個月將
    本租賃標的依本契約規定遷讓返還甲方。第十一條：其他事
    項 九、如因不可抗力、天災、政府法令、政策、基隆市政
    府之決定，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甲方或不可歸賣於乙方之事由
    ，導致甲方無法依經營目的使用本標的時，雙方合約視同合
    意終止，且甲乙雙方均不得因此合意終止而向他方請求損害
    賠償與補償。另甲方須於乙方依本契約給付應負擔之各頂費
    用後，應即無息將本契約之履約保證金及乙方已預付之未到
    期租金票全部返還予乙方，甲方不得藉詞拖延。」
　8.有關原告於109年10月16日之合作同意書，其上記載「1.協
    力廠商/協力人員資料：本廠商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願參
    與大日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營廠商）所組成之工作團
    隊，擔任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優先續約一案之
    『協力廠商』，並於本案營運續約後繼續擔任甲方委託之商場
    經營管理公司，負責本案一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
    」
　9.有關被告111年2月21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10207785號函文及
    附件，其上記載「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持續衝擊，本府針對本市停車場促參案110年度第二次
    疫情紓困措施，實施方式詳如說明…」等語，且租金減收回
    饋實際使用人清冊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並有經參加人及原告
    用印，又申請檢附之照片包括系爭增建物（卷二頁283至309
    ）。
 10.有關112年1月16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資產盤點紀
    錄，出席人員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之公司人員，並均有簽名，
    且資產點交財產清冊包括系爭增建物之財產（卷二頁391至3
    95）。
(五)由上可知，有關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被告將系爭建
    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
    、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
    營運後，參加人隨即將前揭標的物中之系爭建物1樓部分、2
    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全部委由原告經營管理，雙方之系爭
    租約並明確記載參加人無法取得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
    續約資格時即視同終止合約；後參加人在公共設施東岸停車
    場營運案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報，與會
    人員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會議之結論記載為「協力廠
    商」，且規劃包括增建系爭建物「2樓至4樓（按：系爭增建
    物）」；嗣經被告同意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
    開發規模」規劃後，參加人與原告隨即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一
    次協議書，明確記載將免計租金之期間由3個月大幅度延長
    至11個月，且之後參加人與原告於拆除執照核發、建築執照
    核發及竣工之過程中，再度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二次協議書及
    第三次協議書，其中第二次協議書明確記載原告於公共設施
    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日始負給付租
    金之義務，並明確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
    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且明確記載
    提升開發規模之施工責任由原告負擔，原告亦應參與被告召
    開之工程會議，又第三次協議書更明確記載原告向參加人承
    租之標的物包括「系爭增建物」，並明確記載原告於公共設
    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間始負給付
    租金之義務，且明確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
    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又原告將
    商場出租予數商家以收取數筆租金，其等之商場租賃契約書
    明確記載原告就商場未繼續取得經營權時商家收到通知後須
    遷讓返還租賃標的物，並且明確記載因被告之決定而原告無
    法經營標的物時雙方合約即視同合意終止；嗣參加人向被告
    申請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前，原告即出具合作同意書，明確
    記載原告為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參加人之「協
    力廠商」，且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
    理，後被告決定與參加人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委託營運之
    標的物即包括系爭增建物；嗣COVID-19疫情爆發，被告就公
    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實施紓困措施，其中之租金減收回
    饋實際使用人清冊明確記載包括原告，並經原告用印在案，
    且申請檢附之照片包括系爭增建物；又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
    營運案之資產盤點紀錄，出席人員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之公司
    人員，並均有簽名，且資產點交財產清冊包括系爭增建物之
    財產。
(六)職故，原告所主張就系爭增建物有支付費用乙節縱若屬實，
    然系爭增建物為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
    之部分，且原告自始至終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
    律關係僅為參加人之協力廠商，其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
    營運案及其後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目的在取得、提高自身
    營業之收入及出租予各商家所收取之數筆租金等對價（按：
    遑論原告與參加人另約定，原告享有相當期間之減免租金利
    益，暨享有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益）。按就建物縱有支付
    費用，然目的非基於取得建物所有權而支付者，並不因此原
    始取得建物所有權，承攬人即為適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2018號、59年度台上字第1590號民事裁判意旨；謝在
    全，民法物權論，上冊，第78頁參照），遑論協力廠商，更
    不會因此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從而，原告主張其支付費用
    興建系爭增建物而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乙節，於法
    無據。因此，原告據此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
    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均應予駁回。
(七)原告雖又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建
    物，故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而得請求確認系爭
    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
    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然系爭增建物
    為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之部分，且原
    告自始至終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律關係僅為參
    加人之協力廠商，其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及其後
    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目的在取得、提高自身營業之收入及
    出租予各商家所收取之數筆租金等對價，且參加人亦同意原
    告享有相當期間之減免租金利益暨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益
    ；又承攬人就興建建物縱支付費用，但不因此原始取得建物
    所有權，遑論原告僅為參加人之協力廠商，更不會因此原始
    取得建物所有權，業如前述。可知，無論系爭增建物是否具
    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原告均不因此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
    之所有權，從而，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於法無據。因此，
    原告據此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
    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
    銷等節，均應予駁回。另原告雖聲請勘驗系爭增建物，證明
    所主張系爭增建物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乙節，然無論
    系爭增建物是否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原告均不因
    此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已如前述，則原告此部分
    之聲請，欠缺調查證據之必要性，應併予駁回。　　
(八)原告雖又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條及第5條約定，其支付租金而
    向參加人租地建屋，故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云云，
    然觀諸系爭租約，第1條記載：「1.甲方（按：參加人）同
    意提供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
    全部由乙方（按：原告）經營管理。本案之『建築外觀』亦由
    乙方設計規劃、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及使
    用執照變更等工作（以下簡稱本案）。2.基隆東岸甲乙方負
    責介面表請參照附件一，相關條件除本合約書規定者外，其
    餘條件或細則，及未來新增修改之條款，得另行以書面約定
    之並視為合約之一部份，效力等同本合約。3.1樓部分所指
    之位置、空間詳如下圖黃色區塊，一樓部分之藍色區域之外
    觀亦由乙方整體設計規劃使用。」第5條記載：「1.甲方應
    提供乙方協助取得建築物圖說文件，供核對現況及規劃設計
    參照之用。2.本案之設計、施工、圖說、規格文件及工程施
    工進度表應送甲方備查，並報請主管機關同意，乙方應按計
    畫書內容確實規劃執行（計畫書如附件二）。3.本案工程如
    應向政府機關申請許可，甲方應提供申請所需證件及用印，
    並配合所需一切手續。4.乙方之設計責任包含依法代為辦理
    本案使用執照（用途）變更之申請，申請之費用由甲乙雙方
    平均分攤。室內裝修許可及消防審查由乙方申請。5.乙方同
    意其於本案所進行的建築及室內設計、裝修及其他一切工程
    ，均應接受甲方之監督，並將書面資料交予甲方備查。並本
    於善良管理人義務，依據建築法及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等相關
    規定負責，並不可違反『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
    基隆市政府相關法規規定，其相關規定由甲方提供予乙方參
    照。」均未見原告所稱之租地建屋約定，故其此部分之主張
    ，並無理由。又原告雖主張倘其與參加人間有約定以租金減
    免而興建系爭增建物，何以無書面約定，故租金減免約定僅
    係展延裝潢施工期之約定，而施工管理約定僅係重申系爭租
    約第5條之約定云云，然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
    議書記載「…乙方（按：原告）須於取得基隆市政府就本租
    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段○○
    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地號等6筆
    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請』案核發
    之建造執照後一定期日，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並接續
    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
    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且繼續記載提升開發規模之施
    工責任由原告負擔，原告亦應參與被告召開之工程會議（按
    ：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簽訂協議書前，參加人業
    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報，原告法定代理人亦與會，
    且被告已同意提升開發規模之計畫案，又拆除執照已核發，
    故此約定絕非重申系爭租約第5條）；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
    間之協議書記載「…因乙方（按：原告）向甲方（按：參加
    人）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乙
    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物外觀全部之標的。（以下稱
    本租賃標的）…」，並記載原告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
    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間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且接
    續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
    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均明顯可證原告與參加人嗣
    後約定原告享有一定期間之減免租金利益暨相當金額之減少
    租金利益，均係因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
    模計畫所致，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抑有進者，
    系爭增建物之使用執照業於107年2月12日核發，而原告對參
    加人得減免之租金竟至109年12月31日止，則原告所主張租
    金減免僅係展延裝潢施工期之約定云云，明顯違反常情）。
    又原告雖主張疫情紓困措施之租金減收回饋收受人係參加人
    ，並非原告，且範圍以停車場為主，不包含系爭增建物，原
    告僅係協助用印云云，然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核與上開租金
    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之客觀記載及申請檢附之照片不符
    ，自無足取。　　
(九)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437號裁定意旨僅係就假處分之
    「程序」事項加以認定，而指出原告就其假處分之請求能否
    謂全未「釋明」（按：可使法院信其主張大概如此）、得否
    以擔保補釋明之不足等節，尚非無疑等語。可知，上開意旨
    明顯與原告於本件本訴就所主張合法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
    之「實體」要件，應負「證明」責任（按：足使法院產生堅
    強之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始足當之），顯然有
    所相異，自不得比附援引，併予敘明。
(十)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增
    建物為原告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
    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均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附麗，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一)反訴原告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約定將反訴原告所
    有之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委託參加人營運，參加人於109年1
    2月31日營運期間屆滿時，應依促參法第12條第1項、第54條
    規定返還東岸停車場委託營運資產。期間，反訴原告於105
    年6月30日同意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依第一次
    營運契約第3條第4款第5目約定，進行變更營運計畫（計畫
    內容係參加人欲就東岸停車場之系爭建物「增建」2至4樓之
    增建工程，雙方約定各項衍生費用及工程經費均由參加人負
    擔，並約定上開計畫闢建完成之建物，將無償移轉予反訴原
    告），並於105年7月11日發函同意參加人依第一次營運契約
    申請改善計畫案，由反訴原告擔任系爭增建物之起造人，參
    加人則於107年2月12日完成系爭增建物之增建。後參加人向
    反訴原告申請優先訂約審查通過，雙方再於109年12月31日
    簽署第二次營運契約，因第一次營運契約屆滿，參加人已返
    還東岸停車場並移轉系爭增建物予反訴原告，則第二次營運
    契約就東岸停車場之委託營運資產範圍，即包含系爭增建物
    在內，並由反訴被告以協力廠商身分，參與反訴原告、參加
    人之第二次營運契約，復以109年10月16日簽署之「合作同
    意書」表明，反訴被告已詳閱投標須知及附件，並同意應受
    第二次營運契約約定之拘束，並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
    場之招租及營運管理」。是依第二次營運契約第2條第1款第
    2目、第12條第1款第1目約定，反訴被告於反訴原告、參加
    人上開約定屆滿或終止時，自應將系爭建物包含1至4樓商場
    部分，返還予反訴原告。　
(二)嗣於112年7月28日，參加人依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約定，
    再向反訴原告申請優先訂約，惟經反訴原告於112年10月17
    日函覆否准。反訴原告並於112年11月至113年1月間，多次
    通知參加人營運契約期限屆至，應盡快完成資產檢查移轉，
    並於113年1月26日公告參加人營運期間屆滿，並與參加人就
    「停車場」範圍完成點交。詎料，反訴被告竟悍然霸佔系爭
    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拒絕配
    合點交，迄今持續占有，作為其經營使用，嚴重影響反訴原
    告對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所有權及管理、使用、收益權限
    ，為此，乃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反訴，請
    求反訴被告將非法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
    ,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三)反訴被告固以系爭租約為據，辯稱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
    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係有權占有云云。然：
　1.105年1月30日，參加人係未經反訴原告同意且違反促參法第
　　51條第1項及第3項之強制規定，將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
　　部及建物外觀出租予反訴被告，是渠等間系爭租約應已因違
　　法而屬無效；縱設系爭租約有效，亦已因反訴原告與參加人
　　間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滿，構成系爭租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之條
　　件而終止，是反訴被告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
    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顯屬無權占有。
　2.又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民事判決意旨，本件情
    形未構成占有連鎖，反訴被告本無從憑其與參加人間之系爭
    租約，作為其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
    平方公尺部分之合法權源。縱設反訴原告與反訴被告間曾成
    立占有連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之第二次營運契約在113年1
    月31日終止後，反訴被告亦不得再憑系爭租約主張占有連鎖
    ，亦徵反訴被告已無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
    02平方公尺部分之合法占有權源，自應對反訴原告負返還所
    有物之責。
　3.況且，反訴被告係以「協力廠商」身分參與參加人與反訴原
    告之第二次營運契約，並於參與前簽署合作同意書同意遵守
    第二次營運契約之約定，業如前述。則渠等第二次營運契約
    既屆期終止而未續約，反訴被告亦同受該契約第12條第1款
    第1目拘束，應將同契約第2條第1款第1目之「委託營運資產
    」（包含地上1至4樓商場），返還予反訴原告。
　4.此外，反訴原告非系爭租約之當事人，兩造亦未締結任何契
    約使反訴被告取得合法之占有權源，是依債之相對性原則，
    反訴原告亦不受系爭租約之拘束，反訴被告更不得據系爭租
    約主張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
    尺部分有合法占有之權。
　5.另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76條第1項規定、財政部106年2月16
    日台財促字第10625503260號函、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
    件優先訂約指引第2點及第4點及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3
    款第2目等規定，反訴原告依促參法第51條之1第3項規定而
    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前，參加人應先依促參法第91條規定辦理
    資產總檢查，並於第二次營運契約無特別約定時，由雙方就
    優先訂約進行規劃、財務評估及研訂繼續履約之條件並召開
    優先訂約確認會議，方得完成議約及簽約。顯見，第二次營
    運契約僅係特別約定參加人如經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
    則取得向反訴原告優先訂約之權利，其優先訂約資格非僅以
    「營運績效」有無達標為準。是反訴被告逕指反訴原告未依
    優先訂約條件與參加人續約，與事實不符。況且，反訴原告
    已依優先訂約指引於112年9月25日召開優先訂約確認會議，
    檢核參加人提出之資產檢查書件，確認其無商場之資產清冊
    、近3年財務狀況佐證資料，而未依促參法上開規定完成資
    產總檢查，故不符合優先訂約條件（且反訴被告、參加人同
    日與會，均未作何反對、要求補正之意思表示），自屬適法
    允當。從而，反訴被告逕稱反訴原告以不正當行為促使條件
    成就云云，顯於法無據。退言之，縱設反訴原告未與參加人
    優先訂約係屬違法，渠等間第二次營運契約亦已業於113年1
    月31日屆期終止，依上開財政部106年2月16日函釋及第二次
    營運契約第16條第4款約定，「優先締約」非原投資契約之
    延續，而係另一「新契約」，故反訴原告、參加人簽訂新約
    前，參加人或反訴被告均無占有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合法
    權源，更無成立占有連鎖之可能。
　6.將來縱使訴願程序或民事訴訟判決認定反訴原告、參加人間
    優先訂約權存在，亦僅係確認反訴原告應重新審查參加人之
    優先訂約權申請，並與參加人議約，在此之前，參加人依舊
    無占有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合法權源，反訴被告徒憑此節
    推認其得基於占有連鎖取得合法占有權源，拒不返還系爭建
    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顯有誤解
    。　　　 
(四)並聲明：
　1.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
    示之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反訴原告。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答辯：
(一)反訴被告係以系爭租約及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之第一次營運
    契約為占有之正當權源，而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
    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
　1.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3項約定，可知參加人依該條約
    定之評分標準達「營運績效良好」、「委託營運期間屆滿5
    個月前向反訴原告聲請繼續訂約」之條件時，即取得優先訂
    約權，然反訴原告卻以112年10月17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202
    51391A號函文，稱參加人有「未提出資產總檢查報告、無法
    提送商場確切財務資料、無法承諾商場建築物登記完成時間
    」等事由，就參加人不予優先訂約。
　2.反訴原告未依上開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標準，審酌參加人
    能否優先訂約，卻逕為不優先續約參加人之決定，此舉顯然
    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所稱「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
    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之情形。是依民法第101條規定
    ，參加人應於收受反訴原告112年10月17日函文時，已取得
    優先訂約權（由參加人就其應取得優先訂約權乙事向鈞院提
    起確認訴訟亦知）。又反訴原告於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後
    ，未依渠等間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與其議約、締約，依民
    法第101條規定，亦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完成營運契
    約續約之締結（蓋參加人與反訴被告之系爭租約第2條已明
    文租期係自105年3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並以參加人
    能否取得營運契約之優先訂約權作為系爭租約之解除條件）
    ，故參加人自得營運該資產至114年12月31日。
　3.依照促參法施行細則第76條第1項規定，資產總檢查乃係取
    得優先訂約權後，議約之準備動作，並非取得優先訂約權與
    否之標準。是反訴原告混淆優先訂約權之取得，及取得優先
    訂約權後議約準備動作，所言自屬無稽。
(二)是以，參加人、反訴被告間系爭租約之解除條件既未成就，
    則系爭租約繼續有效，反訴被告乃基於參加人及反訴原告間
    之營運契約、參加人及反訴被告間之系爭租約，以占有連鎖
    之法律關係，有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
    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而反訴被告既非無權占有，
    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返還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
    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自無理由。
(三)並聲明：
　1.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宣告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以：
　　雖反訴被告辯稱反訴原告於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後，卻未
    依約與其議約、締約，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完成營運
    契約之締約等語，然而，反訴被告所稱民法第101條規定之
    「條件」，應係其與參加人間之系爭租約第2條第5項之合約
    終止條件，此等條件為反訴被告、參加人間之約定，就其內
    容及具體條文均非反訴原告所得知悉，本於債之相對性，反
    訴原告為系爭租約之第三人，實無從促成條件之成就或不成
    就，故反訴被告之上開抗辯並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為
    反訴原告所有，現由反訴被告所占有乙情，業經反訴原告提
    出前揭建物權屬文件（建物登記謄本）等件為證，並經本院
    調取上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等件附卷可
    稽，且為兩造及參加人所不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實。
    至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
    ）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並無法律上之權源，故反訴原
    告得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
    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反訴原告等語，則為反訴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職故，反訴之爭點為：反訴被告占
    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
    有無法律上之權源？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建物1樓
    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
    反訴原告，有無理由？現判斷如下。　　
(二)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定有明文。而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
    占有人對所有人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
    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所有人於占有人無權占有之事實，並
    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
    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所有人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
    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反訴被告雖答辯參加人對反訴原告有營運契約之優先訂約權
    ，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
    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限，且反訴被告與參加人間有系爭租約
    ，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
    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亦具占有之權源云
    云。然「占有連鎖（Besitzkette ）」之原理所產生之效果
    ，核係以三者間之前後兩部分債之契約關係均存在為要件（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98年度台上字第2483號民
    事裁判要旨參照），準此，其中兩者間一部份債之契約關係
    不存在時，當不發生占有連鎖原理所產生之效果。經查，反
    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期間係自105年1月1
    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二次營
    運契約，期間則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按：
    反訴原告與參加人因作業時間而合意將期間延至113年1月31
    日止），業如前述。可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
    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確實均因期滿而消滅，故參加人就
    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業已
    無占有之權源，揆諸上開說明，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債之契
    約關係既已消滅，即不發生占有連鎖之原理所產生之效果，
    從而，反訴被告答辯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其就系爭建
    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
    得主張占有之權源云云，於法無據。
(四)反訴被告雖又答辯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標準，逕
    為不優先續約予參加人，此舉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
    情形，故應視參加人已取得優先訂約權，且參加人取得優先
    訂約權後，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與參加人議
    約、締約，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亦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
    告間已完成營運契約之締結，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
    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
    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云云。然按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
    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
    就時，失其效力，民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
    ，條件乃指當事人間有成立法律行為，僅其效力由條件之成
    就與否而決定；次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
    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
    1條第1項亦有明文，準此，上開規定之要件包括「條件」、
    「成就」、「受不利益」等。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
    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均已因期滿而消滅，業如前述
    ，則反訴被告所指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成立之法律行為究竟
    為何，反訴被告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之答辯，
    於法無據；再者，倘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反訴原
    告所受之不利益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
    則其此部分所辯，亦於法無據。從而，反訴被告答辯依民法
    第101條之規定，應視參加人具優先訂約權，亦應視參加人
    與反訴原告間已訂立營運契約，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
    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
    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云云，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反訴被
    告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
    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假執行，經
    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貞  
訴訟代理人  陳昶安律師
            黃祈綾律師
            萬哲源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基隆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謝國樑  
本      訴
訴訟代理人  潘彥安律師
            詹義豪律師
            簡榮宗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劉貹岩律師
反      訴
訴訟代理人  葉慶元律師
            蔡步青律師
            關治維律師（已終止委任）
參  加  人  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幸福  
訴訟代理人  吳志勇律師
            蔡佳蓁律師
            朱耿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將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地號及基隆市仁愛區中央段一小段二○、二○之四、二○之五、二三之一地號土地之基隆市○○區○○段○○段○○○○號房屋（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號）一樓如附圖一（B2-1）所示之部分（面積為一千三百零二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三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柒仟肆佰參拾伍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貳億貳仟參佰零柒萬壹仟玖佰貳拾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查原告起訴主張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建物（即基隆市○○區○○段○○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2、3、4樓之增建物（下稱系爭增建物），係其獨立出資興建之增建物，應由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且其係基於參加人與其於民國105年1月30日訂定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遂取得於系爭建物上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合法權源。為此訴請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被告則表示，其於104年底、109年間，就公共設施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下稱東岸停車場）資產之營運移轉案，與參加人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等相關規定先後訂定營運移轉契約（營運期間分別自105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110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下分稱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參加人基於上開營運契約之法律關係取得東岸停車場（含系爭建物、系爭增建物等）之營運管理權限，並邀同原告擔任東岸停車場商場營運之協力廠商，然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滿後，參加人已將東岸停車場「停車場」部分點交予被告，原告卻未將東岸停車場「商場」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返還被告，被告乃據以提起反訴（卷一頁529至541）。核本件反訴訴訟標的與本訴之防禦方法互相牽連，兩訴言詞辯論之資料亦可相互利用，亦無專屬管轄之情形，則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原告提起反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其原始取得所有權，被告卻逕將系爭增建物納入被告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增改修建營運移轉（ROT）案之營運範圍，於113年1月31日點交予訴外人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且於113年2月5日就系爭增建物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於113年3月7日登記為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人等語。是兩造就系爭增建物是否為原告所有，顯有爭執而不明確，且關係原告能否對被告主張權利，故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確認利益。
參、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當事人對於第三人之參加，得聲請法院駁回。但對於參加未提出異議而已為言詞辯論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第6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將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聲字第269號、104年度台抗字第14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詳言之，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414號、94年度台抗字第118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參加人與被告即反訴原告間有締結第二次營運契約，約定參加人受被告即反訴原告委託營運包含系爭增建物之系爭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乙情，有第二次營運契約附卷可稽（卷一頁103至144）。其次，參加人與原告即反訴被告間有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即反訴被告向參加人承租系爭建物1樓部分、系爭增建物及建物外觀全部乙情，亦有租賃契約書及106年4月17日協議書在卷可考（卷一頁79至86、309至312）。再者，原告即反訴被告以本訴聲明：確認系爭增建物均為原告所有、被告應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應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被告即反訴原告則以反訴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等語。由上可知，本件本訴之爭點為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人為何人，本件反訴之爭點為原告即反訴被告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被告即反訴原告得否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且上開爭點顯影響參加人與被告即反訴原告間之第二次營運契約期滿後之後續問題，亦會影響參加人與原告即反訴被告間之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揆諸上開說明，參加人當為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其所為之訴訟參加（卷一頁287至291、607至610），於法並無不合。　
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或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訟經濟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0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一、本訴部分：原告起訴時原係聲明：「(一)確認坐落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二)禁止被告占有前項不動產，或以其他妨害原告行使第一項確認權利之行為。(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卷一頁11）。嗣原告將訴之聲明變更為：「(一)確認坐落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二)禁止被告占有前項不動產，或以其他妨害原告行使第一項確認權利之行為。(三)被告應將前『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原告。(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卷一頁335、521）。原告後將訴之聲明變更為：「(一)確認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二)被告應將前『一』項之建物返還予原告。(三)被告應將前『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卷三頁152）。
二、反訴部分：反訴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反訴被告應將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000地號及基隆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二）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卷一頁529），復於113年5月27日以民事反訴減縮聲明狀將上開聲明變更為：「(一)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二)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卷二頁26）。
三、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係屬基礎事實同一之請求，且變更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有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變更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被告及參加人程序權之保障，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自應准許。
四、經核反訴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伍、按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先決問題者而言。若他訴訟是否成立之法律關係，並非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其訴訟程序即毋庸停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反訴被告表示參加人對反訴原告有優先訂約權，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限，且反訴被告與參加人間有系爭租約，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亦具占有之權源，而參加人已提起確認優先訂約權訴訟（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且參加人之占有權限存在與否及反訴被告之系爭租約存在與否，均以參加人是否取得優先訂約權為先決問題，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規定裁定本件之反訴部分停止訴訟程序等語。惟查，無論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裁判參加人之優先訂約權是否存在，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確實均因期滿而消滅，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已無占有之權源，則反訴被告答辯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云云，於法無據。又反訴被告雖答辯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標準，不優先續約予參加人，此舉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應視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且應視其與反訴原告間已締結營運契約之續約，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云云，然依民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條件」係以有「法律行為」為前提，且觀諸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其要件包括「條件」、「成就」、「受不利益」等，但是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均已因期滿而消滅，則反訴被告所指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法律行為究竟為何，反訴被告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又反訴原告若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則反訴被告所稱反訴原告所受之不利益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即不可採（按：理由詳實體事項、反訴部分、本院之判斷）。可知，無論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裁判參加人之優先訂約權是否存在，反訴被告答辯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具占有之權源云云，於法無據。從而，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號訴訟所裁判是否成立之法律關係，顯非本件反訴之先決問題，則反訴被告據此聲請裁定停止本件反訴之訴訟程序，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依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進行招標，復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土地之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以OT模式經營，並約定優先訂約次數以2次為限，第1次優先訂約以3年為上限，第2次優先訂約以2年為上限。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場上開營運資產後，遂於105年1月30日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建物部分1樓空間、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並約定建築外觀由原告設計、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及使用執照變更，就此，原告乃取得於系爭土地暨系爭建物上興建建物之合法權源。
(二)原告為完善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整體（包含商場、停車場）規劃、使用，遂「獨立出資」委請建築師重新設計規劃東岸停車場之使用，除拆除系爭建物部分內部空間外，尚新增建2、3、4樓部分（即系爭增建物），計支出高達新臺幣（下同）289,182,412元。又參系爭建物平面圖與照片，亦徵原告獨立出資興建之系爭增建物，均有獨立出入口直達建築物外，亦可自由出入1至3樓，無需經過1樓商場內部店面，且四周牆壁均得明確劃分各樓層為獨立空間，可作獨立經濟、營業使用，與被告所有之系爭建物1樓可明顯區隔；且系爭增建物3、4樓均有頂蓋、牆壁、窗戶，足以遮風避雨，現均已出租予商店經營；至系爭增建物固無獨立水、電錶，然水、電錶僅係影響水電計價且可隨時分別獨立裝設之物，尚不影響系爭增建物本身使用及構造之獨立。是以，系爭增建物具使用、構造上獨立性，當為獨立之物，得為所有權之客體，可單獨認定所有權，而非附屬建物。又系爭增建物於106年12月20日竣工，107年2月12日取得使用執照，原告未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惟為系爭增建物之唯一出資、興建者，於系爭增建物新建完成時，當然依法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亦不因稅籍登記、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名義人為他人而有所差異；又原告未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前，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不生變動，為原告單獨所有，原告依民法第765條規定，對系爭增建物有使用、管領權限。
(三)詎於109年底，被告、參加人續訂第二次營運契約時，竟無故將原告原始取得之系爭增建物，列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委託營運資產範圍，並約定於第1次優先訂約之營運期屆滿後「應返還」系爭增建物予被告；被告於112年12月11日東岸停車場重新招商時，亦無故將系爭增建物納入東岸停車場ROT案營運範圍。被告甚於113年1月31日至次日凌晨，逕自破壞、拆換系爭增建物門鎖，再於同年2月5日就系爭增建物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同年3月7日完成所有權登記。被告上開行為顯已侵害原告對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剝奪原告對於系爭增建物之占有、支配權能。為此，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
(四)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1.依歷來實務見解，原告為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人，即便被告業已另就系爭增建物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原告仍不受登記公示效力之拘束，得就系爭增建物所有權續為爭執。本件被告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交予參加人營運管理，原告再與參加人簽署系爭租約，支付足額租金向參加人租地建屋，新建系爭增建物，此觀系爭租約第1條、第5條約定即知。是原告係就系爭租約獨立出資興建系爭增建物，而原始取得所有權，如被告不同意原告於系爭土地上新建系爭增建物，至多僅生被告對原告有無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拆除系爭增建物之問題，被告尚無從因此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
　2.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未曾參與被告、參加人間之法律關係，故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不受被告、參加人之其他契約關係、承諾或會議紀錄影響，或得解釋原告有代他人興建系爭增建物之意思，而產生所有權變動之效果。且參被告、參加人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增建物」本非雙方約定之「營運資產」，顯然系爭增建物自始未包含於第一次營運契約之內。再觀第一次、第二次營運契約內容，均未就營運期間內新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或移轉作何約定，被告自無法律上原因可藉上開契約即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況參財政部113年3月13日之新聞稿說明，亦見第一次營運契約經明訂為OT案，非ROT案，是縱105年間被告核定增建系爭增建物，亦係附屬事業之增建，而非促參法所定政府現有建設之增建、改建及修建，而無促參法適用，即便被告、參加人嗣於109年底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原告原始取得之系爭增建物列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資產範圍，亦無改變系爭增建物自始未存續或包含於被告、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營運約定範圍內之事實，被告自不能據此辯稱其已依第二次營運契約、促參法第12條第1項及第54條規定，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自明。
　3.此外，被告雖再稱原告、參加人間係合資興建系爭增建物，系爭增建物非原告獨自出資興建云云，然被告未為任何舉證，倘原告與參加人間果有約定以租金減免而合資興建系爭增建物之約定，何以未明訂於書面；又原告與參加人於105年7月27日、105年12月15日就系爭租約增訂之協議書，亦未提及任何關於「出資興建」之用語，或載明出資興建之金額、稅負、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等重要事宜，亦與常理不符。實則，系爭增建物係因裝潢施工期間展延，原告為免長期無法使用租賃標的物卻仍須支付全額租金之不公平狀態，乃與參加人協商延長免租裝潢期及調整租金金額，否則雙方原先於系爭租約第2條及第3條約定之裝潢免租金期限僅3個月（105年3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但原告興建系爭增建物前，須進行變更土地使用分區、都市審議等眾多事項，顯難於時限內達成前開目的。是原告、參加人乃先後於105年7月27日、105年12月15日進行協議，先以105年7月27日協議書第2條將免計租金之裝潢期展延至106年1月31日止，再以105年12月15日協議書第2條第1項合意開始支付租金之時點，並於同條第2項約定參加人同意自原告繳納租金之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減免共5,000萬元之租金，此為雙方商業談判之結果。由此結果觀察，原告、參加人確實僅係討論免租金裝潢期之延長，而與租金折抵、興建系爭增建物等事毫無關涉。至此後雙方於106年4月17日之協議書第2條第4項第1款，亦僅係就前列「減免5,000萬元」之實際減免方法明確約定，仍與系爭增建物是否由原告、參加人共同出資興建無關。
　4.至105年12月15日協議書第3條「施工管理」約定，僅係重申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觀諸原告、參加人締結系爭租約時，並無興建系爭增建物之情，故該條約定僅係賦予參加人依系爭租約監督、管理租賃標的物之施工狀況之權利，並無創設其他法律關係之意。參加人逕指原告知悉系爭增建物之增建工程係為被告所建，並非原告本身云云，僅係其主觀臆測。至上開約定使參加人、被告為系爭增建物召開工程協調會議，亦僅係被告擔任系爭增建物名義起造人，為履行建築法規義務，遂約定由被告及參加人召開工程協調會議，由原告召集營造廠參與，與常情相符。況若原告係為被告出資興建系爭增建物，何以未曾與被告約定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致系爭增建物完工多年，均未登記予被告或參加人，甚於本件爭議發生前，亦未要求原告辦理所有權之移轉。
　5.依參加人105年7月15日日停0000000000號函旨可見，參加人歷來均認其與被告間之營運契約要屬機密，在未經被告同意提供前，原告不曾閱覽相關完整文件，當無從知悉被告、參加人第二次營運契約中，已將系爭增建物包含於營運範圍之情事。是被告所執之109年10月16日合作同意書，至多僅表明原告同意遵守與參加人之合作，擔任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協力廠商，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招租及營運管理，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歸屬或處分無涉，被告以原告簽署該同意書而推認原告無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並無理由；且原告雖不經登記即享有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但原告如欲處分物權時，仍應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先為登記，故斯時原告所出具合作同意書，顯不生任何處分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之效力，遑論將因此喪失所有權。至上開合作同意書所列之「投標須知及附件」，原告未曾見聞，被告亦迄未提出，原告否認該文件存在，上開合作同意書第2條就協力廠商詳閱「投標須知及附件」之約定，應屬無效。縱設該「投標須知及附件」文件存在，原告亦可能僅審閱「投標須知及附件」而非第二次營運契約本身，要無以被告、參加人間之約定強行擴張至原告身上。
　6.被告111年2月21日函文所提供之租金減收回饋，實際收受相關回饋之人係參加人，並非原告，且收受回饋之範圍係以停車場為主，尚不包含系爭增建物，原告當時僅係在參加人申請紓困時協助用印而已。
(五)並聲明：
　1.確認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00號2樓、3樓以及4樓之建物均為原告所有。
　2.被告應將前「一」項之建物返還予原告。
　3.被告應將前「一」項不動產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
　4.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被告係依法、依約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
　1.被告前依促參法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辦理招商，由參加人獲得最優申請人資格，雙方於104年12月間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營運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該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記載，被告委託參加人營運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營運資產範圍包括「…『頂樓和平廣場』、『地上1樓84格小型停車位（可改為商場使用）、商場』、『地下1樓120格小型停車位、623格機車停車位』、『地下2樓181格小型車停車位』、『地下3樓180格小型車停車位』、『地下4樓185格小型車停車位』…」。而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場營運權後，依促參法第12條第1項、第54條規定、第一次營運契約第3條第4項第5款及第6款約定，於105年3月24日提出停車場改善方案簡報予被告審查，經被告同意改善方向，雙方遂於同年5月6日針對營運規模、商場面積及整體意象進行洽談，參加人復於同年6月21日向被告提出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說明書，經被告於同年6月30日召開會議討論，於同年7月11日發函表明同意參加人將系爭建物部分拆除、增建至地上4樓之改善（增建）計畫，雙方並合意「就東岸停車場改建之各項衍生費用及工程經費由參加人負擔」、「商場闢建完成營運期滿（即109年12月31日），參加人同意將商場無償移轉予被告」。嗣參加人依上開改善計畫，由被告為起造人闢建系爭增建物，被告則得於東岸停車場營運期滿後之110年1月1日，向參加人請求履行移轉系爭增建物。是依上開約定，被告即取得增建完成後建物之全部所有權。
　2.雙方復於109年底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約定重新議約，再訂110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第二次營運契約，除於該契約第2條第1項即明載被告委託參加人營運之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資產，尚包括系爭建物「地上1樓至4樓之商場」（即系爭增建物），足徵系爭增建物已無償移轉予被告，並納入東岸停車場委託營運資產範圍之內（此後東岸停車場之資產盤點，即包含停車場及商場財產清冊、盤點紀錄，並均經原告簽名無訛）。
(二)原告固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其單獨出資興建而取得所有權，然而：
　1.系爭增建物非原告所獨立出資興建：
　⑴原告雖提出系爭增建物營建費用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實際出資興建者，然其與三固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訂定之工程承攬合約書、統一發票等，尚不足認原告有實際支付報酬，且復無任何工程施工照片、工作日誌等相關資料，亦無足認系爭增建物由原告出資興建。況系爭增建物係被告同意後由參加人自行負擔費用興建，業如前述，則參加人係自行闢建或委由他人承攬，或因其他法律關係而完成建物增建均非所問，尚難逕認原告即為系爭增建物之出資者。
　⑵被告於105年7月11日發函表明同意參加人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增建至地上4樓之改善增建計畫後，參加人為取得增建費用，乃於105年7月27日、105年12月15日及106年間與原告簽署系爭租約之增補協議書，約定原告先行「墊付」興建系爭增建物之費用，參加人再以「減免月租金」之方式，將興建費用「返還」予原告，並表明原告向參加人協議承租之範圍，尚包含系爭增建物在內。顯見，系爭增建物非原告之所有物，且原告僅為系爭建物之承租人，此參106年4月17日之協議書第1條、第2條第4項第1款即明。
　⑶原告雖稱其與參加人為上開協議，係針對「裝潢期免租金」，並非以「租金折抵興建費用」云云。然若參加人因興建工程對原告租金加以減免係屬於免租期，參加人自107年2月12日取得使用執照後，即無由再減免107年2月13日至109年12月31日之租金，惟依上開協議，參加人係自「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均有對原告減免租金，數額甚至高達5,000萬元，足認參加人如非係以租金折抵興建費用以返還代墊費用，實無可能為此高額之租金減免。且觀上開減免期間長達「2年11月」，顯逾一般裝潢期之長度，出租人為維護己身權益，實無可能給予長達數年之裝潢「免租期」，遑論「免租期」通常承租人不會計算租金收入，此亦與原告及參加人約定「總租金減少」5,000萬元之文字不符，反徵參加人係將其原本應收取之租金「作價」為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出資無訛。　
　2.系爭增建物為附屬建物，應為原建物所有權人所有：　　
　⑴興建系爭增建物之初，原告已知系爭增建物附著之系爭土地、系爭建物均為被告所有，即本得預見如未得被告同意興建建物，日後當有需要繳回或衍生糾紛之虞，為原告所不爭執。
　⑵觀諸系爭增建物，係依附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停車場之土地而存在，且系爭增建物均無獨立水錶、電錶，與系爭建物1樓、地下室共用水電以獲取水源及電力；且系爭增建物相關出入口亦係利用系爭建物1樓為基礎，系爭增建物與1樓原建物共用樓梯（1樓商家「寶雅」、「體育用品店」之間，有向2樓延伸之樓梯，係被告既有設施），兩者於使用上結為一體；系爭增建物之4樓，非全有天花板等遮風避雨之設施，且絕大部分作為PU跑道；復參原告提出之系爭建物消防設備分佈暨避難路線圖，更徵其中包含：1樓內部通往2樓突出物狹小空間之手扶梯無法到達2樓；綠框右側部分所設樓梯及電梯僅有部分，且樓梯無法達到2樓，電梯則僅通往地下1至4樓，無法通往3、4樓；藍框部分雖設有樓梯，然在1樓外部設有鐵門無法通行至3樓；消防發電總機原均設於地上2樓停車場管理室後方，為整棟建物消防及緊急發電所仰賴各情，足認系爭增建物不僅係使用被告原有設備、產權所建，於構造及使用上，更無獨立性之可言，應認系爭增建物即屬系爭建物之「附屬建物」。
　⑶此外，原告就系爭增建物坐落之土地無應有部分存在，即更無可能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之法律權源，則系爭增建物，當應屬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即被告所有。至原告所提及「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之所有權歸屬，與本件經參加人、被告合意「增建」之「系爭增建物」性質迥然有別，自不得比附援引。
(三)原告明知其為參加人之「承租人」及「協力廠商」，且對系爭增建物並無所有權：
　1.觀諸系爭租約第1條內容，原告、參加人間之租賃範圍本僅限於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部」，是原告所得設計、規劃、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及使用執照變更亦僅限於此等部分，渠等自始未約定原告有使用系爭土地及於系爭建物上「興建建物」之權利，更未曾取得被告授權「興建建物」，是原告主張其與參加人訂定系爭租約後合法取得系爭土地及於系爭建物上興建建物之合法權源，並無理由，且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本不得向被告主張其與參加人在系爭租約上之權利，原告徒憑系爭租約主張取得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坐落土地暨於停車場興建、闢建、增建建物之合法權源，要屬無據。再者，參加人、原告於106年4月17日曾就系爭租約再為協議，該協議書第1條即明文，原告向參加人承租東岸停車場之範圍係包括「1樓部分、2樓全部及3、4樓」，顯然原告自106年起，即知悉其就東岸停車場之承租範圍包含系爭增建物，否則如原告自始認為系爭增建物係由其享有所有權，則何須向參加人「承租」系爭增建物並支付租金。
　2.實則，參加人因營運績效良好，符合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3項第2款第1目及第2目約定之優先訂約條件，其乃於109年4月30日發函檢附未來投資計畫，向被告申請續約；被告則提出包含「系爭增建物」在約定內之「第二次營運契約草稿」予參加人審閱，參加人復與原告洽談轉租等相關事宜。原告再於109年10月16日即出具合作同意書，表明與參加人組成經營工作團隊，擔任「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優先續約一案」之「協力廠商」，負責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顯見其已知悉系爭增建物係包含在被告、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之營運委託管理範圍之內。且細繹原告簽立上開合作同意書內容，原告於第二次營運契約訂定之前，即表明同意擔任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營運之協力廠商，「詳閱」參加人與被告間第二次營運契約之「投標須知及其附件」，同意遵守營運契約約定後，方於同意書上簽名為憑。足徵原告斯時確知本件委託營運資產範圍包含「系爭增建物」，且明知該建物所有權歸屬被告所有，原告僅為招租管理之廠商，而對此未有爭執（否則，殊難想像原告未為爭執，且以原告、參加人間就東岸停車場之合作關係，原告會對參加人、被告續約之內容毫無所悉，且願於不知情之狀況下，逕自簽署上開合作同意書）。
　3.是以，原告於參加人及被告續訂第二次營運契約時，顯已明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委託資產」之範圍包括系爭增建物，亦明確知悉其為「協力廠商」之定位。況參加人與被告第二次續約後，適逢新冠疫情，參加人尚據商場（包含系爭增建物）及停車場人流減少而向被告申請紓困補助，依被告111年2月21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10207785號函文說明，原告身為協力廠商，亦同受有土地及權利金減免回饋，並於租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上簽收無訛，是原告就被告委託營運東岸停車產之資產範圍包含系爭增建物，且其並無系爭增建物所有權等情，顯均明確知悉。原告臨訟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人云云，尚乏依據。　
(四)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增建物，並無理由：
　1.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之建物，早於93年6月8日為第一次登記，其登記之層次為1層、騎樓、夾層、地下1層、地下2層、地下3層、地下4層，嗣於113年3月7日為增建之登記，登記之層次為1層、2層、3層、4層、騎樓、地下1層、地下2層、地下3層、地下4層，顯然第一次登記時之「夾層」已因增建系爭增建物而消失，原告亦無法確認夾層於今是否安在，則原告應如何主張其所有之範圍，即屬有疑。若原先之被告所有系爭建物之「夾層」經增建後改為「第二層」，原告就原夾層之面積，即屬無權主張。
　2.依民法第757條規定，物權於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是原告起訴狀自認系爭增建物至起訴之日既屬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原告自無所有權可言。又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之人，必請求之人具有所有權為其前提，若無所有權者，即不得依此規定加以請求。則原告既未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縱設系爭增建物均係原告出資興建，亦不得創設物權之種類逕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而為本件請求。
(五)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以：
(一)參加人、原告針對系爭租約第6條第1、6（按：應為第7款）款已明文約定「乙方（即原告）同意其於本案內進行的營運及其他一切行為，均應接受甲方（即參加人）監督，並不可違反『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基隆市政府相關法規規定」；「本租約合法終止或租期屆滿，乙方應即遷出，將房屋遷讓交還甲方，並不得要求甲方支付任何遷移費用」等內容，原告於106年4月17日自行修訂提出之增補協議書，亦明文標註「乙方向甲方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物外觀全部之標的」等語，均可證原告乃明確知悉，其為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承租人」，有依參加人、被告間之營運契約及參加人、原告間之系爭租約「返還租賃標的物」之義務；且其已自行將系爭建物3、4樓修訂為租賃標的，亦徵其同意於系爭租約終止後，應配合參加人與被告之點交程序，將系爭建物（包括系爭增建物）返還予被告。
(二)原告並未獨立出資興建系爭增建物。由原告與參加人106年4月17日協議書「註」部分內容，已明確可見參加人係以「折讓租金」之方式就系爭增建物為出資，並明文約定原告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減免租金，嗣參加人再將先前已兌換之租金支票返還原告並就已兌換之金額按月扣抵，故參加人否認原告為系爭增建物獨立出資之主張。且依原告109年10月16日合作同意書之約定，亦徵原告即便未看過第二次營運契約之內容，仍顯然知悉被告委託營運之範圍已包含系爭增建物在內。遑論後因疫情影響，參加人及原告均有獲被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紓困租金減收之回饋，此參被告111年2月21日函文及實際使用人清冊即知。
(三)豈料，參加人於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期前，依該契約第16條約定向被告申請優先訂約審查未予通過，被告遂依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2條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產總檢查及移轉、歸還作業指引等規定，請求參加人移轉營運；同時，參加人亦以系爭租約已視同終止為由，請求原告返還系爭建物（包括系爭增建物）並進行點交。但原告收受通知後，竟突然改稱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而拒絕配合後續營運移轉程序，並提起本件訴訟主張對系爭增建物具有所有權，顯與客觀事證矛盾，並非可採。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被告前於104年間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營運進行招標，由參加人得標，被告並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並約定優先訂約次數以2次為限，第1次優先訂約以3年為上限，第2次優先訂約以2年為上限；參加人取得東岸停車場之營運後，遂於105年1月30日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全部，期間自105年3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有關系爭建物之拆除執照於105年9月2日核發，系爭增建物建築執照於106年2月17日核發，且系爭增建物於106年12月20日竣工，使用執照並於107年2月12日核發；後被告於109年底與參加人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地上1樓至4樓商場、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等情，業經原告提出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公告資料、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租約、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資料（包括拆除執照、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卷一頁33至144），並經被告提出建物權屬文件（建物登記謄本）、第一次營運契約、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資料、使用執照、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卷一頁393至397、443至486、489至496），且經參加人提出系爭租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為證（卷一頁299至308、313至314、319至322），亦經本院調取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等件附卷可稽（卷一頁361至363），堪信此部分之事實為真實。至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之實際且唯一之出資興建者，且系爭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建物，故原告得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進而得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職故，本訴之爭點為：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增建物之實際且唯一之出資興建者，故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等語，有無理由？原告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建物，故其得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等語，有無理由？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應否准許？現判斷如下。
(二)按原告提起所有權確認之訴，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自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準此，主張其已合法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者，自應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5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件被告及參加人間、參加人及原告間之法律關係，發生時序分別如下：
　1.被告與參加人於104年12月間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約定被告將系爭建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
　2.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月30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參加人將前揭營運契約標的物中之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全部，委由原告經營管理。
　3.參加人於105年3月24日在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報告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報內容，且與會人員除參加人法定代理人外，尚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嗣被告以105年4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4195號函文表示，同意上開提升開發規模之方向。參加人於105年5月6日在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進度報告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營運規模、商業面積及整體意象規劃之簡報內容，而會議結論第2點記載請參加人及協力廠商於規劃設計中加入年輕、活潑及親子元素與空間等語，且與會人員除參加人法定代理人外，尚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後被告以105年5月24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9898號函文表示，請參加人速完成商場整體規劃說明，並提送改善計畫書。參加人以105年6月21日日停000000000號函文，檢送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書，第貳項「整體規劃設計說明」即包含增建2樓至4樓之平面配置圖及建築圖，並於105年6月30日東岸停車場之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營運進度會議中，確認辦理之細節。嗣被告以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A號函文表示，請參加人速依上開會議結論事項辦理，並同時以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B號函文表示，同意參加人申請改善計畫案。
　4.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一次協議書。
　5.有關系爭建物之拆除執照於105年9月2日核發。
　6.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二次協議書。
　7.系爭增建物之建築執照於106年2月17日核發。
　8.原告於106年4月17日以電子郵件將第三次協議書寄予參加人，嗣參加人與原告遂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三次協議書，而第1條記載原告向參加人承租系爭建物1樓部分、「系爭增建物」及建物外觀全部等語。
　9.系爭增建物於106年12月20日竣工。
 10.系爭增建物之使用執照於107年2月12日核發。
 11.原告於109年10月16日出具合作同意書，第1條記載原告願參與參加人之工作團隊，擔任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之優先續約案之「協力廠商」，並於續約後繼續擔任參加人委託之商場經營管理公司，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等語。
 12.被告與參加人於109年底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將系爭建物地上1樓至4樓商場、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　　
　　以上事實有前揭第一次營運契約、系爭租約、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資料（包括拆除執照、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第二次營運契約等件附卷可稽，並有105年3月24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報告會議紀錄、被告105年4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4195號函文、105年5月6日東岸停車場之商場規劃營運進度報告會議紀錄、被告105年5月24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19898號函文、參加人105年6月21日日停000000000號函文及檢送之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變更營運計劃書、105年6月30日東岸停車場之商場改善計畫及規劃營運進度會議紀錄、被告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A號函文、被告105年7月11日基府交管壹字第1050228927B號函文、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之協議書、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原告於106年4月17日之電子郵件、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之協議書、原告於109年10月16日之合作同意書等件在卷可考（卷一頁309至312、399至442、487、卷二頁49至52、109至114、163至168）。
(四)再查，有關原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律關係，綜覽並細審前揭書證，可悉相關內容之記載如下：
　1.有關參加人與原告之系爭租約，其上記載「第二條 5.甲方（按：參加人）若於『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合約期限內無法取得續約資格，視同雙方終止合約。」
　2.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7月27日之協議書，其上記載「第二條 本約第三條第一項雙方議定之乙方（按：原告）免計租金裝潢期：自民國105年3月1日起至民國105年5月31日止。今經甲（按：參加人）乙雙方協議，前開乙方之免計租金裝潢期延長至民國106年1月31日止。故自民國105年6月1日至民國106年1月31日止為乙方免計租金裝潢期（以下簡稱延長裝潢期）。第三條 因乙方已給付甲方自民國105年6月1日起至民國106年5月31日止之租金票共計12張（每月新台幣貳佰伍拾萬元整）。甲方因會計業務之因素，上開乙方已給付之租金無法轉做延長裝潢期期間之租金扣抵。故雙方協議就延長裝潢期期間之租金扣抵如下：自民國106年起至民國109年止，由每年乙方應給付甲方之每年度11、12月當月租金直接扣抵，前開當月租金金額為每月新台幣貳佰伍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
　3.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其上記載「第二條 甲（按：參加人）乙（按：原告）雙方就每月租金及給付方式協議如下：1.乙方須於取得基隆市政府就本租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請』案核發之建造執照後一定期日，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1）乙方於民國（下同）105年12月底前取得上述建造執照者，則自取得建造執照之次月起三個月後，乙方始需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2）乙方於106年1月1日後始取得上述建造執照者，即自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三個月後，乙方始需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如未達一個月之租金月份，則以本約第二頁第三條租金所述，以該月份實際租賃天數比例計算該月租金。2.甲方並同意本約租金自乙方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之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此期間之總租金減少新台幣（下同）伍仟萬元整。3.因乙方已給付甲方自105年6月1日起至106年5月31日止之按月支付租金票共計12張，每月租金為貳佰伍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另因乙方依上開協議約定需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之起算日期尚未確定，故雙方約定自乙方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一週內，需將105年7月27日之協議約定及本協議第二條第1項及第2項之約定，就租金扣抵方式以書面約定之，乙方需就約定後之每月租金金額，按年開立每月一日為兌現日之支票交付甲方提示。甲方並同意乙方依本協議約定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時，甲方需同時退還上述乙方依本約已給付予甲方未兌現之租金票。4.自乙方依本協議約定開始向甲方支付租金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乙方應給付予甲方之租金金額，依本約應為每月貳佰伍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嗣因本協議約定，乙方於上開期間每月應給付予甲方之租金金額，應先扣除本協議第二條第2項租金減價金額伍仟萬元整，並依比例攤提至每月乙方應給付甲方之租金金額。5.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調整為壹佰捌拾萬元整（含加值型營業稅）。」
　4.有關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其上亦記載「第三條 施工管理 1.乙方施工建設期間，需遵守中華民國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含道路施工交通安全），環境保護及建築管理等單位相關法律規定確實執行，乙方工程人員進入工地均應戴安全帽，並以安全為最高原則，施工期間如發生緊急事故，影響工地內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時，乙方應立即向甲方彙報，如因乙方因素導致發生任何意外，乙方除應負勞工安全衛生法所訂雇主責任外，對於因此致生之民刑事責任並由乙方自行負責。2.本工地由乙方使用之機具、設備、安全設施等，不論其為乙方自有或租用或借用或為甲方提供者，其檢查、測定均由乙方負責實施。3.外牆工作人員應戴安全帽及腰繫安全帶，乙方應檢查工作架之安全性，如工作架是否鬆散斷落，本身有否破損，踏板有否支持牢固等等。4.本案施工期間，乙方應指派人員擔任工地負責人，代表乙方駐在工地，負責督導、管理乙方人員及一切應辦事項，如工地負責人有變更時，乙方應主動將工地負責人之聯繫方式給予甲方。5.乙方應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水災、火災之防範。乙方應於施工基地四周設置圍籬，鷹架外部應加防護網維護，以防止物料向下飛散或墜落，並應設置行人安全走廊及消防設備。6.雙方需於本標的物建設期間，每周依本標的工程進度會同乙方現場管理人員及施作廠商，由甲方及甲方主管機關召開工程協調會議，乙方配合招集乙方營造廠商、拆除廠商等合作廠商及相關管理人員參與協調會議。」
　5.有關原告於106年4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後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簽訂之協議書，其上記載「第1條 因乙方（按：原告）向甲方（按：參加人）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物外觀全部之標的。（以下稱本租賃標的）」
　6.有關原告於106年4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後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簽訂之協議書，其上亦記載「第2條 甲乙雙方就本租賃標的每月租金及給付方式協議如下：1.基隆市政府就本租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請』案於106年2月23日核發建造執照。2.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約定，乙方自取得前揭建照三個月後（即106年5月24日起），方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亦即乙方應給付租金之起算日為106年5月24日。3.本協議、本約及7月27日協議書、12月15日協議書內所稱之租金均包含加值型營業稅。4.自106年5月24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該期間之每月租金如附表。註：（1）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二項之約定，甲方同意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共43.2581月，即43個月又8天），減少乙方應給付之總租金新台幣（下同）伍仟萬元整，並由乙方於該期間應給付與甲方之租金中按月平均扣抵，故乙方於該期間每月可扣抵之租金金額為1,155,853（計算式：50,000,000/43.2581=1,155,853）元，不足壹元之金額直接由106年5月份之每月租金中扣抵。（2）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三項之約定，甲方應將先前已兌現之乙方為給付租金所開立之支票返還與乙方，並將已兌現之金額於乙方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應給付與甲方之租金中按月扣抵。查甲方已兌現之租金共計22,500,000元（票號ER：0000000~ER0000000，共計九張），故乙方得於106年5月24日至109年12月31日間，應給付與甲方之租金中按月扣抵520,134（計算式：22,500,000/43.2581=520,134）元，小不足壹元之金額直接由106年5月份之每月租金中扣抵。（3）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三項之約定，甲方應於乙方依約開始給付租金即106年5月24日時，將乙方已給付甲方，甲方未兌現之下列二張支票返還與乙方：i.票號：ER0000000，票面金額：新台幣2,500,000元，發票日期：民國106年4月1日，執票人：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ii.票號：ER0000000，票面金額：新台幣2,500,000元，發票日期：民國106年5月1日，執票人：大日開發有限公司（4）甲乙雙方就106年5月23日應給付之日租金，同意雙方各負擔一半，即由甲乙雙方各負擔40,323（計算式：2,500,000/31/2=40,323）元。（5）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六項之約定，乙方依約開始給付租金時，應將自摩曼頓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之三個月租金（105年6月1日起至105年8月31日止，共計2,550,000元），給付與甲方。另依12月15日協議書第二條第三項之約定，甲方亦應將乙方為給付106年3月之租金而開立之支票（票號：ER0000000，金額：2.500,000元）返還與乙方，然因甲方會計作業之故，業已兌現，故甲方同意乙方得將該金額於乙方應給付與甲方之106年5月份租金中扣抵。（6）綜上，乙方應給付甲方之租金為：i.106年5月23日：40,323元（計算式：2,500,000/31/2=40,323）。ii.106年5月24日至106年5月31日（共8日）：302,925元（計算式：A.2,500,000*8/31=645,161（元）（106/05/24-106/05/31）B.1,155,853*8/31=298,321（元）（含小數點剩餘金額36元）C.520,134*8/31=134,238（元）（含小數點剩餘金額10元）D.前開第三條第四項之金額NT$40,323（元）故A-B-C+D+2,500,000-2,550,000=302,925（元）（7）106年6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4,013元（計算式：2,500,000-1,155,853-520,134=824,013）。」
　7.有關原告與臺灣善商股份有限公司間之商場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自106年6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其上記載「第二條：租賃期間：2.租賃期間屆滿時，甲方（按原告）若就本商場未繼續取得經營權，甲方須於本合約屆滿前提前二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乙方（按：臺灣善商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於收到通知後，須無條件配合於本合約屆滿前一個月將本租賃標的依本契約規定遷讓返還甲方。第十一條：其他事項 九、如因不可抗力、天災、政府法令、政策、基隆市政府之決定，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甲方或不可歸賣於乙方之事由，導致甲方無法依經營目的使用本標的時，雙方合約視同合意終止，且甲乙雙方均不得因此合意終止而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與補償。另甲方須於乙方依本契約給付應負擔之各頂費用後，應即無息將本契約之履約保證金及乙方已預付之未到期租金票全部返還予乙方，甲方不得藉詞拖延。」
　8.有關原告於109年10月16日之合作同意書，其上記載「1.協力廠商/協力人員資料：本廠商主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願參與大日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營廠商）所組成之工作團隊，擔任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優先續約一案之『協力廠商』，並於本案營運續約後繼續擔任甲方委託之商場經營管理公司，負責本案一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
　9.有關被告111年2月21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10207785號函文及附件，其上記載「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衝擊，本府針對本市停車場促參案110年度第二次疫情紓困措施，實施方式詳如說明…」等語，且租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並有經參加人及原告用印，又申請檢附之照片包括系爭增建物（卷二頁283至309）。
 10.有關112年1月16日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資產盤點紀錄，出席人員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之公司人員，並均有簽名，且資產點交財產清冊包括系爭增建物之財產（卷二頁391至395）。
(五)由上可知，有關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被告將系爭建物地下1樓至4樓汽機車停車位、地上1樓汽車停車位、商場、頂樓和平廣場（屋突建物）及相關停車場設備委託參加人營運後，參加人隨即將前揭標的物中之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部及系爭建物外觀全部委由原告經營管理，雙方之系爭租約並明確記載參加人無法取得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續約資格時即視同終止合約；後參加人在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會議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報，與會人員包括「原告法定代理人」，會議之結論記載為「協力廠商」，且規劃包括增建系爭建物「2樓至4樓（按：系爭增建物）」；嗣經被告同意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規劃後，參加人與原告隨即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一次協議書，明確記載將免計租金之期間由3個月大幅度延長至11個月，且之後參加人與原告於拆除執照核發、建築執照核發及竣工之過程中，再度就系爭租約簽訂第二次協議書及第三次協議書，其中第二次協議書明確記載原告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日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並明確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且明確記載提升開發規模之施工責任由原告負擔，原告亦應參與被告召開之工程會議，又第三次協議書更明確記載原告向參加人承租之標的物包括「系爭增建物」，並明確記載原告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間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且明確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又原告將商場出租予數商家以收取數筆租金，其等之商場租賃契約書明確記載原告就商場未繼續取得經營權時商家收到通知後須遷讓返還租賃標的物，並且明確記載因被告之決定而原告無法經營標的物時雙方合約即視同合意終止；嗣參加人向被告申請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前，原告即出具合作同意書，明確記載原告為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參加人之「協力廠商」，且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場招租及營運管理，後被告決定與參加人簽訂第二次營運契約，委託營運之標的物即包括系爭增建物；嗣COVID-19疫情爆發，被告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實施紓困措施，其中之租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明確記載包括原告，並經原告用印在案，且申請檢附之照片包括系爭增建物；又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資產盤點紀錄，出席人員包括參加人及原告之公司人員，並均有簽名，且資產點交財產清冊包括系爭增建物之財產。
(六)職故，原告所主張就系爭增建物有支付費用乙節縱若屬實，然系爭增建物為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之部分，且原告自始至終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律關係僅為參加人之協力廠商，其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及其後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目的在取得、提高自身營業之收入及出租予各商家所收取之數筆租金等對價（按：遑論原告與參加人另約定，原告享有相當期間之減免租金利益，暨享有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益）。按就建物縱有支付費用，然目的非基於取得建物所有權而支付者，並不因此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承攬人即為適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18號、59年度台上字第1590號民事裁判意旨；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第78頁參照），遑論協力廠商，更不會因此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從而，原告主張其支付費用興建系爭增建物而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乙節，於法無據。因此，原告據此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均應予駁回。
(七)原告雖又主張系爭增建物為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之建物，故其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而得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語。然系爭增建物為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之部分，且原告自始至終就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法律關係僅為參加人之協力廠商，其參與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及其後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目的在取得、提高自身營業之收入及出租予各商家所收取之數筆租金等對價，且參加人亦同意原告享有相當期間之減免租金利益暨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益；又承攬人就興建建物縱支付費用，但不因此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遑論原告僅為參加人之協力廠商，更不會因此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業如前述。可知，無論系爭增建物是否具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原告均不因此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從而，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於法無據。因此，原告據此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其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均應予駁回。另原告雖聲請勘驗系爭增建物，證明所主張系爭增建物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獨立性乙節，然無論系爭增建物是否具備構造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原告均不因此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已如前述，則原告此部分之聲請，欠缺調查證據之必要性，應併予駁回。　　
(八)原告雖又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條及第5條約定，其支付租金而向參加人租地建屋，故原始取得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云云，然觀諸系爭租約，第1條記載：「1.甲方（按：參加人）同意提供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及建物外觀全部由乙方（按：原告）經營管理。本案之『建築外觀』亦由乙方設計規劃、建造、裝修、招商、營運、管理、行銷及使用執照變更等工作（以下簡稱本案）。2.基隆東岸甲乙方負責介面表請參照附件一，相關條件除本合約書規定者外，其餘條件或細則，及未來新增修改之條款，得另行以書面約定之並視為合約之一部份，效力等同本合約。3.1樓部分所指之位置、空間詳如下圖黃色區塊，一樓部分之藍色區域之外觀亦由乙方整體設計規劃使用。」第5條記載：「1.甲方應提供乙方協助取得建築物圖說文件，供核對現況及規劃設計參照之用。2.本案之設計、施工、圖說、規格文件及工程施工進度表應送甲方備查，並報請主管機關同意，乙方應按計畫書內容確實規劃執行（計畫書如附件二）。3.本案工程如應向政府機關申請許可，甲方應提供申請所需證件及用印，並配合所需一切手續。4.乙方之設計責任包含依法代為辦理本案使用執照（用途）變更之申請，申請之費用由甲乙雙方平均分攤。室內裝修許可及消防審查由乙方申請。5.乙方同意其於本案所進行的建築及室內設計、裝修及其他一切工程，均應接受甲方之監督，並將書面資料交予甲方備查。並本於善良管理人義務，依據建築法及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負責，並不可違反『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基隆市政府相關法規規定，其相關規定由甲方提供予乙方參照。」均未見原告所稱之租地建屋約定，故其此部分之主張，並無理由。又原告雖主張倘其與參加人間有約定以租金減免而興建系爭增建物，何以無書面約定，故租金減免約定僅係展延裝潢施工期之約定，而施工管理約定僅係重申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云云，然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之協議書記載「…乙方（按：原告）須於取得基隆市政府就本租賃標的即『基隆東岸停車場（土地坐落於基隆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地號及復興段一小段1、1-2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變更申請』案核發之建造執照後一定期日，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並接續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且繼續記載提升開發規模之施工責任由原告負擔，原告亦應參與被告召開之工程會議（按：參加人與原告於105年12月15日簽訂協議書前，參加人業向被告提出提升開發規模之簡報，原告法定代理人亦與會，且被告已同意提升開發規模之計畫案，又拆除執照已核發，故此約定絕非重申系爭租約第5條）；參加人與原告於106年間之協議書記載「…因乙方（按：原告）向甲方（按：參加人）承租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1樓部分、2樓全部、乙方依法增建之3、4樓，以及建物外觀全部之標的。（以下稱本租賃標的）…」，並記載原告於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建造執照核發後之一定期間始負給付租金之義務，且接續記載原告開始給付後之租金之總額再減少50,000,000元（即減少至109年12月31日止），均明顯可證原告與參加人嗣後約定原告享有一定期間之減免租金利益暨相當金額之減少租金利益，均係因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營運案之提升開發規模計畫所致，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抑有進者，系爭增建物之使用執照業於107年2月12日核發，而原告對參加人得減免之租金竟至109年12月31日止，則原告所主張租金減免僅係展延裝潢施工期之約定云云，明顯違反常情）。又原告雖主張疫情紓困措施之租金減收回饋收受人係參加人，並非原告，且範圍以停車場為主，不包含系爭增建物，原告僅係協助用印云云，然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核與上開租金減收回饋實際使用人清冊之客觀記載及申請檢附之照片不符，自無足取。　　
(九)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437號裁定意旨僅係就假處分之「程序」事項加以認定，而指出原告就其假處分之請求能否謂全未「釋明」（按：可使法院信其主張大概如此）、得否以擔保補釋明之不足等節，尚非無疑等語。可知，上開意旨明顯與原告於本件本訴就所主張合法取得系爭增建物所有權之「實體」要件，應負「證明」責任（按：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始足當之），顯然有所相異，自不得比附援引，併予敘明。
(十)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增建物為原告所有、被告將系爭增建物返還予原告、被告將系爭增建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予以塗銷等節，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一)反訴原告與參加人簽訂第一次營運契約，約定將反訴原告所有之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委託參加人營運，參加人於109年12月31日營運期間屆滿時，應依促參法第12條第1項、第54條規定返還東岸停車場委託營運資產。期間，反訴原告於105年6月30日同意參加人就東岸停車場之商場及廣場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第3條第4款第5目約定，進行變更營運計畫（計畫內容係參加人欲就東岸停車場之系爭建物「增建」2至4樓之增建工程，雙方約定各項衍生費用及工程經費均由參加人負擔，並約定上開計畫闢建完成之建物，將無償移轉予反訴原告），並於105年7月11日發函同意參加人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申請改善計畫案，由反訴原告擔任系爭增建物之起造人，參加人則於107年2月12日完成系爭增建物之增建。後參加人向反訴原告申請優先訂約審查通過，雙方再於109年12月31日簽署第二次營運契約，因第一次營運契約屆滿，參加人已返還東岸停車場並移轉系爭增建物予反訴原告，則第二次營運契約就東岸停車場之委託營運資產範圍，即包含系爭增建物在內，並由反訴被告以協力廠商身分，參與反訴原告、參加人之第二次營運契約，復以109年10月16日簽署之「合作同意書」表明，反訴被告已詳閱投標須知及附件，並同意應受第二次營運契約約定之拘束，並負責系爭建物「1樓以上商場之招租及營運管理」。是依第二次營運契約第2條第1款第2目、第12條第1款第1目約定，反訴被告於反訴原告、參加人上開約定屆滿或終止時，自應將系爭建物包含1至4樓商場部分，返還予反訴原告。　
(二)嗣於112年7月28日，參加人依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約定，再向反訴原告申請優先訂約，惟經反訴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函覆否准。反訴原告並於112年11月至113年1月間，多次通知參加人營運契約期限屆至，應盡快完成資產檢查移轉，並於113年1月26日公告參加人營運期間屆滿，並與參加人就「停車場」範圍完成點交。詎料，反訴被告竟悍然霸佔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拒絕配合點交，迄今持續占有，作為其經營使用，嚴重影響反訴原告對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所有權及管理、使用、收益權限，為此，乃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反訴，請求反訴被告將非法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三)反訴被告固以系爭租約為據，辯稱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係有權占有云云。然：
　1.105年1月30日，參加人係未經反訴原告同意且違反促參法第
　　51條第1項及第3項之強制規定，將系爭建物1樓部分、2樓全
　　部及建物外觀出租予反訴被告，是渠等間系爭租約應已因違
　　法而屬無效；縱設系爭租約有效，亦已因反訴原告與參加人
　　間第二次營運契約屆滿，構成系爭租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之條
　　件而終止，是反訴被告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顯屬無權占有。
　2.又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民事判決意旨，本件情形未構成占有連鎖，反訴被告本無從憑其與參加人間之系爭租約，作為其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之合法權源。縱設反訴原告與反訴被告間曾成立占有連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之第二次營運契約在113年1月31日終止後，反訴被告亦不得再憑系爭租約主張占有連鎖，亦徵反訴被告已無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之合法占有權源，自應對反訴原告負返還所有物之責。
　3.況且，反訴被告係以「協力廠商」身分參與參加人與反訴原告之第二次營運契約，並於參與前簽署合作同意書同意遵守第二次營運契約之約定，業如前述。則渠等第二次營運契約既屆期終止而未續約，反訴被告亦同受該契約第12條第1款第1目拘束，應將同契約第2條第1款第1目之「委託營運資產」（包含地上1至4樓商場），返還予反訴原告。
　4.此外，反訴原告非系爭租約之當事人，兩造亦未締結任何契約使反訴被告取得合法之占有權源，是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反訴原告亦不受系爭租約之拘束，反訴被告更不得據系爭租約主張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有合法占有之權。
　5.另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76條第1項規定、財政部106年2月16日台財促字第10625503260號函、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優先訂約指引第2點及第4點及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3款第2目等規定，反訴原告依促參法第51條之1第3項規定而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前，參加人應先依促參法第91條規定辦理資產總檢查，並於第二次營運契約無特別約定時，由雙方就優先訂約進行規劃、財務評估及研訂繼續履約之條件並召開優先訂約確認會議，方得完成議約及簽約。顯見，第二次營運契約僅係特別約定參加人如經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則取得向反訴原告優先訂約之權利，其優先訂約資格非僅以「營運績效」有無達標為準。是反訴被告逕指反訴原告未依優先訂約條件與參加人續約，與事實不符。況且，反訴原告已依優先訂約指引於112年9月25日召開優先訂約確認會議，檢核參加人提出之資產檢查書件，確認其無商場之資產清冊、近3年財務狀況佐證資料，而未依促參法上開規定完成資產總檢查，故不符合優先訂約條件（且反訴被告、參加人同日與會，均未作何反對、要求補正之意思表示），自屬適法允當。從而，反訴被告逕稱反訴原告以不正當行為促使條件成就云云，顯於法無據。退言之，縱設反訴原告未與參加人優先訂約係屬違法，渠等間第二次營運契約亦已業於113年1月31日屆期終止，依上開財政部106年2月16日函釋及第二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4款約定，「優先締約」非原投資契約之延續，而係另一「新契約」，故反訴原告、參加人簽訂新約前，參加人或反訴被告均無占有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合法權源，更無成立占有連鎖之可能。
　6.將來縱使訴願程序或民事訴訟判決認定反訴原告、參加人間優先訂約權存在，亦僅係確認反訴原告應重新審查參加人之優先訂約權申請，並與參加人議約，在此之前，參加人依舊無占有公共設施東岸停車場之合法權源，反訴被告徒憑此節推認其得基於占有連鎖取得合法占有權源，拒不返還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顯有誤解。　　　 
(四)並聲明：
　1.反訴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之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反訴原告。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答辯：
(一)反訴被告係以系爭租約及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為占有之正當權源，而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
　1.依第一次營運契約第16條第3項約定，可知參加人依該條約定之評分標準達「營運績效良好」、「委託營運期間屆滿5個月前向反訴原告聲請繼續訂約」之條件時，即取得優先訂約權，然反訴原告卻以112年10月17日基府交管貳字第1120251391A號函文，稱參加人有「未提出資產總檢查報告、無法提送商場確切財務資料、無法承諾商場建築物登記完成時間」等事由，就參加人不予優先訂約。
　2.反訴原告未依上開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標準，審酌參加人能否優先訂約，卻逕為不優先續約參加人之決定，此舉顯然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所稱「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之情形。是依民法第101條規定，參加人應於收受反訴原告112年10月17日函文時，已取得優先訂約權（由參加人就其應取得優先訂約權乙事向鈞院提起確認訴訟亦知）。又反訴原告於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後，未依渠等間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與其議約、締約，依民法第101條規定，亦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完成營運契約續約之締結（蓋參加人與反訴被告之系爭租約第2條已明文租期係自105年3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並以參加人能否取得營運契約之優先訂約權作為系爭租約之解除條件），故參加人自得營運該資產至114年12月31日。
　3.依照促參法施行細則第76條第1項規定，資產總檢查乃係取得優先訂約權後，議約之準備動作，並非取得優先訂約權與否之標準。是反訴原告混淆優先訂約權之取得，及取得優先訂約權後議約準備動作，所言自屬無稽。
(二)是以，參加人、反訴被告間系爭租約之解除條件既未成就，則系爭租約繼續有效，反訴被告乃基於參加人及反訴原告間之營運契約、參加人及反訴被告間之系爭租約，以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有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而反訴被告既非無權占有，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返還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自無理由。
(三)並聲明：
　1.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宣告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意見以：
　　雖反訴被告辯稱反訴原告於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後，卻未依約與其議約、締約，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完成營運契約之締約等語，然而，反訴被告所稱民法第101條規定之「條件」，應係其與參加人間之系爭租約第2條第5項之合約終止條件，此等條件為反訴被告、參加人間之約定，就其內容及具體條文均非反訴原告所得知悉，本於債之相對性，反訴原告為系爭租約之第三人，實無從促成條件之成就或不成就，故反訴被告之上開抗辯並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一)查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為反訴原告所有，現由反訴被告所占有乙情，業經反訴原告提出前揭建物權屬文件（建物登記謄本）等件為證，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等件附卷可稽，且為兩造及參加人所不爭執，堪信此部分事實為真實。至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並無法律上之權源，故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反訴原告等語，則為反訴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職故，反訴之爭點為：反訴被告占有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有無法律上之權源？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有無理由？現判斷如下。　　
(二)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占有人對所有人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所有人於占有人無權占有之事實，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所有人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反訴被告雖答辯參加人對反訴原告有營運契約之優先訂約權，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限，且反訴被告與參加人間有系爭租約，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亦具占有之權源云云。然「占有連鎖（Besitzkette ）」之原理所產生之效果，核係以三者間之前後兩部分債之契約關係均存在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98年度台上字第2483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準此，其中兩者間一部份債之契約關係不存在時，當不發生占有連鎖原理所產生之效果。經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期間係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二次營運契約，期間則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按：反訴原告與參加人因作業時間而合意將期間延至113年1月31日止），業如前述。可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確實均因期滿而消滅，故參加人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業已無占有之權源，揆諸上開說明，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債之契約關係既已消滅，即不發生占有連鎖之原理所產生之效果，從而，反訴被告答辯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其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對反訴原告得主張占有之權源云云，於法無據。
(四)反訴被告雖又答辯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標準，逕為不優先續約予參加人，此舉該當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故應視參加人已取得優先訂約權，且參加人取得優先訂約權後，反訴原告未依第一次營運契約之約定與參加人議約、締約，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亦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完成營運契約之締結，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云云。然按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民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條件乃指當事人間有成立法律行為，僅其效力由條件之成就與否而決定；次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準此，上開規定之要件包括「條件」、「成就」、「受不利益」等。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之第一次營運契約、第二次營運契約均已因期滿而消滅，業如前述，則反訴被告所指反訴原告與參加人間成立之法律行為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之答辯，於法無據；再者，倘若反訴原告與參加人優先訂約，反訴原告所受之不利益究竟為何，反訴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亦於法無據。從而，反訴被告答辯依民法第101條之規定，應視參加人具優先訂約權，亦應視參加人與反訴原告間已訂立營運契約，故反訴被告基於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就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具占有之權源云云，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土地之系爭建物1樓如附圖一（B2-1）所示1,302平方公尺部分，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